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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的性別平等政策為題，希望藉由相關政策的討

論，系統性地梳理相關的政策，並分析這些政策是否有改變臺灣科學與科技域

性別關係的能力，最後分析現有政策的不足之處，進而給予臺灣科學與科技領

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更好的建議。本文嘗試找出一個清楚但易於討論的性別平等

模式，以 Walby（2005）提出的「相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

「轉化」（transformation）三個類型的性別平等理論進行政策概念的分類與作

為政策分析的框架。 

 

在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的類型上，三種性別平等類型的政策都存

在，但目前以「相異」（difference）的類型為最多，政策形式多為針對女性學

者個人的培育或補助政策。就長遠對性別平等的期待來說，則最多學者認同應

以「轉化」（transformation）為最終目標，現階段三個手段彼此的互相搭配使

用仍有必要，目前實際在政策推行上也偏向於各類政策搭配使用。本文初步驗

證，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有部分改善性別關係的能力，但就整體結

構來看，目前的政策強度仍無法改變整個結構，對於女性來說不利的生存環境

仍然存在，性別關係仍尚未翻轉。 

 

本文也衍生出更深層次的討論，認為要達成性別關係的轉變，需要考量社會各

層面，包含文化、教育、家庭、勞動的影響。本研究雖然是就科學與科技領域

的性別平等政策進行討論，但認為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仍是不可被忽略的。以

臺灣而言，在教育方面，無論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仍有許多性別平等觀念

需要加強的地方；在勞動方面，科學與科技職場高壓、高工時的環境，使得女

性在其中也面臨更大的挑戰，此類勞動權益方面的問題在臺灣更需要被重視。

本研究從改變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出發，但認為要達成整體性的轉變，

需要超出性別層次的問題與考量。 

 

關鍵字：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政策、科技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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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related policies, we hope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analyze whether these policies have 

the ability to change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finally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policies in order to give better 

suggestions on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a clear but easy to discuss model of gender 

equality, using the three types of gender equality theories of sameness, diffe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proposed by Walby (2005) to classify policy concepts and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in Taiw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s, all three types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exist, but the type of "difference" is 

currently the most common, and the policies are mostly in the form of personal 

training or subsidy policies for female scholars. In terms of long-term expectations for 

gender equality,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the ultimate goal, 

and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use the three instruments in conjunction with each other at 

this stage.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the current policy intensity is 

still unable to change the whole structure, the unfavor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women still exists, and gender relations have not yet been reversed. 

 

This paper also leads to a deeper discussion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changes in gender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all aspects of society, including 

culture, education, family, and labor. Although this study discusses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argues that the entire social 

structure cannot be ignored. In Taiwan,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tha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erms of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both in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changing gender rel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to achieve overall change, issues and considerations 

beyond the gender level are needed. 

 

Key Words: gender equality, gender equality policy, feminist technology, femini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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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壹、 研究緣起 

2015 年時，曾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倫敦大學學院（UCL）榮譽教授

Tim Hunt 因為指稱女性在實驗室只會製造麻煩，並提倡實驗室應該「性別隔

離」一事引起爭議。同年，美國媒體網站 OZY 所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Place 

That Doesn’t Believe in Female Scientists”指出在許多國家，甚至是在

大家想像中相對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如丹麥，依舊存在著認為所有科學家都

應該是男性的迷思。也是在這一年，美國一名 22 歲女工程師 Isis Wenger 在

Twitter 上發起了「#我看起來像個工程師（#ILookLikeAnEngineer）」的活

動，指出科技業對工程師持有的「刻版印象」以及對女性的歧視，並希望透過

網路的串聯，讓社會正視女性做為工程師的困境，這些事件提醒我們，在科學

與科技領域所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 

臺灣也存在著同樣的困境，「男理工、女人文」的刻板印象雖然不若過去強

烈，但仍然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所出版的《2023 年性別

圖像》，其中指出 2019 年我國高等教育階段女性畢業生，以「教育」占較高，

有超過七成，而就讀「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及「工程、製造及營建」

43.1%、18.9%。而臺灣重要產業「資訊通訊科技」領域的女性畢業生約占

29%，從上述的三個數據來說，雖然在「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的女性比例較

高，但在工程與資通訊領域女性畢業生占比仍較低。 總體而言，根據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2020 年的統計資料，「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訊通訊科技」、「工程、製造及營建」等三領域的女性畢業生人數約佔全體

的 25.3%。可以顯示我國在高等教育階段，就讀「理工」科技的女性比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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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隔離現象仍存在。事實上，據今約 10 年前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臺灣第 2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

議》其中第 21 點便提到：「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措施之範圍，然仍關切高等教育

中持續存在的性別隔離，這反映了教育選擇上的刻板化，並會影響女性的工作

機會。」顯見此一問題長期存在於台灣社會中，至今仍需要我們正視。 

不僅在高等教育階段，在職場層面，也存有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弱勢的

情況，女性在這些領域的就業比例低，擔任高階主管的比例更低。根據《2021

年性別圖像》，推動我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以 2016

年受僱員工 97.8 萬人中，男性占 55.6%、女性占 44.4%，雖看似落差不大，

但擔任職員／監督及專技人員仍以男性為主，女性均未超過 4成（行政院性別

平等會，2021）。研發人員方面，《2023 年性別圖像》提到，以 2020 年的統計

為例，女性研究人員約占 22.9%，顯見就業比例上仍存在與男性的落差。 

除了就業比例，在薪資方面也存在差距，根據 2020 年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的統計資料，男性在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的平均薪資為 80,979 元，女性則為

67,109 元；男性在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的平均薪資為 71,878 元，女性則

為 55,966 元；男性在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平均薪資為 94,892，女性則

為 56,545 元。從以上的各種數據，我們不難看出臺灣的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

的職場仍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難道女性真的較不適合科學與科技領域

的工作或是不喜歡相關的知識嗎？事實上，女性可能不是「主動」做出了不進

入該領域的選擇。在我們從小到大的生活中，可能就傳遞了「女性不適合科學

與科技領域」的觀念。從大家口中的「男生的數理比較好」到教育現場數學或

自然科的老師以及這些科目的代表人物絕大多數都是男性，從高中分組到大學

分系，往往也都是自然組男生多社會組女生多的情況。上述都並非空穴來風的

印象，鄭英耀（2017）引述「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的資料，發現「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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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同意男生比女生適合唸自然科學？」之問題，發現有超過五成的學生家

長，與接近五成的教師與學生認同這個觀點。而《遠見雜誌》2017 年時做的調

查也發現，家長建議「未來選擇的學科」，建議女兒的前三志願分別是「醫護

類」（33.3％）、「商業管理類」（31.5％）與「人文藝術類」（24.1％）領域。但

建議兒子的前三選擇卻是「機電與工程類」（46.3％）、「商業管理類」（22.2

％）與「基礎科學研究類」（18.5％），以上現象都這意味著性別與學科的偏見

可能是從小就被形塑的。 

這些觀念的存在，不僅從小就影響了女性職業生涯的選擇，更在科技職場

中埋下對女性不友善的種子。科技職場除了在薪資、聘僱、訓練機會上出現重

男輕女的現象外，更普遍出現性別區隔的分工型態。男性通常被指派負責較有

挑戰性、較能累積工作績效的工作，而女性則通常被分派負責重複性較高、較

為繁瑣，挑戰性較低的工作（張詠菡，2017），而學術界的女性教職也面臨實驗

室空間小、薪水低、較少研究資源、更多行政職務、更多教學任務等問題（嚴

祥鸞，2011）。 

此外，在工作密度高、工作壓力大的科技職場，承擔婚姻與家庭照護的壓

力的女性更不易長久的留在職場中（嚴祥鸞，1998），也因為社會對女性家庭照

護角色的期待，使臺灣的科技女性折損率非常高，從大學、碩士、博士到各級

企業界與學術界，女性比率一路急速下滑（吳嘉麗，2003），曾獲第八屆「臺灣

傑出女科學家獎」的清華大學物理系郭瑞年教授就曾指出，具有科學天分的女

生，時常因家庭、婚姻與研究難取得平衡而選擇放棄。 

但缺少女性的科學與科技領域不僅體現了未竟的性別平等之路，更使科學

與科技領域的研發與研究長期缺乏女性視角的觀點。為改善此現象，透過政策

手段介入是必要之路，故本研究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為主題，從

政策面，檢視我國現有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具有多大能力解決女性

所面臨困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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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題意識 

我們在上一節除了談到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稀少，也談到了社會中存

在著將女性從科學與科技領域排除的氛圍。我們若要討論科技與性別的議題，

就不能將這兩者割裂開來談。Sandra Harding（1986）將性別與科技的問題分

為「科學中的女人問題」以及「女性主義的科學問題」。前者討論女性在科學中

所遇到的問題與困境，後者則是希望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融入科學，以改變陽

剛、男性中心的科學文化。為什麼要問「女性主義的科學問題」？史丹佛大學

的科技歷史學者 Londa Schiebinger 於 1999 出版的《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

（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一書中提到：「現代科學幾百年來都一直積

極排除女性。從文化、方法到內容，都存在不利女性的因素，各方面的不利因

素相互交織，最後形成排除女性的結構。」Schiebinger 在該書中舉出許多例

子，從生物學界、物理學界、化學界到工程學界，無不是以男性為中心所建構

的環境，而長久以來，女性若要在相關領域生存，可謂是困難重重。 

我認為，此處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因為「科學文化的性別偏見」導致

「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困境」再到「女性在科技領域的稀少」，然後又因為女性在

科技領域中的稀少，要改變其中的文化結構更是困難，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形

成難以撼動的結構。因此，若要根本的改變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中的處境，

便要改變這個科學與科技的文化，這也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試圖將女性主義觀

點融入科學之中的理由。 

以上討論，無不是希望能達成科學與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平等」。但要討論

這件事，就需要問兩個問題：「我們期待科技領域達成什麼樣的性別平等？」以

及「如何達成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平等？」 

關於第一個問題，必須先討論什麼是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的概念隨著時代

的演進不斷有新的解釋，也是女性主義學界長期討論的問題。最經典也最常見



doi:10.6342/NTU202301568

5 
 

的討論，便是平等論與差異論，究竟我們在進行提升女性權益的論述時，要強

調女性與男性能力沒有差別，故機會也該平等。亦或主張女性由於社會結構的

壓迫，相較男性得到更少資源，故更應該在政策上彌補。平等與差異各自反映

了不同理論流派的主張：平等的訴求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重點，

差異的訴求則是基進派及文化女性主義的核心（楊婉瑩，2011）。 

 由於性別平等的討論眾多，本研究參考 Walby（2005a）的整理模式，以

三種模式來分類性別平等的概念。以此分類作為本文的架構，主要是因這個分

類的架構涵蓋女性主義學界常討論的性別平等模式，如 Rees（1998；2001；

2005）與 Squires（2005）也提出相似的分類概念。而我認為，這個分類模

式，也是在討論政策設計模式時，較好與政策概念對應的分類。 

Walby（2005a）提出的三種模式，第一種為「相同」（sameness），是主張

男女應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故在政策思考上偏向提供「平等待遇」；第二種為

「相異」（difference），則聚焦於女性相對於男性的不利之處，故在政策思考

上偏向提供女性的「特別待遇」，或稱為採用「積極行動」；第三種則為「轉

化」（transformation），其觀點更傾向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

認為必須改造男性中心的結構、文化，故在政策思考上更著重於如何改變整個

系統。在三種模式的討論中，Rees（1998）認為無論是政策手段或目標設定，

只有第三種「轉化」模式真正改變性別關係，Walby 與 Squires 則不反對政策

手段上以前兩種模式作為可量，但同樣認為就達成改變性別關係達成平等的目

標，只有轉化模式可以做得到（彭渰雯、李秉叡，2011）。 

國際上不乏對實現性別平等政策的討論。聯合國於 1995 年第四次婦女大會

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mg）的主張，要求各國政府將性別平

等作為政策規劃時的主流思維。此後，性別平等政策的發展便多以性別主流化

為中心。性別主流化概念的出現可說是聯合國在性別平等典範的改變，從扁平

的如何幫助婦女，走向改變社會整體既有的性別秩序（畢恆達、彭渰雯，



doi:10.6342/NTU202301568

6 
 

2008），換而言之，性別主流化的精神，是最符合前述提到的轉化模式，是強調

性別關係整體轉化的性別平等策略（Rees，1998） 

我們歷經了性別平等概念上的推進與轉變，但要如何反應在政策手段上，

從而改變社會？此處便要聚焦到本研究所欲提出的問題，那就是「臺灣科技領

域的性別平等政策究竟有沒有改變這個領域性別關係的能力？」此處涉及兩個

問題，一個是我們所設定的性別平等目標，能真正改變性別關係嗎？另一個則

是實際執行的政策，是否有回應這個願景的能力？ 

我國科學與科技領域較有系統性的性別平等政策，始於 2005 年行政院開始

推動性別主流化，訂定「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要求各部會

執行「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內容涵蓋所有政府施政範圍，故也包含科學與科

技領域，當時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主流化政策主要由國科會1負責規劃。2011

年行政院頒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更將「環境、能源與科技」列為七大面向

之一，以降低科學工程相關領域性別隔離現象為目標，歷年我們實施過的政

策，包含：辦理各類科技女性補助研究計畫、設置女性獎學金、建置性別與科

技相關的資料庫、舉辦女性科學營、研討會等活動。 

連結回前面談到的問題，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支持政策實行至今也已十

多年，但我們多大程度的改變了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呢？現在的政策是

否能幫助臺灣的科學與科技領域邁向真正的性別平等？本研究希望以此切入進

行討論。另需要特別一提的是，雖然理想中的性別平等不該僅侷限於對女性，

而是應該針對所有性別的討論，由於從現況與前述資料來看，科學與科技領域

仍有嚴重的性別比例不均的問題。從性別平等的進程來看，該領域仍有非常基

礎的問題亟待解決，故本研究將討論著重於現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少數性別，

也就是女性的討論，但並非僅將「性別平等」視為「男女平等」。 

                                                      
1 「國科會」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於 2014 年改制為「科技部」，又於 2022 年改回國科會，故本文

中此二機構的命名都會出現，若為政府文件或受訪者以科技部稱之，則以科技部呈現，通稱則以國科會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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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主要研究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處境為出發點，以如何改善她們所遇

到困境為目標，進而延伸出對性別平等精神的討論與性別平等政策的檢視，除

了希望檢視我國目前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設計，是否符合女性主義

學界在討論性別平等時的期待，也希望能了解更多對政策的看法，進而給予臺

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更好的建議。 

 

貳、 主要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有沒有改變該領域性別關

係的能力」為主要研究問題，所涉及的討論包含：我國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

政策是以達成何種樣態的性別平等為目標，此目標是否有利於於我們改善科技

領域的性別關係？又現在的性別平等政策設計是否有實現這個的目標能力？臺

灣現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困境與政策之間是否存在落差？從而思考，我們

所面臨的困境，究竟是來自於現有的手段有未到位之處，還是這些政策設計本

身存在根本上的問題，對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來說，究竟什麼樣的手段對

他們來說才是有幫助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又該走向什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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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第一節  相關文獻探討 

 

討論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處境、性別問題的文獻十分豐富，且切入角度、

關注重點各有不同。由於本文關注重點為如何透過政策支持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

性，若要檢視政策是否能解決目標群體的問題，便要先了解現況下目標群體面臨

什麼樣的問題，因此在文獻回顧的部分，我主要探討了影響女性進入科學與科技

領域的因素，並將焦點放在我國目前的相關研究上。根據討論的類型，本文將這

些研究歸類為討論教育方面問題與討論職場方面問題的文獻，並又將兩個區塊都

分為現象與原因來進行回顧。 

 

壹、教育方面的管漏現象 

談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問題，便不得不從教育階段談起，教育階段所養成的

觀念與能力，與日後進入職場的選擇習習相關，故我們先來檢視從教育階段所

出現的問題。 

有諸多學者從科學教育的教度切入，指出在教育的層面，女性就已經被排

除在科技領域外。從中小學階段一直到大學，乃至於研究所，都有不同的因素

造成女性最後進入科技領域的困難，且產生了學術等級越高，女性數量越少的

「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 phenomenon）。台大物理系教授楊信男在 1998

年所做的調查，目前臺灣的物理界，女性在大學部階段佔了 16%，在碩士班階

段是 18%，在博士班階段驟降到 9%，到了教授階段只有 8%（楊信男，1999）。

Blikenstaff （2005）整理了近三十年來討論管漏現象的相關文獻，指出從中

學到職場，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管漏效應在各個階段都持續發生，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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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主要是從小便缺乏正面的科學活動經驗，使得女性缺乏進入科學主修與

專業工作的學術準備，而課堂上的寒蟬氛圍（chilly climate）、男性同學的敵

意、性騷擾的危機都是在受教育階段容易遇到的情況。 

 

貳、教育管漏現象的原因 

由於管漏現象是由諸多因素構成，最終交織出的結果，故作者在這裡參考

Brickhouse（1994）提出兩個理解女性在科學領域問題的模式：「能力不足模

式」與「不公平對待模式」，來為相關的文獻進行歸類。「能力不足模式」是談

社會甚至於女性自己質疑女性在科學上的能力，因而形成女性不適合進入相關

領域的氛圍。至於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氛圍，本文認為主要原因有：「科學解釋

的偏差」與「性別刻板印象」兩點。而以「不公平對待模式」來說，

Brickhouse 認為如果我們沒有在制度上特別排除女性進入科學領域的機會，那

女性在科學領域的缺席顯然是科學學習的管道出現了問題，本文將主要原因歸

納為：「科學解釋的偏差」、「性別刻板印象」、「教育現場的差別待遇」、「科學與

科技領域科系的文化」以下就這四點進行分述。 

 

（一）科學解釋的偏差 

會有「男理工、女人文」的氛圍，很多時候與科學解釋本身就存在性別偏

見有關，此部分的文獻以國外為主，國內較無相關研究對此進行討論。而國外

研究的脈絡，主要起源於在科技女性主義發展早期的 1970 年代，美國有一群女

性生物學家開始探討生物學裡的性別歧視與雄性中心主義（Harding，1999），

其後也有諸多文獻檢視生物學理論中的性別歧視問題。Rogers（2002）指出，

歐洲曾經流行「顱骨學」，認為人類頭蓋骨的大小和體型大小某種程度是成比例

的，而頭蓋骨的大小又與智力有關，因此體型得出人類比猩猩聰明、男人比女

人聰明的結論。這樣的理論我們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荒謬，但可不代表現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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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常見的說法沒有類似的狀況，用大腦結構的差異合理化社會中「男理工，女

人文」的性別分界仍是至今仍存在的現象。不過神經生理學家 Ruth Bleier

（1991）駁斥了這樣的「大腦差異論」。Bleier 整理了有關腦測化的研究後指

出，腦測化性別差異的理論其實無法被佐證，相關的研究數據雖然在性別分組

上有差異，但卻不明顯，且在許多研究中，如受試者的年齡、測驗步驟、處理

任務的難度、研究對象的資訊處理技巧、工作熟練度、注意力、動機、記憶的

持續時間和一般的習慣等因素其實都是被忽略的。而蔡麗玲（2008a）也指出，

男性大腦較偏重右腦的「側化」往往被推崇成空間推理能力較好的「專門化」，

進而得出男性數理能力較佳的結論。這不僅犯了空間能力直接被等同於數理能

力的謬誤，且實際上由於女性大腦的左右聯繫更好，邏輯、分析和推理等能力

也應該要是比男性更好的。大腦的神經元結構與學習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單純

以生物上的決定論來合理化性別差異的現象，是不合理的。 

 

（二）性別刻板印象 

承接上節的論述，科學的論述加強了社會中「男理工、女人文」的印象，

使得社會中產生不利女性進入科技領域的文化，嚴祥鸞（1998）就指出，女性

在科技領域如職場，包括科學教育、實驗乃至出版的薄弱，是社會文化界定女

性特質和行為所導致的結果。而在社會也形塑了相關的氛圍，如在家庭教育中

可能就傳遞了這個觀念。謝小芩（2015）針對高中與高職男女學生選組與選科

的因素進行研究，發現父母與教師做為文化的守門人，常不自覺扮演強化傳統

性別角色與價值的守護者，影響了學生選擇科系的傾向，使學生會依照傳統性

別印象進行選擇。鄭英耀（2017）也引述「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的資

料，發現「您同不同意男生比女生適合唸自然科學？」的問題，有超過五成的

學生家長，與接近五成的教師與學生認同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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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樣的刻板印象越強的時候，就會讓更多無法達成這些印象的女性對進

入該領域卻步，或缺乏留在這個領域的信心，主觀意願上可能就認為自己是不

適合進入相關領域的。例如，在電腦使用的認知方面，岳修平等人（2004）調

查女性對電腦使用的態度，發現 18 歲以上女性認為自己在使用電腦的能力與男

性無差，但面對電腦時會感覺緊張、不舒服，研究者認為這是個人對電腦使用

者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導致。不只是電腦使用方面，在其他理工基礎學科上也有

許多相關研究。陳皎眉、孫旻暐（2006）以 C. M. Steele 與 J. Aronson 刻提

出的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 effect）分析學業表現上的性別差

異，認為「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刻板印象，可能造成女性在理工領域感到

威脅。張憲庭（2006）也指出，學科方面，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女生對

數學和科學的自信與表現不如男生，也限制了女生選擇相關職業的可能。 

許多從教育現場蒐集資料所做的研究得到的結果也符合上述的情況，章順

惠（2001）針對高雄 37 所公立國中進行抽樣調查，發現男性對任一科技領域的

學習興趣均顯著高於女性，認為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女性的生活缺乏相關的實作

經驗，而這與傳統對女性的角色期待有關。洪秀珍（2010）對科技大學工程學

門女學生進行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與數學相關專業發展的測驗，發現即便是就讀

工科的女學生，仍存在數學能力的性別刻板印象，認同「男女在數理、理解分

析能力上有先天的差異、男優於女的情形」，且在未來職業選擇的意向上，女同

學多不願意往數學相關專業進修與職業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印象不只存在於沒有選擇進入理工領域的女性身

上，即便是已經身在理工領域的女性也有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的現象，林良

惠（2005）訪談八位理學院女碩士生，部分受訪女性碩士生因為認為自己的能

力相較於男性同儕不足，不確定是否繼續攻讀博士班。王雅玄（2012b）對理工

科系女學生的訪談，發現即便理工科系中的女學生成績較好，但她們仍然認為

男生是比較聰明、能力較好的，女生成績比較好只是因為女生比較在意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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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用功的結果。許銘仁（2010）針對一所大學資管系學生所進行的追蹤調查

也發現，雖然女性在學期間性的在校學習成效顯著較男性為佳，但最後從事資

訊專業相關工作之男性比例仍顯著高於女性，作者認為這與女性在電腦能力方

面的自我效能認知有關。楊凱評（2017）分析自己就讀物理系的經驗，表示自

己於對自我能力的肯定度較低，也從觀察身邊同儕發現，部分理工場域中的女

性因為常被環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暗示，也缺乏同領域中的女性楷模，所以比

男性同儕更容易對自己沒有信心。 

而即便留在這個領域的女性，許多人也認為自己是具有「男性特質」，所以

才適合這裡。如黃囇莉（1999）以自傳式敘說之研究取徑對臺灣 10 位任教於大

學或研究院的傑出女性科技人才進行質化研究，發現即便是身為女性的科技從

業人員，本身也存在性別刻板印象，自認自己有理性、中性化、少情緒化等

「非女性化」特質才適合這個行業。綜上我們不難發現，由性別刻板印象形塑

出的「男理工、女人文」的文化對於女性在選擇進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影響，

這樣的影響甚至是不分性別的，女性本身也會囿於刻板印象的窠臼中。 

 

（三）教育現場的差別待遇 

臺灣有許多相關文獻在討論科學教育現場男女學生差別待遇問題。嚴祥鸞

（1998）觀察臺灣科技業職場的女性，發現女性不選擇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科系

並非自願，部份必須歸咎於成長歷程中的教育體制所導致的結果。謝臥龍等人

（1999）就高雄市六所國民小學，各 32 名男女教師進行教學互動觀察發現，

男學生與教師互動機會較多，男學生在數學與自然課與教師的互動次數也較女

學生更為頻繁。She（2001）研究「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科學課堂中的學習經

驗，她把「性別」當作研究觀察的變項，觀察某國中一年級生物課課堂上女性

教師與男女同學的互動，除了發現老師對男女同學的印象與形容與一般的性別

刻板印象相符合，生物課老師點選男同學的機會是女同學的 34 倍。而關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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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本身的不平等，教材就是一個體現，不少科學教材本身的編寫方式就是以男

性為主，對科學家印象的建構也是以男性科學家為中心，即便少有的提到女性

科學家，往往也是被強調傳統女性形象大於科學成就（林靜雯，2009；蔡麗玲

2004a）此外，也有學者以升學制度的角度切入，謝小芩、楊佳羚（2012）探討

高中分組的性別意涵，發現性別與學科意象的連結與升學制度有關，如早期臺

灣就有男生讀工科、女生讀護專、家商的教育隔離現象，而現今則轉換成自然

組男學生多，社會組女學生多的樣態。又因分組制度可能使數理化教師對社會

組與自然組學生有著不同的期待與教學態度及方法，最後演變成男生較多的自

然組數理較好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會直接被誤解為是男生的數理能力較強，較

適合就讀自然組。 

 

（四）科學與科技領域科系的文化 

亦有部分研究在討論，科學與科技領域科系的文化與運作方式對於在該場

域中屬於少數的女性帶來許多壓力，在理工科系的訓練過程中，女性面臨與社

會所期待的陰柔氣質之間的衝突，往往加重女性在其中生存的難度。成令方

（2003）對大學工程科系女學生和老師的訪談與觀察發現，由於工程科系中許

多作業與報告都以團隊的方式進行，在男性居多的團隊中，女性往往必須配合

男性的集體認同與行為，且常被男性同學質疑能力，不少女學生選擇獨立完成

作業，但就相當於必須比其他男性同學付出更多的時間跟精力。蔡麗玲

（2008b）觀察理工科研究所實驗室的運作方式，往往都是整個實驗室一起團隊

合作，進行實驗。但也因為這樣的特性，可能讓在實驗室中屬於性別少數的女

性，有更多感到不自在的地方。韓采燕（2009）透過田野觀察與訪談的方式觀

察理工實驗室中的互動，發現實驗室中存在性別化的現象，如男學生與女學生

被用不同的方式對待，男性在實驗、機器操作上往往被期待表現更好，女性則

常被分配行政的雜務，並提出實驗室是陽剛化的場域，必須展現霸權陽剛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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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成為實驗室主流的科技人。而由於實驗室中同儕的緊密性高，互動與交流

頻繁，也加重女性在這個場域的負擔。理工科系中懸殊的性別比，在日常的課

堂上也製造許多讓女學生感到困擾的地方，蔡麗玲（2012）對理工科系女性的

質性訪談發現，因為實驗室男多女少，容易形成男性熟悉而女性抗拒的文化，

如實驗室中慶功宴的飲酒文化便是一個常見的例子。謝小芩等人（2011）透過

訪談與問卷調查人文藝術及工程領域的學生，研究在不同科系中屬於性別少數

的群體，發現雖然在問卷調查回收的結果上女學生都感受到較高的互動教學，

也就是沒有被老師忽略，反而受到更多關注，但是經過訪談，有女學生指出課

堂上男老師說黃色笑話、穿較女性化的服飾走在系館的時候常接收到異樣的眼

光等問題，讓女性在學習的場域中感到不自在。除了一般大學中的理工科系，

在技職體系中也有類似的研究，黃玟娟（2004）研究臺灣技職學校政策與工業

類科學校特殊的男性文化，發現由於技職類學校的科系規劃大多屬於機械工程

類，不只學生大多是男生，連老師、建教合作工廠的指導也是男性居多，形成

特有的男性文化。此外，平常課堂操作的機器在設計上因為是以男性為使用範

本設計，往往對女學生造成使用上的困擾。 

 

參、職場中女性面臨的困境 

Delamont（2002）把女性科技人才在職場上的三個關卡歸納為：「進得去」

（get in）、「留得下來」（staying on）以及「應付得了」（getting on）透過

這個框架將女性在科學與科技職場中遇到的考驗做簡單的分類。無論在哪個階

段，女性在科學與科技職場所遇到的困難，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在職場的「邊緣

化」，因為這不僅代表女性的專業能力難以得到認可，更讓女性難以進入決策圈

成為有權者。 

關於女性實際在職場中所面臨的問題，臺灣產業界的研究較少，較具代表

性的有嚴祥鸞（1998）透過在新竹科學園區的觀察與訪談，發現在職場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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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階層化的關係由科技化強固，職場中往往默認「掌握技術」的是男性，不僅

是女性員工會被當成作業員而非工程師。甚至在將工作分成「女性化的工作」

和「男性化的工作」，而這樣的階級分界，使得女性勞動者在職場中難以得到重

用或升遷。毛筱艷（2013）以問卷調查高科技產業主管對部屬升遷的性別偏

好，發現整體而言主管更偏好選擇男性，越高階的主管越有這個傾向。毛文認

為，這個現象是因為管理層次主要是男性主導的文化和單向度典範（one-

dimensional paradigm）所形成的權威，因此才會有選擇男性當主管的偏好。

張詠菡（2017）針對科技業性別區隔現象與重男輕女文化對科技業的員工進行

訪談，發現科技業職場在薪資、聘僱、訓練機會等面向存在重男輕女的現象，

且呈現性別區隔的分工型態。男性通常被指派負責較有挑戰性、較能累積工作

績效的工作，而女性則通常被分派負責重複性較高、較繁瑣，挑戰性較低的工

作，可見 20 年前的研究提到的現象，在現在仍是存在的。學術界的職場也存在

類似的問題，如以過去的研究來看，學科領域的女性教職往往面對：實驗室空

間小、薪水低、較少研究資源、更多行政職務、更多教學任務、較少擔任主席/

主任、以及比同等男教職員要履行更多義務等問題（嚴祥鸞，2011）。 

 

肆、造成女性職場困境的原因 

形成女性在科學與科技職場困境的原因，其實有許多因素與我們在第二小

節談到教育方面困境的原因是重疊的，如刻板印象造成的社會對女性進入科技

職場能力的懷疑，是從教育到職場都存在的因素。故此處就不重複討論在第二

小節提到過的因素，若排除這些因素，在臺灣科技職場相關的討論中，最常被

提到造成女性就職的困境便是「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與「工作文化」。 

 

（一）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 

在討論職場問題時必須談到社會的角色期待，是因為在選擇職業時，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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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只考慮自我偏好，很多時候是會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成令方（2001）提出

「職業命定」的概念，認為個人教育和職業選擇與社會政治脈絡都是有所關聯

的，職業的選擇對個人而言有許多無法控制的面向，例如：職業的資格要求、

職業的市場需求、職業的組織和文化等，故我們在討論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

所面臨的障礙時，必須考量社會角色期待對女性的影響。 

許多研究指出，女性常因為社會的期待而必須放棄對專業的追求，而最主

要談及的便是對女性「家庭照顧責任」的期待，由於女性往往被要求做為照顧

家庭的妻子或母親，家庭的工作負擔，會增加女性留在職場的難度，最後往往

只能在犧牲對專業的追求或是不走入家庭生活兩者間選擇其中一條路。尤其在

科學與科技領域的職場，這樣的特性可能更被放大，無論是學術還是產業界，

往往都具有工作量大、工時長的特徵。如高科技產業的產品生命週期短、技術

更新速度快、競爭激烈、講求創新等特色，使得高科技產業從業人員比起其他

產業之從業員工要承受更大的工作壓力（胡佩怡、吳宗祐，2007）。這個特性讓

女性更難以在工作與社會期待中取得平衡，加劇了社會期待對女性的壓力。嚴

祥鸞（1998）便指出，專業科學家必須長時間和密集的研究，不允許同時有家

務和兒童照顧的責任。傅大為及王秀雲（1996）以臺灣醫學、物理及生物領域

中的女性科學家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在該份調查中也指出，「婚姻與育兒」會

成為對女性的牽絆，進而影響女性職涯的發展。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該研究

中也提到一個現象，那便是女性如果不走入婚姻一直保持單身同樣也會受到譴

責與異樣的眼光，顯示女性在這個問題上的兩難。吳嘉麗（2003）也指出，臺

灣的科技女性折損率非常高，從大學、碩士、博士到各級企業界與學術界，女

性比率一路急速下滑，社會對女性在家庭照顧責任的過度依賴與支援不足，不

但損失整個社會的女性人才，也同時剝奪了男性的親子關係。蔡麗玲（2004b）

指出，美國工程界中女性只佔 8-11%，且女性離開工程界的人數是男性的兩

倍，其中家庭因素是很重要的原因，以及刻板的性別角色印象如相較於在職場



doi:10.6342/NTU202301568

17 
 

上追求自我實現，女性更應該做為照顧者的角色留在家中。王培芳（2010）以

問卷為工具對 267 位科技從業女性進行研究，發現已婚女性的工作滿意度低於

未婚女性，作者推論是因為已婚女性在職場缺乏支持，往往必須同時承擔家庭

照護與工作，造成其對工作的滿意度降低。嚴祥鸞（2011）訪談女性數學學

者，受訪者表示當工作與家庭衝突時，仍會以家庭為優先，由女性承擔大部分

的家庭照護責任。王雅玄（2012b）訪談女性科技人的研究，受訪者中已婚有小

孩的女性科技人才多數重視家庭，以家庭為重，重視家庭的價值。張詠菡

（2017）訪談科技業女性也發現，職場上常有隨時被公司呼叫回辦公室的經

驗，這樣的工作型態明顯對於有家庭照顧責任的員工不友善，尤其是女性。 

 

（二）工作文化 

也有研究提到科學與科技領域職場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讓女性工作者難以

融入。王雅玄（2012b）訪談女性科技人，受訪的女性科技人雖沒有在在職場中

感到明顯的性別歧視，但是很多男性的社交習慣，女性無法加入，也較難在工

作場合上跟男性建立關係，難以融入職場交友的圈子。關於學術圈的文化，吳

嘉麗（2004）也指出，女老師在化學系所是少數，在研究的合作與支援上最為

不利，異性之間當然也有研究教學上的切磋，但公事之外則難以走近。但很多

研究資訊與小道消息的交換、合作、提拔都是由這種私下交流得到的，女性難

以獲得這方面的支持。從上述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女性往往因為工作文化的影

響，增加留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難度。 

 

伍、支持女性留在科學/科技領域的因素 

討論完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困境的現象與原因，要如何解決這些困境當

然也是重要的議題。本文亦整理了討論如何支持女性留在科技領域的文獻，希

望除了發現問題外也要有解決問題的方向，才能做更全面的討論，並希望能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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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梳理學術界在此議題上的看法，與後續本文欲進行的政策討論進行連結。惟

在我國相關文獻中，多為針對學術與教育方面的討論，較少關於職場與產業方

面的討論。 

而本節的歸納，參考 Schiebinger 在她 2008 年出版“Gendered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一書中，所提到的促進更多女性進

入科技領域手段的三個階段─「導正數字」（fix the numbers of women）亦即

增加女性在相關領域的人數、「導正機構」（fix the institutions）亦即改善

科技學界與職場環境、「導正知識」（fix the knowledge）亦即透過性別觀點促

進科技創新，達到翻轉科學文化的效果。 

美國 AAUW 於 2010 年所出版的“Why So Few?”研究報告中所提出的促進女

性進入科技領域的三個研究方向亦切合上述架構（轉引自謝小芩，2017）包

含：第一，打造鼓勵女孩學習數理信心的學習環境，增加她們留下來的意願；

第二，將大學變為更友善的機構，如延攬更多女性教授、提供平衡家庭與工作

的方案等；第三，改變科學以男人為主的偏見。在此章節我參考這三個方向來

進行文獻的整理。 

 

（一）導正數字─提升女性進入與留在科技領域的意願 

關於如何讓更多的女性進入科學與科技領域，在許多文獻中，都提到了女

性會對進入或留在該領域感到困難，與缺乏角色典範（role model）有關。蔡

麗玲（2012）指出，當女學生產生自我懷疑時，如果有女性典範現身說法，並

且給予指引，則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楊凱評（2017）以自身就讀理工科系的

就學經驗指出，若缺乏同領域中的女性楷模，所以比男性同儕更容易對自己沒

有信心。而在許多教育行動推廣的研究中，也可驗證打造角色典範確實對女性

在科學方面的學習有所助益。劉淑雯等人（2017）指出，透過讓女性接觸角色

楷模，從而對 STEM 領域產生興趣，是各項研究公認支持女性走入相關領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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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鄭英耀（2016；2017）以 Bandura 的楷模學習導入女性科學家為典範基礎

設計相關的課程，並在實際的行動中發現，透過典範學習模式的活動，不僅破

除對於學習科學的性別刻板印象也增進了本就對科學有興趣的女學生鑽研相關

領域的動力。劉淑雯（2017）透過將性別觀點與女性科學家融入教學的行動發

現，若教師能將性別融入教學甚至日常班級管理策略，不管對象是學生或教

師，都能夠給予女性莫大的信心與支持。陳明秀等人（2019）透過在臺灣東部

小學進行將女科學家故事動畫融入課堂的實驗，發現具相同族群身分的女性科

學家對於原住民女學童而言在自我效能、興趣和享受、與日常生活的連結、對

學生的重要性等方面具影響力，換而言之，若能有貼近學生身分的角色典範出

現，更能提供學生在相關領域學習的支持。 

 

（二）導正機構─打造友善的家庭、教育與職場環境 

家庭與教育環境能否提供支持也是重要關鍵，尤其是原生家庭的影響。林

良惠（2005）的研究進行對理學院女碩士生的訪談，發現引發她們對科學及數

理領域的學習興趣的是父母的支持以及老師的指導，而學習成功的經驗與優良

的成績則會成為在該領域繼續學習的動機。吳淑敏（2008；2009）對七位女性

科學家進行訪談，發現這些受訪者的父母親大多支持子女在科學上的發展，且

大都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持續留下來的女研究生們更多數提及家人的支持

以及研究室同儕的協助。嚴祥鸞（2011）針對臺灣女性數學家的訪談中，受訪

者指出，能否順利留在職場，家人的支持與工作同儕的合作以及原生家庭的觀

念是為其成功之關鍵。周保男（2013）針對臺灣南部地區一所大學十五位工程

專業女性大學生的訪談研究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家長支持並尊重他

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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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正知識─性別化創新 

除了增加女性的人數與改善環境，要根本的改變科技領域的觀念，就必須

進一步檢視科技知識生產過程與科技知識本身所潛藏的性別意識形態。

Schiebinger（1999；柯昀青譯，2016）指出，科學知識以及科學問題的提問、

研究、詮釋其實都潛藏性別意涵。這些科學與科技的知識，透露出「男強女

弱」、「男主動女被動」、「異性戀中心」等意識形態。其中以生物醫學如何建構

卵子與精子的羅曼史最為有名。因此，若要徹底改造科學與科技領域，創造出

新的科學知識，才有機會真正導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偏差。 

此方向的手段，最受到關注與討論的當屬 Schiebinger 在她 2008 年出版

“Gendered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一書中，提出的「性

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這個概念。他指出，性別化創新是為了移

除科技工程領域人員、文化、內容性別偏差而有的轉化作為（Schiebinger，

2008：4），意為「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的創新發展」，透過在科技的研發過程

中，納入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分析視角，以促成科學技術

與知識的革新（蔡麗玲等，2016）。性別化創新將性別分析的應用方式，從單純

的批評轉化為當前實際應用的可能。 

不過此概念在科技與性別學界中屬於較新的討論，美國自 2009 年、歐盟自

2011 年才開始發展討論與進行實踐計畫，而臺灣則自 2015 年才引入相關概

念，於學界受到關注，故此部分臺灣相關的文獻也較為缺乏。 

 

陸、小結 

（一）困境的產生為多種因素的交織 

綜觀造成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困境的原因，從教育、職場到社會文化等

各方面都有使科技領域的女性折損的原因，雖然影響一個人職涯選擇的因素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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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我們仍然可以從文獻資料中勾勒出科技領域對於女性相較於男性相對不

友善的情況。而在各層面的因素間並非壁壘分明的關係，而有可能會相互交

織，許多人都遇到不只一個方面的困境，使得女性更難以靠個人力量打破這些

藩籬。 

 

（二）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落差 

現在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學術界的討論，不論是教育現場的現象還是學術界

職場的問題，產業界的討論相較之下十分稀少。然而，兩者的職場環境其實多

有不同，有許多細節的運作可能不能直接類比，如升遷方式、工作文化或是職

場中的同事對待性別議題的態度，事實上兩個領域之間所適用的性別平等政策

也是不同的。科技業不僅是臺灣重要的產業，我國在相關產業工作的女性也占

一定比例數量，因此更多聚焦於科學與科技職場的討論是有其必要的。 

 

（三）多聚焦於現象，而非解決方式的討論 

從文獻中可以發現，我國目前的研究多聚焦於女性困境的現象，對政策與

解決手段的討論較為不足，也少有對科技領域女性政策理解及影響效果的討

論，僅嚴祥鸞（2011）在訪談女性數學家時，詢問其對於國家養成女性科學家

的政策是否了解進行詢文，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不清楚國家是否有女性科學家

的養成政策，僅有兩位稍微了解育嬰假的存在。可以發現我們對於科學與科技

科技領域女性對性別平等政策掌握度的理解是比較少的。現象的發現固然是重

要的，但若缺乏政策方向的討論，恐怕會使政策與實務情況間的斷裂。 

 

表 1 文獻綜覽  

分析面向 研究主題 研究者 

教育困境的

原因 

科學解釋的偏差 Bleier（1991）、Rogers（2002）、蔡麗玲（2008a） 

性別刻板印象 嚴祥鸞（1998）、章順惠（2001）、黃囇莉（1999）、

岳修平等（2004）、陳皎眉&孫旻暐（2006）、張憲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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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洪秀珍（2010）、許銘仁（2010）、楊凱評

（2017）、鄭英耀（2017） 

教學現場的差別待遇 嚴祥鸞（1998）、謝臥龍等（1999）、She（2001）、林

靜雯（2009） 

理工科系的文化 成令方（2003）、蔡麗玲（2004b）、黃玟娟（2004）、

蔡麗玲（2008b）、韓采燕（2009）、謝小芩等

（2011） 

職場困境的

原因 

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 嚴祥鸞（1998）、傅大為&王秀雲（1996）、吳嘉麗

（2003）、王培芳（2010）、張詠菡（2017） 

工作文化 蔡麗玲（2004b）、王雅玄（2012b） 

支持女性 

的原因 

提升女性進入與留在科技領

域的意願 

蔡麗玲（2012）、鄭英耀（2016；2017）、楊凱評

（2017）、劉淑雯（2017）、劉淑雯等（2017）、陳明

秀等（2019） 

打造友善環境 吳淑敏（2008；2009）、嚴祥鸞（2011）、周保男

（2013） 

性別化創新 Schiebinger（2008）、蔡麗玲等（2016）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柒、既有文獻的研究缺口與主要研究問題   

承接上一小節的論述，我國現在關於科技領域女性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困境

現象的論述。然而政策的討論，除了與實際的現象連結，檢視研究學者所談的

造成女性在科技領域困境的原因，是否真正被落實到政策實踐，從政策設計的

核心價值與理論基礎切入，檢視政策是否在設定目標的軌道上，亦是重要的討

論方向。 

性別主流化政策以達成性別平等為首要目標，而要達成什麼樣的性別平等、

該平等的形式是否符合期待，與我們對於該領域的願景與想像有極大的關聯。因

此，「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有沒有改變該領域性別關係的能力？」

應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為達成此目標。需重新檢視我國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

政策背後的理論基礎，故本研究透過先梳理性別平等理論，來釐清政策設計是否

能與性別平等理論對應，更清楚的了解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政策設計的邏輯。

接著與文獻與訪談所得之第一手資料進行對話，檢視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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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理論與政策間的連結，討論到目前為止的政策是否能回應科學與科技領域女

性的需求與學者提出的建議。 

另由於現有文獻的討論範疇多聚焦於如何增加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人

數，與這個領域不利女性生存的因素如何存在，分析的方向也多以男性中心文

化如何存在於科學與科技領域中為主。但誠如在第一節所提，女性主義學者多

認為若要真正改變性別關係，不能只停留在討論如何增加女性人數、如何給予

優惠措施，而應以改變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為目標。故本研究在討論時

將更多的聚焦於現行政策能多大程度扭轉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結構。 

 

第二節  理論框架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究竟有沒有改變

這個領域性別關係的能力？」故涉及的理論面向，首先討論性別平等的理論、

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劃設出本文所欲討論的性別平等範圍；接著回顧在科學與

科技領域中，性別相關的研究其發展脈絡為何；最後為回應研究問題，找出我

們要用什麼樣的概念來檢證一個政策有沒有達到它的效果，就必須尋找政策分

析工具。 

 

壹、界定性別平等 

（一）性別平等的意涵 

關於性別平等的意涵的有諸多面向的討論，無論是從哲學、社會學、法律

學中都有屬於自己的討論脈絡。由於本文聚焦於性別平等與政策間的關係，故

對於性別平等的爬梳也著重於不同的性別平等形式如何被透過政策呈現。畢竟

性別平等一直是討論任何性別議題或政策時無法繞過的核心，如何界定性別平

等，也會影響政策以什麼樣的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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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2001）將歐盟促進性別平等的方法分成了三種模式，分別是：平等

對待（equal treatment）、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和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其中平等對待與積極行動的模式，正好與平等與差

異的理論對應。而這三種模式，也分別與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歐盟前身，下文簡稱 EC）分別在 1970、1980 和 1990 年代的方法對應。 

Rees（1998；2001；2005）爬梳這一段政策發展的脈絡。1970 年代，以平

等對待（equal treatment）為主，主要透過增進女性權益的法律，如女性工人

的權利法案與和育嬰假來試圖提升女性權益。Rees 將此種作法稱為「修補」

（tinkering），這種方法是盡可能讓女性的權利與男性的權利「一樣」，仍是以

男性為基準在思考平等。而來到 1980 年代，由於之前性別平等政策的影響有

限，故開始進行所謂的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為女性打造「特別」的

措施，如 EC 推廣針對女性的培訓、就業政策。Rees 將此種方法稱為「剪裁」

（tailoring），因為這些措施開始按照女性的需求設計，不過這種特別為女性

打造的優惠，是否帶來真的平等也有許多討論，因為這種作法只是讓女性在男

性主導的文化運作中有更好的準備，但並沒有挑戰以男性為主的主流結構。

1990 年代，由於性別主流化概念的出現，歐盟2也將其作為歐洲性別平等政策設

計的框架，由於性別主流化將焦點從女性個人權利轉到如何改善群體的劣勢，

旨在改變系統和結構，故 Rees 將此種方法稱為「轉型」（transforming）。這種

模式的出現，對應了前兩種模式所無法達成的目標─改變系統和結構，這便是

性別主流化的重要之處。 

在 Rees 之後，Squires（2005）與 Walby（2005a）同樣也提出性別平等的

三種模式，其意涵與 Rees 相去不遠，Squires 提出「涵納」（inclusion）、「反

轉」（reversal）、「取代」（displacement）三種模式，Walby（2005a）則融合

前兩者的理論，直接以「相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

                                                      
2 1993 年，EC 改組為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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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來統稱之。彭渰雯、李秉叡（2007）參考此三者的理論，

並沿用 Walby（2005a）提出的框架將性別平等分類，本文亦將此框架做為研究

主要使用的架構。第一種「相同」（sameness）模式，是主張男女應有同樣的機

會和權利，是更偏向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主張，而其所受到的批評，除了忽

略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Rees 特別指出，相同模式沒有分析公領域與私領域的

關係，忽略父權力量在私領域對女人的羈絆影響（1998：29）。第二種「相異」

（difference）模式，是將重點放在女性相對於男性的不利之處，故措施的設

計多為提供給女性「特別待遇」，然而，這樣的做法基本上仍是設法讓女性適應

（fit in）一個原本由男性主導或佔據的結構，而非挑戰該結構本身所意涵的

性別關係（彭渰雯、李秉叡，2007：4）。第三種則是「轉化」

（transformation）模式，其觀點更傾向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認為必須先認清男性中心的結構制度，並改造之，故更著重於改

變系統與結構中的性別文化，與其精神較貼近的便是性別主流化。Rees

（1998）指出，性別主流化的一個願景是它提供「轉型」，不不以男性女性如何

同化（assimilation），也不以性別二元論的角度討論，而是一種新的、積極的

融合形式。總結而言，性別平等模式的發展脈絡，從解決個人的平等權利到積

極行動解決群體劣勢再到透過主流化改變系統和結構本身。 

而聯合國的女性∕性別政策方針演進的模式，其實也大概切合這個脈絡， 

1975 年聯合國第一屆世界婦女大會，為了推動女性權益，當時採取了「發展中

的婦女」（women in development，以下稱為 WID）的框架，致力於讓女性有能

力與機會進入既有體系發展，以便獲得同樣的地位與資源（彭渰雯、李秉叡，

2007）但 WID 的框架只將焦點放在女性身上，且將問題定位在「有待拯救的女

性」而非「既有的性別結構」，反而使得婦女問題被「貧民窟化」（畢恆達、彭

渰雯，2008：10）故在 1985 年的奈洛比大會中，WID 由「性別與發展」

（gender and development，以下稱為 GAD）框架所取代（林芳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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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 更關心的是能夠改變社會中既有的性別秩序，以及性別與種族、階級等因

素的交會作用。從 WID 到 GAD 的典範修正，也呼應著許多女性主義者對於「性

別平等」定義的檢討與釐清亦即 Walby 所稱的「相同」（sameness）、「相異」

（difference）與「轉化」（transformation）三個模式之辯（畢恆達、彭渰

雯，2008：11），而在這三種模式中，Rees 認為只有第三種「轉化」模式才能

帶來性別關係的真正改變，達到主流化初衷，同樣提出三種模式理論的 Walby

與 Squires 則不反對在實務推動上，以「相同」或「相異」模式作為策略，但

是必須認清就性別平等的目標而言，仍只有「轉化」模式可達成目標（彭渰

雯、李秉叡，2011）。 

最後需要說明，關於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性別平等，作者有認知到在這篇文

章中所討論到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其實主要是在討論該領域生理男

性跟生理女性之間資源、待遇、機會等各方面差異，而沒有討論到性別與階級

或種族以及其他更複雜的交織的部份。這些當然也是討論性別平等時十分重要

的，但由於希望能讓本研究討論的範圍更聚焦，故以討論該領域的男性與女性

間的性別關係為主軸，所以在資料的爬梳與討論上，在性別與階級或跟其他群

體身分的交織上討論相對較少。 

 

（二）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概念 

延續前文所討論的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是

性別平等模式轉變最好的佐證。「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

念來自聯合國，聯合國自 1946 年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f Women Status）」推動「women in development」工作，強調

各國必須將女性納入國家發展的過程中。而在 1976 至 1985 年間，該委員會推

動「婦女十年」的工作，要求所有會員國在這十年之中，要檢視自己國內的法

規，是否能達到推動性別平等及反性別歧視的目的（陳芬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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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這個名詞第一次出現，是在

1985 年於奈洛比舉辦的聯合國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1995 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的

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則進一步確立了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在這場會議中各國簽

署了「北京行動宣言」，這份宣言除了代表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對性別平等的共

同承諾，更正式將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政府行動策略，將其意涵定調為：「將性

別分析融入主流政策」，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政策的主流。根據聯合國經濟

社會理事會（ECOSOC）的定義：性別主流化乃是將性別觀點融入行動的過程，

包含評估立法、政策與方案等有計劃性的行動，其行動於所有範疇、所有層次

中對不同性別所產生的影響，具體而言如進行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或是在研

擬政策、評估政策效益時，納入性別觀點皆是性別主流化體現的面向（林芳

玫，2009）。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出現後，也成為世界各國制定性別平等政策時主

要參考的框架。 

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出現之前，國際上當然也不乏以提升女性權益、達成

性別平等為目標的政策，那麼性別主流化的特殊性體現在哪裡？Walby

（2005a）認為性別主流化至少涉及兩個不同的概念：「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和「主流化」（mainstreaming）。兩個概念都有許多詮釋的空間，故

本質上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性別主流化概念的提出，重新發明

（reinvention）、重組（restructuring）和品牌重塑（rebranding）當代女性

主義的組成。其與過去性別平等政策的不同之處，大致可總結為，其為一種動

態的「典範移轉」，而非直接針對女性的施政過程。楊婉瑩（2004）提到，性別

主流化將關注點由平等對待（equality of treatment）轉移至平等影響

（equality of impact）使得平等與差異二元分界已被超越，建構出更具轉變

性的政治議題。Rees（2005）認為性別主流化是一個長時間典範移轉的工作，

性別主流化並不幫助女性去適應社會現況，而是一個涉及改變系統和架構的工

作。Eveline 和 Bacchi（2005）認為在性別主流化是一個性別化的過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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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的性別理論，它沒有固定的結構，而是一個動態社會進程。甚至在空間的

維度上，性別主流化的議題還會因為地域的分別而不同，故性別主流化的討論

也包含了國際制度、全球化、跨國政治和政策如何移轉的討論（Walby，

2005b）。 

而在實務運作上，由於性別主流化的目標旨在改變系統與結構，多數國家

也都是由政府層次推動相關工作，故性別主流化在實務層次的工作對象，是以

政府機構的公務員及國際開發組織人員為主，對政策執行者提供性別相關訓

練，希望能將性別觀點融入日常工作，又或是以性別統計、性別分析為工具，

在政策效益評估時納入性別元素（林芳玫，2009）。此外，許多國家現今引入性

別主流化作為性別政策的大框架，也與其意涵較為中性有關，由於在務實考量

下，主流化的策略受到較少的反對，特別是傳統反對正向歧視的人也較少反

對，因此主流化普遍被視為較公平的方式（Squires & Wichham-Jones, 2002，

轉引自楊婉瑩，2004）。 

不過由於前述提到，由於性別主流化性質並非靜態，且會隨不同社會而有變

化的緣故，使得如何判斷成功的定義變得複雜，因為過程中目標的性質可能發

生的變化，故在評估性別主流化成效時，如何定義「成功」也是一大問題

（Walby，2005a）。故 Walby（2005a）提出，她認為性別主流化的分析包含六

個主要問題： 

 

1. 如何解決性別平等和主流化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重新定位這兩個概念

的配置（configuration） 

2. 主流化進程所援引的性別平等願景是否借鑒了「相同」（sameness）、「差

異」（difference）或「轉化」（transformation）的概念；或者是在平行類

型學中的包含（inclusion）、逆轉（reversal）或位移（displacement） 

3. 是否可以將性別平等的願景與實現目標的策略區分開來，或者這是否是

同一過程的兩個維度 

4. 性別主流化與其他不平等的關係，尤其是關於種族和階級，或殘疾、信

仰、性傾向和年齡等議題 

5. 「專家」（expertise）和「民主」的關係，以及對民主，包括性別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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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實踐的重新思考 

6. 性別主流化發展的跨國性質的含義，包括國際制度的影響、人權話語的

發展以及歐盟在全球進程背景下的發展 

 

本研究所討論到的面向，與其提出的第二、第三個問題較有關，主要聚焦於

對性別平等概念的討論以及從性別平等到實現目標策略之間的對話。另外，需

特別釐清的是，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出現後，許多情況可能會將性別平等與性

別主流化直接混淆，在諸多政府文件中，也常直接以性別主流化為標題。但我

認為兩者並不直接相同。「性別平等」所包含的概念更大，性別主流化只是其中

一個體現的面向，故在本文中仍將兩個用詞分開使用。 

 

（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提到之處皆簡稱為

CEDAW）的出現亦是性別平等在政策落實上的一條重要軸線。CEDAW 於 1979 年

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 1981 年正式生效。締約國有義務保證男女平等享有一

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其存在對女性人權保障有重大意義3。

該公約以消除歧視為標題，對「對婦女的歧視」一詞的定義，根據公約第一

條，所指意涵為： 

 

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

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從其定義可知，該公約所聚焦的不僅是狹義的歧視，而是在一切權利與自

由上的平等，這也是通常所稱的「實質平等」，這也是 CEDAW 不同於其它國際人

                                                      
3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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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公約之處，僅有 CEDAW 對於「歧視」給了較明確的定義。換言之，按照

CEDAW 對歧視與平等的詮釋，給予女性更多的資源及幫助，用以扭轉其所面臨

的結構性困境，正是實現「實質平等」的方式（張文貞，2015）。 

因此，CEDAW 條文所指涉的內容，亦可作為檢視性別平等推動是否完善的

框架。條文中涵蓋內容包括：消除歧視、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採取特別措

施、有關性別角色的定型觀念和偏見、與販賣婦女和賣淫有關的違法犯罪、婦

女在所有選舉中擁有選舉權以及參與政府的政策制訂和參加非政府組織、國際

上的代表權、國籍權、教育和培訓權利、工作與社會保障和輔助性社會服務、

保健的權利、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和獲得信貸的權利和參與娛樂活動和文化生

活的權利、農村婦女的權利、在法律面前和公民事務中以及行動自由方面的平

等、家庭法與婚姻方面的權利。 

其涵蓋的層面甚廣，若與我們在前面章節所討論的性別平等定義相互對

照，可以發現三種性別平等模式的討論都涵蓋在其中。如強調相同的基本權與

基本自由的類型偏向「相同」；強調採取特別措施的類型偏向「相異」；提及改

變性別角色的定型觀念和偏見的部分則偏向「轉化」。故 CEDAW 所涵蓋的討論範

圍，也給予我們在性別平等操作性面向上更具體的參考框架。 

 

貳、性別論述如何走入科學與科技領域 

本研究所談之「科學與科技領域」，是指「科學與科技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皆簡稱 STS）所涵蓋的範圍，在 STS 的研究中

所討論的科技，包含但不限於「科技產業」，也包含科學、數學、工程等各領域

（成令方、吳嘉苓，2005），因此本文使用「科技領域」一詞，實際上所指涉範

圍也包含上述各領域，而在各種資料中，也常使用 STEM 一詞（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來指稱相關領域。另亦有 STEMM 的

分類方式，及在原先的四個領域上再加上「醫療」（Medical），不過由於醫療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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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牽涉議題較廣，在政策上的發展脈絡也與 STEM 領域略有不同，故為聚焦討

論範圍，本文主要聚焦於 STEM 領域，而不特別針對醫療領域做討論。STS 是為

了關注科技與人類世界之間的互動而誕生，STS 關注社會、政治與文化如何與

科技發展相互影響，科技社會學質疑科技有固定的理性本質，認為科技也是社

會所建構的一環（王雅玄，2012a）。 

學者如何討論科技的社會性？MacKenzie 與 Wajcman（1985）曾提出科技的

三層含意：一是被製造出的軟體或硬體本身，例如生活中的各種家電產品，也

是我們想到這個詞時最直觀的連結；二是人與這些被製造出的軟體與硬體之間

的互動，人如果不使用這些物品，物品本身便沒有意義；三是科技即是知識

(know how)。根據這樣的定義，科技並不單只是製造物品，也包含了人類的互

動以及知識的傳播。Wajcman（1991）提出科技與社會的關聯，認為科技的成長

和發展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有關，因為科技和國家以及產業都有密切的關係，

因此科技的發展無法脫離社會的發展來看。嚴祥鸞（1998）也提出，科技與社

會不可分割，科技本身就是社會關係的一環，因此社會宰制的社會關係是科技

建構的主要分子，科學的意識並非中性的，而是可以與社會脈絡連結。 

在英語世界的研究中，女性主義的論述早在 1970 年代便進入 STS 的領域，

並指出許多科技領域中的「性別盲」現象（成令方、吳嘉苓，2005；韓采燕，

2009）。至於科技領域中的女性主義論述如何演進？Wajcman（2010）的文章梳

理了女性主義科技研究的脈絡，在她的文章中，首先指出了早期與現代科技領

域女性主義共同關心的主題，並將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主義論述分為三個階

段。首先這個共同關心的主題便是科技領域中的陽剛文化，女性主義學者在這

個領域中，最初的挑戰便是證明科技和男子氣概之間的連結並非生物學上先天

的性別差異，而是被後天塑造的文化。 

Harding（1986；1999）提出，在西方文化中，科學意涵本身就含有性別歧

視的意味，如將科學定義為追求現代性、文明、進步，以及重視理性和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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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文化與自然」、「理性與感性」、「硬與軟」等二元對立的性質，將男性放

到理性的、剛硬的位置上，強化男女之間的差別，也加深女性與科技之間的鴻

溝。而在科技領域，陽剛的男性氣質與技術能力和權力密切相關，這與 19 世紀

末期產業發展的背景有關，即便隨著工業的演進，機器引入日常生活與製造工

作，體力勞動的減少也並沒有解決女性被邊緣化的問題，反而隨著科技領域的

專業技術提高，問題更隨之惡化。如 Oldenzie（1999），指出隨著機械、土

木、工程等領域逐漸壯大，掌握這些領域專業技術的男性成為社會中的中產階

級，握有話語權的他們將工程學標誌為「白人男性中產階級的職業」，又將工程

學定義為「科技」，使得科技領域的詮釋權落入男性，而非女性手中。有不少學

者都對工程領域的男性文化有所著墨，對專業技術的掌控是許多占主導地位的

男性的職業樂趣和權力來源，如 Turkle（1984）以駭客文化說明男性如何在這

個場域中以掌握專業技術來壟斷話語權，使得駭客文化與男性特質的連結更

強。Faulkner（2001）則分析科技與陽剛氣質間的關係，包括科技產業中，許

多專家、新技術設計者多是男性，因此科技容易與男性產生連結，科技也被定

義為強硬、具侵略性、理性、權威、有能力、需要長時間投入工作的陽剛形象

工作，也成為男性性別認同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

科技領域與男性特質的連結，使得女性要成為「陽剛的」、「男性化的」，才能融

入科技的場域，這也使女性在科技領域生存的難度增加。關於這一系列對於理

性的討論，其實可以更進一步區分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於「科學等於

理性」的批判。第二個層次則是對於「理性等於陽剛」這個連結的質疑，在這

個部分，亦有學者認為理性的特質並非直接是由男性中心主義的陽剛所衍生的

概念，也可以有「陰柔的理性」，故有較多不同女性主義的對話。 

往下開展的女性主義論述，最早以基進女性主義與社會女性主義為主，它

們將重點放在科技本身存在的性別特徵。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和基進女性主義

者分析科技技術的性別本質，認為問題不僅僅是男人對科技技術的壟斷，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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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性別嵌入科技的方式，也就是科技產物本身就是具有性別特質的。基進女權

主義認為男人和女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Wajcman，2010：146），女人的權力與

文化長久以來被父權機制系統性控制。科學同樣也與這種控制女性的特質掛

勾，如生殖科技、家務科技本身就是強化性別印象的存在，前者將生育的責任

與女性連結，後者則強化女性與家務的印象（Corea et al.，1985）。而社會主

義女性主義的核心關注點則是女性的工作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如許多研究指

出，女性被排除在科技技術之外是由於工業革命期間男性主導了熟練技術行業

（Bradley，1989；Cockburn，1983；Milkman，1987）。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框架

將男性氣質嵌入了機械之中本身，突顯了技術作為男性力量的關鍵來源的作用

（Wajcman，1991）。 

以上兩個領域的研究雖然切入點不同，不過同樣點出了科學與科技並非中

立，技術、工具乃至於各種科技產物都會受到整個社會結構影響，性別結構也

同樣會反應其中。不過這些研究也同樣被認為太過消極，只強調女性在結構面

下的無能為力，卻忽略能動性的可能。故第二波的研究，也是更近代方法，相

較於之前的觀點更為積極（Wajcman，2010），這一波論述以數位革命為中心，

將網際網路對人們生活的改變也納入相關的討論。並且許多學者認為網際網路

的發展對於女性的賦權和改變性別關係的可能性是積極的（Haraway，1997），

在這些文獻中，一個常見的論點是網絡的虛擬性終結了性別差異的體現基礎

（Millar，1998；Plant，1998）。網絡女權主義者如 Sadie Plant（1998），將

數位技術視為對人與機器之間以及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界限模糊化，使用戶可以

選擇自己的偽裝並採用其他身份，重新賦予女性特質，為解放女性的新型社會

提供物質基礎。 

不過雖然數位革命確實帶來了與過去不同的條件幫助女性解放，但也有一

派學者並不像前述學者全盤接收網路世界帶來的改變，而是觀察到了網路世界

的性別問題。如法律學者 Allen（2000）便認為，網路是由男性建構的世界，



doi:10.6342/NTU202301568

34 
 

也傾向於男性的價值，女性常在網路世界中感受到威脅與隔離，甚至是被支

配，現實中對女性的不利處境，會於網路虛擬世界中再現。Yanisky-Ravid 與

Mittelman（2016）的研究指出，雖然網路具有模糊性別界線、匿名化等特質，

且對所有人開放的網路社群空間外觀上看似自由，但事實上，網路並非想像中

的「烏托邦」，網路空間中普遍存在性別偏見與歧視。該研究以「維基百科」為

例，維基百科作為所有人都能自由編輯的空間，實際上存在的編輯者卻存在性

別懸殊的問題，男性遠高於女性，性別比為 9：1，且創建的內容中，男性感興

趣的內容遠多於女性感興趣的內容。可見數位革命雖然帶來了部分形式的解

放，卻並非意味著能全面改變性別的結構。 

隨著網路在生活中的普及，個人資料與生活紀錄的線上化，也更放大了隱

私權的問題，尤其在性別角色的期望下，隱私問題更困擾著女性。相關的研究

與說法在近 10 年也越來越多的討論。針對婦女與女孩的網路暴力正成為一個全

球性的問題，且會對世界各地的社會和經濟造成嚴重影響（轉引自廖浩翔，

2018），隱私權觀察組織 Privacy International 於 2018 公開的報告中便指

出，在社群媒體蓬勃的時代，在社會中約制女性的的現象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如網路的性騷擾問題，在網路上專門騷擾女性的「網路巨魔」4層出不窮，更有

女性公眾人物發表言論時常受到匿名者的威脅與騷擾：政治人物、體育主播、

記者、女權主義者，都成為網路性騷擾的目標。不僅如此，新興的網路性別壓

迫問題也隨之出現，如報復式色情。法律學者 Hamilton（2018）指出，報復式

色情通常是指在未經對方許公開他人私密照片或影像，以達到報仇的目的，這

種情況常存在於分手的伴侶中，且加害者通常為男性，受害者以女性為大宗。

Hamilton 更進一步提到，社會中存在「檢討受害者」的現象，尤其是譴責女性

受害者，而這必須與社會中結構性的厭女與將女體客體化有關。 

從上述這個隨著網路的互動越來越密切，也衍生出新的性別問題的過程，

                                                      
4 原文為 Trolls，此指專門在網路上進行激烈發言以引起注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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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因為科技與社會會不斷改變，在器物生活改變的同時，其與人

類人類的互動當然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更甚者，科技的創新會走向什麼方

向，也與當下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Wajcman（2010）指出，人們已經摒棄了科

技僅是理性的技術產物的觀念，將科技視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故研究者更重

視科技與社會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在這個背景下，她提出了第三個階段的科技

女性主義發展，便是女性主義與 STS 的結合，觀察科技、社會、與性別間的互

動關係。而現在的女性主義 STS 研究大多採社會建構主義框架（Faulkner，

2001），著重於分析科技中的社會結構與關係，認為此兩者會彼此影響，

Wajcman（2004）也提出科技是性別關係的源泉，也是結果的觀點。換句話說，

這兩者是彼此塑造的，而非有固定的權力安排和明確的因果順序。不僅如此，

無論科技還是社會都是會不斷變化的，兩者的互動也並非一成不變，因此應該

將這兩者的交織視為動態的過程，這樣的觀點也提醒研究者，科學與科技領域

的女性主義研究方向並非單一線性的，而是橫跨多個面向的，且每個時代都會

產生屬於當代的新課題。 

不過需要說明，雖然性別、社會結構、與科技間動態的互動關係是科技與

性別領域現在比較新的討論趨勢，但由於本研究以性別平等政策與科技領域女

性的關係為主要討論範圍，故可能較少回應第三波討論中所重視的性別與科技

間的動態關係與現象，而更常與第一波所提到的科技領域中的陽剛文化與男性

中心主義現況對話。 

 

參、政策分析概念 

（一）政策分析工具 

本研究欲從政策分析的角度討論科技領域之性別主流化政策與性別平等，

而政策從設計的過程、執行的情況到最終的成效，都可以是政策分析的一部

份，故政策分析又可依挑選環節的不同分為「過程評估」（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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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或「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關於過程評估，Gomby

與 Larson（1992）界定過程評估應包括確認計畫執行內容是否與原本的目標與

期待相符、影響執行的因素有那些、執行單位所需的資源與能力是否足夠等面

向，Rossi、Freeman 與 Lipsey（1999）則界定其為計畫的執行情形或服務輸送

的評估，而成果評估則主要為計畫結果或影響的評估。由於本研究涉及的幾個

面向：「性別平等願景的設定」、「政策是否能實現願景」、「政策對被施政者產生

何種影響」，故應為涵蓋過程與成果的分析。 

目前我國涉及性別主流化政策分析或評估的文獻較有限，提出較完整評估

架構的是彭渰雯與李秉叡（2011）參考歐盟的 EQUAPOL 計畫（Gender - 

sensitive and women friendly public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progress and impact 性別敏感及婦女友善公共政策：各國進展和影

響的比較分析與評估，以下皆簡稱為 EQUAPOL）所設計的推動性別主流化之過

程評估。在此研究中，提出了三個大的評估構面為：性別主流化的目標與內容

為何（What）、誰是性別主流化這項工程的關鍵行動者（Who）、什麼是推動性別

主流化的良好工具與支援（How）。以及行政院 2015 年發布，由彭渰雯老師擔任

主持人的「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成效評估」，同樣是參考 EQUAPOL 的評估

架構來進行綜合性的成果評估。EQUAPOL 常被作為性別主流化效果的分析框

架，是由於在性別平等分析的面向上，認為均等比例、相同待遇、積極行動、

培力等目標，較屬於性別平等政策過渡階段的目標或策略。因此在實務上，性

別平等的政策內涵為何？是否能達成轉化（transformation）的願景？是

EQUAPOL 的主要提問之一（彭渰雯、李秉叡，2011），而這也是較能回應性別主

流化精神的標準。故本研究主要參考 EQOAPOL 的架構作為分析時的架構，並參

考彭渰雯老師的文章與行政院報告來設計政策分析框架。 

EQUAPOL 計畫是歐盟為了解比利時、法國、希臘、愛爾蘭、立陶宛、西班

牙、瑞典、英國等八國推動性別主流化效果所提出的分析報告，研究方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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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在於透過質化的手段包含文件分析（包括各種政策文本、政府年度報

告、會議紀錄等）、深入訪談（參與決策、執行過程的各種利害關係人）、參與

觀察（訓練課程、行政會議）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評估。 

而 EQUAPOL 在討論成效評估時，提出成效可由：性別主流化對於決策過程

（policy-making process）的影響、性別主流化對於不同性別的人的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的影響，兩方面來評估，然而由於性別主流化在各國實施

的時間都不長，難以看出對生活品質的改變，故改以討論「政策品質」

（quality of policy）為主。而其又將政策品質的評估項目分為：政策內容

（content of policies）、行動者參與（participation of actors）、機制

（institutions）等三大面向（Daly & Clavero，2003：76-77），而各面向的

分析指標如下表。 

 

表 2 EQUAPOL 政策品質評估項目 

政策內容 

（content of policies） 

1. 平等/不平等的問題意識 

2. 政策目標的清晰度 

3. 政策本身的涵容性 

4. 決策本身與其評估有證據支持 

行動者參與 

（participation of actors） 

1. 參與行動者的範圍與性質 

2. 不同行動者間協調與協力合作的程度 

機構 

（institutions） 

1. 機構的聲望和權力 

2. 機構擁有的資源水平 

3. 機構任務的明確性 

4. 領導者和員工的品質 

來源：Daly & Clavero（2003）、彭渰雯、李秉叡（2011） 

 

Daly & Clavero（2003）與彭渰雯、李秉叡（2011）又進一步將其評估重點

與關注問題歸納為：測量性別平等政策執行進展、評估性別與政策品質的關係、

如何辨認與評估良好實踐等三部分，關注問題如下： 

 

表 3 EQUAPOL 政策評估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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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性別平等政策執行進展 1. 主要行動者對性別平等與不平等的了解為何？ 

2. 性別平等政策預定輸出的內容項目為何？ 

3. 如何對抗不平等及追求平等？有無不只一項性別平

等途徑？ 

4. 不同的性別平等途徑有無互補？ 

5. 性別平等程序影響所及範圍如何？ 

6. 決策與執行的主要行動者為誰？ 

7. 女性在管理階級的比例？ 

8. 監督與評估機制的樣態？ 

評估性別與政策品質關係 1. 決策過程是否擴大更多行動者參與？ 

2. 是否促進跨部門的合作？ 

3. 性別的加入，有無使得國家政策制定因為考量各種

群體的不統需求，而更具涵納性？ 

如何辨認與評估良好實踐 1. 是否一些特定的取向或方法，能夠將性別平等考量

帶入公共政策之中並生產出較佳的結果？ 

2. 特定行動者的介入是否生產出更好的性別平等政

策？ 

3. 能克服障礙達成性別平等的方式為何？ 

來源：Daly & Clavero（2003）、彭渰雯、李秉叡（2011） 

 

（二）本論文之研究問題與操作化之子研究問題 

由於 EQUAPOL 與臺灣的學者所做的都是較為全面的性別主流化政策評估，

而本研究聚焦則聚焦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部分，並將分析重點擺在現象、理論

與政策間的連結以及對於政策對於「轉化」（transformation）的實踐上，故主

要參考 EQUAPOL 與學者在「測量性別平等政策執行進展」提出的問題，設計本

研究操作化之子研究問題如下： 

 

1. 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的各類政策，分別反映了 Sylvia Walby

（2005）所提出：「相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

（transformation）三種模式的哪一種？ 

檢視臺灣科技領域的各種性別平等政策，透過將政策歸納進各個模式，更清

楚的了解臺灣科技領域性別政策發展的樣態。其中，「相同」在政策上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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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讓女性的待遇能貼近男性，育嬰假即為

此類政策。「相異」在政策上的操作，則為「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

為女性打造「特別」的措施，如為女性提供特別的訓練或是額外的獎勵。「轉

化」在政策上的操作，最貼近的概念為「主流化」（Mainstreaming），旨在改變

系統和結構，由於其概念最大，涉及整體的改變，故也是在操作上最難達成的

目標。 

 

2. 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到目前為止的性別平等政策是否能回應相關領域女性的

需求與學者提出的建議？ 

而此處主要與第二章文獻回顧第一節第伍小節「支持女性留在科學與科技領

域的因素」相互對話，沿用此章節的整理架構，以「是否提升女性進入與留在

科技領域的意願？」、「是否打造友善的家庭、教育與職場環境？」、「是否改變

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文化與達成性別化創新？」三大項為主要檢視的框架。

其中第三項在概念上最為貼近「轉化」由於提出性別平等模式的學者們多認為

「轉化」才是能達成真正的性別平等的手段，故本研究在討論時希望較過往的

文獻更多的聚焦於政策能多大程度使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結構轉型。 

惟需注意的是，由於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獻上，對於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

的研究更多聚焦在校園與學術界的職場，在產業界的研究相對較少，故此處所

整理的學者建議，更多是貼合學界的情況，並不一定切合產業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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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起源於工業革命後，與由於關心中下階層的處境而產生的「社會

工作」有關。因此，質性研究一開始的設定便是一種著眼於被研究者處境的、

更具「同理心」的研究方法，從被研究者的立場看待研究問題，以及重視如何

實際改善現況成為質性研究在應用上的特色（謝臥龍等，1994：18） 

質性研究是一種更深入被研究者生活的方法，這種研究方式的存在也完整

了透過量化研究所無法窺探的世界。本研究為探究政策對於科學與科技領域女

性的影響，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更加了解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想法。 

本論文以文件分析法與訪談做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先就文獻回顧尋找研究

缺口，確立研究方向，並進行資料蒐集。完成資料與既有文獻的爬梳後，以此

為基礎，設計訪談問題，最後就訪談所得之第一手資料與既有的理論分析。 

 

壹、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也被稱作「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與

某項問題有關的文章、專書、研究報告、政府文件等各項資料進行分析研究

（吳定，2003）。關於文件分析法的優點，Stewart、Kamins（董旭英，黃儀娟

譯，2000）將這種使用既有資料分析的方法的特色歸為幾大類，包含：第一，

節省金錢時間。使用既有資料所需的成本比起實際調查的成本低；第二，過去

的文件與資料反應學界乃至政府機關關心的問題。研究者可以透過閱讀與分析

已發表的資料，產生新的問題、新的研究假設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再進行更深

入的探討，使得同一主題的研究成果具有不斷的累積性。第三，提供一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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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研究者可在既有文件的基礎上，利用所分析到的新結果與過去研究

的結果進行對話，作為一種比較工具使用。第四，可能具有更高的正確率。在

部分資料中，使用既有文件可能比起研究者自行蒐集第一手資料具有更高的正

確性。 

本研究資料的取材，除了國內外專書與期刊論文外，也蒐集中央及各部會

相關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資訊、性別主流化政策資訊、國外相關政策

資訊以及追蹤最新的制度變革。透過蒐集官方、非官方的公開資訊，梳理國內

外歷年與此議題相關的法規、政策、補助計畫。 

在文件分析的部分，由於本研究要蒐集的政府資料繁多，從中央到各部

會，再到各個縣市政府乃至於各縣市政府下轄部門都可能會有相關政策，且各

單位推出的政策樣態各異，故更需要透過分類索引的方式來整理。在初步構想

上，第一層會先進行政府單位的分類，第二層會對政策沿革進行排序，第三層

則是就適用對象、申請資格、政策內容等進行整理。我主要透過網路搜尋公開

資源，取得與科學與科技性別平等政策相關之資料，主要分析的資料包括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國科會，該單位為 2014 年至 2022 年之科技

部、1967 至 2014 年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性別平等推動相關文件共 21

份、國科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共 24 份、性別平等委員會（前身為婦女

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共 63 份、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會議紀錄共 52

份、CEDAW 國家報告與建議文件共 7份，以及其他相關文件 2份，共 169 份政

府公開文件。此外，另加入蔡麗玲於 2020 所出版的著作《性別化創新作為科技

性別主流化新技術》，由於蔡麗玲老師為現國科會性別與科技相關規劃推動計畫

2014 年至 2021 年間的計畫主持人，其也在該本著作中爬梳了在計畫執行的過

程中所推動的倡議、政策以及與政府互動的情形，故也將其列入分析的對象

中。分析資料詳細列表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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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析資料列表 

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_110 年 5 月修正函頒 

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推動策略主要權責機關一覽表 

前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共 37 次）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會議紀錄（共 26 次）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會議紀錄（共 26 次）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會議紀錄（共 26 次） 

科技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共 24 次） 

中華民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初次國家報告（2009 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岐視公約(CEDAW)國家報告之國外專家建議一覽表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第 2 次國家報告（2013 年）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中文版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第 3 次國家報告（2017 年）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文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第 4 次國家報告（2021 年）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辦理情形 101-105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95 至 98 年度）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99-102 年度）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0 年 1 至 12 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1 年 1 至 12 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2 年 1 至 12 月） 

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  

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 

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  

科技部 103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科技部 104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科技部 105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科技部 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科技部 108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科技部 109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科技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教材 

蔡麗玲（2020）。《性別化創新作為科技性別主流化新技術》 

表格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我閱讀上述資料，從中尋找與研究相關之內容，包含政策規劃、政策制定

歷程、政策建議與政策成果等，並將摘錄內容透過 Mason（2002）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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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索引」（categorical indexing）此一方式進行資料處理。此方式是根據

一套共同的原則對資料進行分類，其概念如書中各章的標題和副標題，讓讀者

在閱讀時更可以了解每一節文字的目的。在操作上，先想出分類的類別，在各

類別中又可透過設計不同層次的方式做更細部的分類，最後透過將資料分到各

類別下來建立有系統的索引。這是一種適合用於標準化的文本，如法律或行政

文件的整理方法。這個分類整理的過程雖然不見得會直接與最後呈現的結果相

關，但建立類別的作用是為了更方便集中和組織資料，便於研究者進行下一步

主題式的分析。而本研究透過此方法，在蒐集並閱讀資料後，首先透過其政策

類型進行分組整理，在政策分類上，我首先歸納出「性別平等法規」、「性別比

例要求」、「性別與科技相關規劃推動計畫」、「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培育

政策」、「針對女性的特殊政策」、「性別主流化」、「性別化創新」等類型。在

「性別主流化」的分類下又分為「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

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在「性別化創新」的分類下

又分為「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實體活動」、「媒合跨領域工作小組」、「編撰

操作指引」、「性別化創新中文網」。再將各政策分組與本文欲討論的「相同」

（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transformation）三個概念進

行歸納，最後得出下表分組，在第五、六、七章中分別就各組政策分別討論。 

 

表 5 文件資料分類表 

相同 相異  轉化 

1.性別平等法規 

2.性別比例要求 

1.性別與科技相關規劃推動

計畫 

2.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

的培育政策 

3.針對女性的特殊政策 

1. 性別主流化 

-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

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

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 

2. 性別化創新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實體

活動、媒合跨領域工作小

組、編撰操作指引、性別化

創新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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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訪談法 

訪談是一種蒐集資料的方式，也是質性研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料收集法。

研究者透過有目的性的會談，藉由會談的過程，了解受訪者對某事物的了解、

對問題的認知和建構（范麗娟，2004）。 

訪談是針對個人進行較詳細的提問與對話，藉這個過程引出受訪者視角的

觀點的技術。與另一種常見的研究方法─焦點團體法相比，訪談更著重於引出

受訪者個人的經驗、意見與感受，也適合處理較敏感的話題，而焦點團體則用

於了解群體的規範、了解群體的意見。兩者相比，訪談處理的問題更細緻

（Mack et al.，2005），其優點是更能理解人們的知識、觀點、理解、解釋、

經驗、和互動，能獲得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的內容，也是一種旨在探索的方法

（Mason，2002）透過訪談，研究者除了可以掌握受訪者主觀的意義，長時間的

對談也讓研究者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較完整的資訊收集，也更能釐清受訪者所

描述事物的前因後果，做更全面的掌握（王仕圖、吳惠敏，2006）。而訪談形式

的分類，可以就問題的設計與進行的形式，分為結構化訪談和非結構化訪談，

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半結構化訪談。結構化訪談是指從問題的形式、回答的方

式及進行的流程都有一定程序，訪談者高程度的掌握對話進行的方向與方式，

問卷即為結構化訪談的一種形式。非結構化訪談則相反，不訂定標準化程序與

問題，以類似日常對話的方式進行，是一種「有控制的對話」。半結構訪談較結

構化訪談彈性、較非結構訪談嚴謹，會在訪談前由研究者先列出問題或主題作

為訪談大綱，但問題的形式、順序較有彈性，訪談過程中不一定完全按照大綱

進行（王仕圖、吳惠敏，2006）。Bainbridge（1989）認為在訪談中，採非結構

性和開放性的問句較為合宜，意即訪談中沒有固定的句型、表格和指引，可依

個案調整訪談的技巧（轉引自范麗娟，2004），透過此種方式減少對受訪者的引

導，讓受訪者可以更自然放鬆的思考和回答問題。透過此種低引導的訪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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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得到內容較接近受訪者的真實狀況（田聖芳、余玉眉，1992）。訪談結束

後，必須迅速的進行資料整理。在多數的訪談中，會在被研究者同意的前提下

進行錄音，因此研究者必須將錄音轉錄為訪談逐字稿，並對逐字稿進行下一步

的處理以進行後續分析。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透過預先擬定的問題大綱來與受訪者進行訪談。

問題大綱對應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有沒

有改變該領域性別關係的能力？」與兩個操作性的子研究問題：「臺灣科學與科

技領域性別平等的各類政策，分別反映了 Sylvia Walby（2005a）所提出：「相

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transformation）三種模式的

哪一種？」、「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到目前為止的性別平等政策是否能回應相關

領域女性的需求與學者提出的建議？」，為了解受訪者對於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

平等政策的期待與對現行政策的評價，並了解政策制定過程中專家學者與政府

的互動，將問題設計分為「個人與性別平等理念相關問題」、「政府互動相關問

題」、「政策相關的問題」三大區塊，詳細問題如文末附錄二之訪談大綱。 

在訪談內容處理的部分，本研究將每一次訪談內容詳細製作成訪談紀錄

稿，再將逐字稿透過內容分析法進行整理。內容分析法是透過反覆的閱讀逐字

稿，找出其中和研究問題相關且有意義的陳述，再將這些內容加以整理，進一

步分類歸類為主題、概念（范麗娟，2004）。本研究依循此原則，將訪談內容歸

納為：「受訪者投入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研究原因」、「受訪者追求的性別平等目

標」、「受訪者參與政策建議經驗」、「受訪者與政府人員互動經驗」、「政策不足

之處」、「受訪者希望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政策設計方向」、「受訪者認為現行科學

與科技領域政策設計的不足之處」，再將這些內容延伸為各章節的分析。 

 

（一） 訪談對象 

本研究欲透過訪談取得的資料作為文件分析成果的輔助，更深入了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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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制定的歷程與實際在社會中施行所得到的評價，以

及了解受訪者對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可發展方向的意見。 

為了解在文件中所無法得知的政策資訊，我希望透過曾參與科學與科技領域性

別平等議題倡議、曾推動相關政策、曾針對相關政策給予建議之專家學者。在

符合這個條件的範圍內，我總共整理出了 22 人的名單，並經由受訪者推薦增加

2位符合人選，最終共 24 人的名單。另說明，在人選的挑選上，我主要有三個

選擇的管道，一是根據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與國科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外聘民間委員
5
的名單，從中尋找願意受訪的對象；二是根據過去

台灣科學與科技性別研究的文獻，尋找相關研究的作者；三是根據國科會（科

技部）性別與科技相關計畫，尋找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在以上三個管道

的人選中，再進一步篩選對性別平等政策有較多討論的人成為最終詢問的名

單。每位名單上的學者皆以公開可搜尋之電子郵件方式聯繫，最後共有 6位答

應受訪；1位表示不便受訪但可參考其著作內容；2位拒絕受訪；以及 15 位未

回覆信件。針對未回覆之對象，皆於寄出第一封信的兩周與四周後分別再寄出

邀請信件，但皆未取得回覆。 

而答應受訪的 6 位對象中，包含：曾經或正在進行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議

題倡議或曾執行過相關題目研究計畫者、曾任科技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成員

者、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者。在受訪者背景部份，有 3位是出身理工科

系背景；有 3位是出身社會科學科系背景，詳細訪談對象列於文末之附錄三。 

我分別在 2022 年的 4月 27 日間到 6月 3 日間進行了訪談，其中受訪者 E

在閱讀訪談大綱後，將其回答告知助理，再由其助理代為受訪。由於訪談期間

適逢臺灣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較嚴峻期間，為防疫考量，相關的訪談工作皆採線

上視訊的方式進行。 

                                                      
5 國科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組成由主任委員、常務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綜合規劃處處長擔任當然委

員，各處科長、研究員或專門委員及科學園區管理局代表擔任成員，另有外聘民間委員與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委員擔任主要諮詢角色，故本研究將外聘民間委員與性別平等會委員作為訪談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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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背景說明 

本研究於訪談時首先詢問了受訪者投入相關研究的動機，發現不同背景出

身的學者，在投入動機上各有不同。若是 STEM 領域出身的受訪者，投入研究之

動機多為受到自己生命經驗的影響，進而開始關心自己的工作領域與性別結合

的議題。如受訪者 A 提到，研究的啟蒙來自於自己因為生產的經驗，而體會到

不同性別在社會中不同的境遇。 

 

很大的轉捩點在我生小孩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博士快畢業，生完小孩然後

我博士畢業我們搬去加州的時候。我們才真正感受到，從工科的博士生變

成妻子跟媽媽的這種事情，所以我覺得那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我博士

畢業後其實有五年的時間在美國 stay at home，後來又生了第一個小孩，一

直到我 2005 年回國，進入工學院教書。在我回國的時候，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有蠻多層面的性別覺醒。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受訪者 B則是在參與其領域學術活動時，因為活動設計刻意要求參與者的性

別比，讓生理女性的參與者變成多數，從而讓其感受到女性原先在「常態」的

男多女少的場合中的問題，從而有了投入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議題的動機。 

 

歐洲有一個很有趣的會議，它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國際學術會議，

只是它要求 speaker 跟參與者都是 70：30 的比例6……在那個的會議裡面好

像它的氣氛吧，很多事情就讓我體會到不一樣，甚至整個完全轉過來……

差不多到了第二天，就是在那邊混了大概兩天以後，很不一樣。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受訪者 C的投入動機則是因為長期在職場中缺乏相同性別的同事，希望能夠讓

跟自己同性別的同事增加。 

 

就說這個當然我們身為女性在一個就相對少數的科系，就是說這個問題其

實一直都在我心裡面啊，就是說我看到這個女同學很少啊。然後我自己自

                                                      
6 意指生理女性:生理男性 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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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求學的過程當中，也一直都是在女性就是相對就是很少數的這樣的情況

之下。那我覺得我們的有一些有一些迷惘，其實是因為身為弱勢少數的這

一種所引起的，就是說我們自己本身就已經有這樣的經歷。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而相較於出身 STEM 領域的受訪者，非 STEM 領域的受訪者則皆為社會科學背

景，多為投入性別研究的學者，後接觸對於科學與科技領域問題。 

 

剛開始是因為跟學術研究比較關係，我做的學術研究以前跟醫療比較關

係，那後來因為臺灣有那個科技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社群，就是 STS，

STS 很多跟性別相關的，我也參與蠻多的，所以大部分其實是以研究為

主。那後來當然有一些比較是政策的倡議，但我覺得我一直不是主要的推

動者……我覺得我一直都比較是在學術研究上，但是因為女性主義的研

究，性別研究本來就跟實踐有很大的關係嘛，所以我們這個社群有人這麼

積極的推動，有時候我也會受邀請啊，然後要跟科技領域的，大部分是女

科學家，然後介紹說性別觀點、性別化創新是什麼意思，像這個就是我們

社群裡面有人動員我會參與。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受訪者 E則是因為擔任政府相關部會的委員，因而投入對相關領域政策發展的

關心。 

 

他研究比較不是科學這部分的，他是參加 push 國家的政策這個，那研究他

沒有做科技的研究。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7 

 

受訪者 F則是在進行科技業研究時，發現性別問題是該領域的重要問題，故而

發展後續相關的研究。 

 

其實一開始是對科技業有興趣，原本到不是要特別針對性別的問題去探

討，但做了資訊科技業的研究之後發現，性別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所以

一開始其實是因為這樣。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7 由於受訪者 E 是由助理代為受訪，故由助理回答代為說明其身分與經歷。 



doi:10.6342/NTU202301568

49 
 

參、研究方法限制 

（一）研究者位置說明 

本小節透過揭露研究者，即作者本人的位置，包含身分認同、性別平等觀

念以及與受訪者的關係等可能影響分析視角的資訊。首先就身分認同來談，我

是生理女性，在性別認同上於進行研究的時期亦屬於女性。日常議題的關注

上，較關注與自由、人權、平等與多元文化相關的議題。而在科學與科技研究

議題領域中，我認同 STS 研究的概念，認為科學與科技產物都是透過與人類社

會的互動而誕生，科學與科技發展會與社會、政治與文化相互影響，屬於社會

所建構的一環，故也對科學與科技的「理性、中立」抱有懷疑。在性別平等觀

念上，以本研究的分類而言，我所追求的性別平等較偏向於「轉化」

（transformation），希望最終社會能達到整體性別關係的改變，對性別的想像

走向更多元與彈性的方向。最後是與受訪者的關係，我在進行本研究之前，皆

未與任何受訪者有過接觸與交流。就相對的階級關係，我是研究所的學生，而

受訪者皆為學術與工作經驗多於我許多的學者或前輩，故我與受訪者之間存在

一定程度的身分落差。 

 

（二）研究限制 

本小節說明本研究在透過前述研究方法實際執行後，所面臨的侷限與不足

之處，進一步推導出研究限制。首先就文件資料分析的部分，由於在資料蒐集

上僅可取得公開之政府文件與會議紀錄，故僅得就文件上所記載之資訊進行分

析，並無法完整了解政策推行的狀態，且所得知的資訊僅限於文件中公開的部

分。而為了補足這部分的不足，本研究亦進行了訪談，不過在訪談方面同樣存

在幾個方面的限制，一是在訪談人數的部分，本研究所接觸的受訪者僅六位，

所收集的政策意見上範圍有限，另需要提到的是，本研究的六位受訪者中，由

於有一位受訪者臨時因健康因素不便進行受訪，故授權尤其助理代為受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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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況下，所接收到的資訊可能與本人受訪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二是在訪談所

蒐集到的領域資訊方面，科學與科技領域實際包含的範圍甚廣，從基礎科學、

生命科學、資訊科技、工程、機械，各領域都有不同的樣態，本研究僅能就受

訪者與文件資料中所涉及的領域樣態進行討論，並非涵蓋整體科學與科技領

域。三是在受訪者性質的部分，由於本研究尋找受訪者的方式，主要是政府專

家名單、學術著作作者、國科會計畫執行者三大管道，而在這三大管道中，主

要會接觸到的角色都是從是學術、研究工作的學者，而缺乏產業界的代表，故

在整體意見的蒐集上，較缺乏對產業界的資訊。四是研究者與受訪者相對關係

的部分，如前一小節在研究者位置說明時提到的，在我（研究者）與受訪者間

存在一定的因身分導致的落差，故在訪談過程與資料分析過程，都可能受到這

個相對的位置性影響。 

 

第二節  研究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作為分析對象，本節將

先說明臺灣性別平等政策發展歷程與現在的工作架構，接著說明科技領域的性

別平等政策於何時出現，以及盤點現在的相關政策，以聚焦討論範圍。 

 

壹、臺灣的性別平等政策發展歷程 

臺灣的性別平等政策發展，主要工作要從 1990 年代中末期談起，在此階段

我國同時經歷了性別平權之修法、立法工作，以及性別平等機制的設立，透過

多方因素的結合產生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的綜效（林芳玫，2009） 

 

（一）各級政府的性別主流化工作 

早年的性別政策倡議，多是由婦女團體、婦運人士扮演主要角色，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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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動者與政府的來往，將性別議題帶入政府的決策者。而最早成立的官方婦

女權益決策機構，是 1995 年由陳水扁執政的臺北市，在市府內成立了「臺北市

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隔年（1996）由於彭婉如事件的發生，使女性權益

的推動擁有更大的社會聲浪，當時的執政黨面臨巨大壓力，也因此在行政院於

1997 年成立了「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婦權會）（楊婉瑩，

2004；林芳玫，2008；朱偉誠，2009）婦權會的組成，以婦女團體代表與學者

專家等民間委員所佔的名額占了半數以上，並以行政首長（即市長或行政院

長）自任主任委員。婦權會的運作以婦運人士、學者意見為決策主導，在政策

形成過程中，與非政府組織及社運團體進行密切溝通，不過同時又能在首長壓

力下確保行政系統的配合執行（朱偉誠，2009；賴韻琳、莊靜雯，2012）不過

婦權會之組織性質係定位為任務編組，非正式編制，故在其運作期間，亦有組

織權責不明、民間委員代表性、議題的共識性、人力及預算資源不足等爭議

（賴韻琳、莊靜雯，2012）。 

隔年（1998），為加強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內政部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婦女

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為婦權基金會），作為性別議題推展的另一管

道。此後，婦權會與婦權基金會成為臺灣推動性別相關議題與政策的重要角

色，性別主流化政策在臺灣的發展也與其兩者有密切關係。而性別主流化的概

念真正在臺灣出現，是在 2003 年之後。由於 2003 年 APEC 成立「APEC 性別聯

絡人網絡」（APEC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當時負責臺灣加入 

GFPN 事務的內政部社會司，為了準備這項工作，委由婦權基金會於 2003 年 3

月舉辦了性別主流化國際婦女論壇與性別主流化工作坊，除了讓性別主流化開

始在臺灣被討論，也是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始。而在中央的層級，性別主流

化約於 2004 年開始被行政院婦權會在會議上討論，此後，性別主流化的推展工

作便在婦權會的要求下展開（彭渰雯，2008）。 

 2005 年，根據婦權會的決議，擬分階段逐步推動各部會的性別主流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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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分析問題、制定法令、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將性別觀點納入

（吳嘉麗，2012），並研議出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

析、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等六項工具。婦權會於 2005 年第 23 次委員

會議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2005 至 2009 年），此後

以每 4年為一個期程，督促各部會依其業務性質，規劃並推行性別主流化工

作。2006 年，婦權會促成中央各部會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並從此年開始透

過各性平小組正式推動各部會性別主流化計畫。為了強化性別主流化在跨部會

的溝通協調，婦權會於 2007 決議成立「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在此階段，性

別主流化推動機制主要分為：行政院婦權會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各部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各部會性別聯絡人（曾中明，2008）。 

 

（二）CEDAW 國內法化 

除上述組織與制度的建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皆簡稱為 CEDAW）在國內的推行，亦是性別平等政策的另一條重要

軸線。我國於 2004 年起，開始由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台大婦女研究室、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等民間團體串聯，推動臺灣簽署 CEDAW 的運動（臺灣婦女團

體全國聯合會國際部，2011），並於 2007 年立法院決議。雖最終因臺灣外交困

境而未正式加入公約，但為體現臺灣對女性人權的重視，行政院仍推動將

CEDAW 國內法化，使之具國內法實質效力。行政院於 2010 年函送「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並於 2011 年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在 2012 年

正式施行。8 

CEDAW 施行法中，除第 2條、第 4條分別明訂公約所揭示之保障性別人權

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外，也約束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

                                                      
8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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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皆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為確保 CEDAW 在各政府機關中被

落實，我國於 2015 年執行「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計畫」，對各級政府機關之公務人員與司法、教育、辦理 CEDAW 法規相關的教

育訓練與宣導，及法規措施之執行配套準備工作。  

此外，第 6條規定，政府應依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報告

制度，並每四年提出一次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

閱，政府則依其閱後意見研擬施政9。我國第一次 CEDAW 國家報告於 2009 年國

內法化前產出，其後分別於 2013、2017、2021 年分別發布第二、第三、第四次

國家報告。在國家報告的呈現形式中，以 CEDAW 為框架，就各層面的性別現況

進行檢核，找出臺灣涉及性別歧視，需要改善的事項。換言之，若在意見中被

提及應改善的事項，亦可理解為仍尚未達成「實質的性別平等」，即涉及 CEDAW

所定義的性別歧視。而 CEDAW 的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10，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公約

第 2條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以及根據第 3條規定締約國承諾在

「所有領域」採取適當措施，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換言之，第 28 號

建議旨在要求締約國譴責並積極改善對女性的一切形式歧視狀況，臺灣雖因國

際政治因素而未正式締約，但已經將 CEDAW 國內法化，故也應遵守此原則，積

極實現性別平等。 

 

（三）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011 年，為明確性別平等政策推動的方向，行政院頒布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內容涵蓋 7大領域之政策願景與內涵，以及 255 項具體行動措施，作為我

國性別平等政策最高指導方針。2012 年行政院成立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為性

平處），下設綜合規劃科、權益促進科、權利保障科、推廣發展科，員額 40

人，為我國第一個性別相關的專責組織，性別主流化政策研議及業務督導便為

                                                      
9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10 締約國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2 條之下的核心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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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處業務之一。同年，婦權會改制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

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工作幕僚，以此二組織作為我國政府推動性別主

流化政策的主要機關。確立性平處與性平會的架構後，除了每年定期協助中央

與地方推展性別主流化工作與性別統計工作，故積極建置各種資料庫。 

 

（四）其他相關法律 

我國於 2002 年公布實施《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於 2008 年更名為：性別

工作平等法），確立在職場中：性別歧視的禁止、性騷擾之防治、促進工作平等

措施的法源依據（鄭瓊月、楊慧珍，2019），2004 年公布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法」，確立教育之性別主流化具體的法源依據，厚植校園之性別平等環境與資源

（蘇芊玲，2012）。此二法規為我國性別權益的展現，雖誕生脈絡不同於上述發

展，但亦為實現性別平等精神的重要政策。 

 

表 6 臺灣性別平等政策發展歷程重要事件年表 

時間 事件  備註 

1991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增訂第六項 

-保障婦女人格尊嚴、人身安全，並宣示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1996 陳水扁成立「臺北市政府婦女權益委會」 我國官方第一個婦女權益決策委員

會 

1997 行政院成立任務編組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婦權會） 

 

1998 內政部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婦權基金會） 

 

2002 公布《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8 年修正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

法》 

2003 婦權基金會舉辦「國際婦女論壇─性別主流化

之臺灣願景」 

「性別主流化」開始在我國被討論 

2004 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 

行政院核定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

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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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成立「性別統計工作小組」 

2005 1. 行政院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 

2. 規定中央各級委員會的組成要符合任一性

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的原則，行政院通過

各部會所設委員會性別比例原則改善時間

表 

依婦權會所建議的六個工具：設立

性別機制、性別統計、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

識培力，各部會自行選擇其中數項

執行 

2006 1. 婦權會促成中央各部會設置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開始透過各性平小組推動各部會性

別主流化計畫 

2. 行政院函頒「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

作原則」 

3. 婦權會通過「國家重要政策性別影響評估

指標」 

4. 婦權會核定「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組

織規劃草案 

婦權會要求 38 個部會均比照婦權

會在中央的運作模式，設立「性別

平等委員會」（後改名為「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 

2007 1. 婦權會成立跨部會之「性別主流化支援小

組」 

2. 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第十五次會議通過

臺灣簽署 CEDAW 公約 

3. 陳水扁總統頒佈簽署加入 CEDAW 

 

2009 1. 各部會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案全面進行

性別影響評估 

2. 第一次 CEDAW 國家報告 

 

2011 1. 頒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 公布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 

3. 三讀通過 CEDAW 施行法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涵蓋 7 大領

域，其中包括「環境、能源與科

技」 

《性別工作平等法》增訂「安胎休

養請假」及「家庭照顧假」 

2012 1. 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 

2. 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改組為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3. 開始施行 CEDAW 施行法 

1. 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

平等專責機制 

2. CEDAW 施行法 

-持續辦理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

之訓練及預防性別歧視相關宣

導工作 

-每 4 年撰寫消除性別歧視國家

報告及邀請國外 CEDAW 專家辦

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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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 建立推動性別主流化之跨機關平臺 

2. 行政院性平處成立性別統計工作小組 

3. 建立性別預算制度 

4. 第 2次 CEDAW 國家報告 

性別預算經 2014 年至 2018 年試

辦，於 2019 年籌編，2020 正式實

施性別預算作業 

2014 1. 行政院性平處成立性別預算工作小組 

2. 建置「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性別影響

評估案例資料庫」、「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及成果資料庫」 

「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於 2015

年正式上線啟用 

2017 1. 第 3次 CEDAW 國家報告 

2. 建置「性別平等觀測站」、「Gender 在這裡

－性別視聽分享站」、「重要性別統計資料

庫」、「性別平等研究文獻資源網」、

「Gend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

「Gender 作伙來-地方性平有 GO 站」及

「性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資料庫」等各網

站 

 

2021 1. 第 4次 CEDAW 國家報告  

來源：作者整理自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s://gec.ey.gov.tw/）、行政院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效探討

委託研究（彭渰雯等，2015） 

 

貳、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 

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主流化政策，源自 2006 年起由行政院要求其所

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計畫，內容涵蓋所有政府施政範圍，當然也包含科學

與科技領域，故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主流化政策主要由國科會（現為科技

部）負責規劃。 

2011 年行政院頒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其內容涵蓋 7大領域之政策願景與

內涵，作為我國性別平等政策最高指導方針，其中「環境、能源與科技」此一

分類與本文所要討論的科學與科技性別平等政策較有關聯。而為推動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相關工作，2012 年性別平等會設置「環境、能源與科技」小組負責推

動性別平等科技政策，由於行政院性平會的行政層級較高，故臺灣科學與科技

領域的性別主流化主要仰賴該小組運作。而該小組的運作中，科學與科技領域

也同樣以國科會為代表，其他與議題相關的各部會也參與其中。故在科學與科

https://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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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領域的性別主流化政策，主要以國科會與「環境、能源與科技」小組工作為

主要核心。 

 

（一）國科會計劃 

根據國科會網站的說明，國科會目前係以「計畫補助」與「行政精進」兩

大模式推動性別與科技相關業務。而涉及跨部會的性別平等業務討論工作，則

由國科會於目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架構下，以行政院

之組織層級協調各部會，分別於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從事性別科技政策研究

及規劃，促進該領域各議題能融入性別觀點與需求，並降低性別隔離現象。 

2007 年起，國科會開始辦理「性別與科技專題計畫」，此計劃運作方式與

一般專題式計劃相似，提供性別與科技相關題目之計劃補助，不限申請人之生

理性別，每年約補助 30-40 件。隔年，國科會進一步辦理其他鼓勵女性進入科

技領域之措施，包括：設置女性獎學金鼓勵女性就讀科技相關系所、舉辦科學

營並鼓勵女學生參與科普活動、舉辦女性科學家研討會，推動國科會性別統計

資料庫等（蔡麗玲等，2008）。 

為了擴大政策的影響力，國科會於 2011 年起開始辦理性別與科技的「規劃

推動計劃」，該計劃以三年為一期，一期僅有一件。多由學者擔任計畫主持人，

以科技部智庫的角色存在，協助進行性別與科技推動政策規劃。2011-2014 年

之主持人為淡江大學的吳嘉麗教授，2014-2018 年與 2018-2021 年則由高雄師

範大學的蔡麗玲教授主持。2014 年起，為加強對女性科技人才的培育，開始辦

理「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此類計劃執行多以辦理教育與

宣傳活動、出版設計為主，如國科會目前已出版了《追夢．我的世界宇宙大》

和《女科技人》影片等輔助教材（劉淑雯等人，2017）。而自 2021 年起，國科

會新增「啟蒙未來女性科學家」計畫，但同樣是透過補助出版品、舉辦科普活

動等手段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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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起，國科會開始辦理「鼓勵女性從事科研領域研究─女科技人輔導

計畫」與「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前者僅有一期，現已結

案，而後者至 2021 年仍持續辦理中。「鼓勵女性從事科研領域研究─女科技人

輔導計畫」計畫得標的單位須執行「女性科技人輔導計畫辦公室」、規劃業師輔

導機制、建立女性研究人員社群聯結與推廣相關計畫成果。該計畫最後由「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得標，後成立專案計畫辦公室 (Women 

in Science, WiSE，下稱 WiSE)，WiSE 以「提高女性研究人員計畫申請比例」

為目標，提供女性研究人員協助。其規劃資源包含業師輔導、工作坊、出國研

究補助與知識影音建立。雖然以「培育」為目標，WiSE 的女性科學家輔導計畫

雖有業師輔導機制，執行的方式主要為辦理工作坊，工作坊運作形式由 1位各

領域業師搭配 1-3 位學員，給予其在職場問題、指導計畫申請作業、提供家庭

與工作協調之建議。僅為其一天的工作坊成效有限，僅能達成經驗交流的目

的，但對於長期支持與培養女科技人的效果有限。「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

究專案計畫」性質則類似於一般專題計畫，但僅限生理女性申請，且申請人需

為「從未申請科技部
11
專題研究計畫之女性研究人員」或「近 3年未執行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之女性研究人員」，補助期程多為一年。 

 

表 7 臺灣國科會歷年科技與性別計畫 

計畫名稱與內容 執行期間 

性別與科技專題計畫 

以促進科技領域中的性別議題之專題研究補助為主，不限申請性

別。 

2007 年迄今 

性別與科技相關規畫推動計畫（GIST） 

以智庫的角色存在，協助進行性別與科技推動政策規劃。 

2014 年-2018 年 

2018 年-2021 年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 

以教育目的為主，針對我國 STEM 領域之學習及參與現況，提出促

進措施、活動或出版品如《女科技人電子報》 

2014 年迄今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2017 迄今 

                                                      
11 現在的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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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專業服務案：「鼓勵女性從事科研領域研究─女科技人輔導推

動計畫」以輔導女科技人為目的 

專題研究計畫：「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支持因

生產或家庭因素暫離研究之女性，限女性申請 

來源：作者整理自蔡麗玲（2020）、國科會網站（https://www.nstc.gov.tw/?l=ch） 

 

（二）環境、能源與科技小組工作小組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下的「環境、能源與科技」小組所涉及的領域，與本文

所欲討論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政策有較高的關聯。而該小組的工作與定位並非

獨立產出政策，而是透過參與小組會議的性別平等會委員給予相關領域的部會

政策的監督與建議。故在此部分的分析，主要是參考在歷次的會議記錄中，性

平委員對於政策提出的建議與提案。本研究分析了在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官網上

所公開的「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會議紀錄」，總共 26 次會議，會議橫跨

的時間從 2012 年 7 月 10 日到 2022 年的 4月 22 日。 

 

（三）其他政府部門 

其它單位如性別平等會、教育部，亦會不定期舉辦非長期性之科技與性別

相關活動，如性平會於 2017 舉辦「2017 Super Girl Camp」，是與美國在台協

會、英特爾公司及美國創新中心共同舉辦之培訓課程，推廣年輕女性投入 STEM

領域。同年也舉辦「APEC 科技渴望性別─遇見年輕女力培力工作坊」，邀請

Intel、臺灣微軟、泛科學等企業參與，並邀請各國產官學界貴賓就我國年輕女

性於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2020 教育部

辦理「高中女校（生）科學教育巡訪計畫」，目的為提高女學生對科學與科技領

域的興趣，促進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衡平發展。 

 

 

https://www.nstc.gov.tw/?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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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理性的危機─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特質 

 

打造性別平等的社會，各領域都不能置身事外。而不同的知識、文化、結

構乃至於產業特性會使各個領域衍生出的性別問題有所差異。因此，在討論科

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前，我們要先了解這個領域的特質。 

在第二章第二節時已回顧過性別平等概念與性別平等政策在學術與國際運

用間發展的歷程，在第三章第二節也爬梳了臺灣的性別平等政策發展脈絡，可

見無論是設計還是實施性別平等政策，在臺灣與國際間都已成重要共識。當

然，無論任何一種平等的推廣，都是不分領域的，性別平等也不例外。而本文

特別將科學與科技領域獨立出來討論，是因為認為在實踐的面向上，各個領域

會因為不同的學科、產業乃至於文化特性產生相異的問題與挑戰。故本章將根

據訪談內容及文件分析的結果，歸納科學與科技領域在推行性別平等上所遇到

的問題，並衍生討論到科學與科技領域是否需要「專屬」於這個領域的性別平

等政策的問題。 

 

第一節   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特性 

 

壹、性別平等觀念與政策的缺乏 

首先在訪談與文件資料中，所能發現的一個共通點便是科學與科技領域在

整體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乃至於政策的推動，都是相較於其他領域缺乏的。並

且提出相關問題的受訪者，也都提出了一個對比。那便是「科技業」對於臺灣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產業，獲得了非常多的政府資源，也創造了非常多產值，吸

引越來越多的人往這個領域發展，社會對於相關產業也普遍是保持正面觀感

的，但與此同時，這個產業卻也存在性別平等觀念與政策不足的問題。 

如受訪者 A便明確提出，他認為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平政策相較於其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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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來說是不足的： 

 

科技領域的性平政策是缺乏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想法，沒有一個明確的

步驟，而且沒有被執行，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顯而易見的。 

 

所以現在倒不是我們應該去談說是不是所有的領域，其實所有的領域很多

都在做，而是說比較起來的科技領域，科技領域一個是說，我們的人很

多，臺灣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在工學院，然後再有一個全臺灣有多少 capital

投資在科技領域？所以科技領域對臺灣來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有的地方譬如說，香港商業很重要，譬如在新加坡法律跟商業很重要，但

在臺灣就是科技特別重要，那這個特別重要的領域，我們的性別平等政策

又沒有進來這件事，我覺得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非常的落後，特別是科技領域，特別是在工學院，各方面指標都非常

落後。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在受訪者 A的回答中，特別強調科學與科技領域與其他領域對比的相較不

足的問題，由於該位受訪者本身便是此領域的相關人員，是以其自身的經驗作

為出發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跟不同領域來講，我們是不是有一個跟大

家步調一致的性別平等政策。我覺得我作為 insider 來講，我可以說我並沒

有感覺到。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故我們可進一步的關注，所謂的「步調不一致」或相較不足，是在此領域

實施的政策「數量」不足，或是後續在實踐的面向上，相較其他領域有所缺

失，使整體的成效特別不彰。 

而受訪者 F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其表示科技業同時存在兩個面向的特

性，其一該產業高度的被政府與社會重視： 

 

你說臺灣 ICT 產業有什麼特性，第一個很明顯在從歷史角度上，它拿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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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補助，一直到今天都是，它應該是各大廠商比較起來，數十年來獲

得最多政府補助的產業。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其二是在性別的面向有明顯的性別比例問題，但對於此問題的討論卻很少： 

 

除了很明顯它的男生跟女生，就是不同性別的人在職場上的比例非常不一

樣。然後最明顯的我是發現，不管是職場內的人或職場外的人，對相關的科

技議題很少提到性別這件事情。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科技業對於臺灣在經濟與就業面向上的重要性無庸置疑，尤其 ICT 產業更是

被視作臺灣的「護國神山」，但我們不能只看到這些產業光鮮的一面，而是更該

重視其可能存在的問題。事實上，2013 年在印尼所舉辦的 APEC 峰會所設定的

會議主軸之一為「女性與資通訊技術」。而在前一年度於行政院性平會的第 2次

會議中，亦有委員對此提出政府應該要重視與研議相關議題： 

  

對於明年 APEC 主辦國印尼會議主軸之一「女性與資通訊技術」，建議政

府應就我國整體 ICT 產業發展做一個全盤檢討…(略)…如何使更多女性投

入國家經濟建設行列，不但是性平會要關心的議題，也是政府欲提昇經濟

動能，帶動產業轉型升級應思考的方向。 

（李安妮委員12，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2012/9/26） 

 

在當次會議中，最終亦作成決定，要求政務委員在督導推動相關產業時，

注意女性角色。不過由於後幾次的性平會委員會議記錄中，並無針對此事有持

續追蹤或制定具體措施，以及綜合時間序較貼近現在的訪談的結果來看，顯見

在實踐的面向上仍有所不足，必須要再投入更多努力。 

 

貳、懸殊的性別比仍未被改善 

在第一章時我們已經透過歷年來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出版的《性別圖像》

                                                      
12 由於政府會議紀錄為公開資訊，故在本文中出現的會議紀錄內容，皆以發言委員本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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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性別平等處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的資料發現臺灣現在無論在教育端還是產

業端，都存在著性別比例仍不均─女性占比偏少的狀況。而這一點也是在訪談

過程中受訪者所提出的現象。由其對於出身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受訪者而言，性

別比例懸殊的現象，更是他們日常在職場中所面臨的問題。 

如受訪者 B服務於化學領域，由於其在訪談過程中提到工作場域的性別比

例問題，作者進一步詢問若以臺灣的狀況來說，該領域的工作者性別比例約為

多少，其表示該比例不但懸殊，且有差距逐漸擴大的趨勢： 

 

我記得一直以來 10 個裡面差不多會有 2 到 3 個女生，物理通常會到整個系

只有一個。然後我覺得更可怕的問題是，這 2 到 3 個現在可能降到 1 個或

以下，尤其我工作的地方沒有新的女老師進來，很多年很多年。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而同樣在科學與科技領域服務的受訪者 C 亦指出同樣的問題，並提及缺乏

與自己相同性別的同事，是其投入該領域性別平等倡議的原因： 

 

我想的就只是說我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夥伴，就是說我希望我的就是未來的

女同事啊，就是說他不會像我們這樣子，就是可能一整個系望過去就只有

真的是我們，像我們現在我們系呀，整個系有 50 幾個老師，可是現在只有

個 2 個女老師。你看這個性別比，是低於 4%，低於 4%耶。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參、「理性」而單一的文化 

第二章文獻回顧的第二節第貳部分討論了性別論述如何進入科學與科技領

域，其中 Wajcman（2010）的文章梳理了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研究的發展，並

提出這個領域最早共同關心的主題便是該領域中的陽剛文化。即學者們試圖證

明，該領域的男多女少並非「天生特質」特質的影響，而是後天建構出的「不

適合女性生存」的場域。而在這些論述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討論，便是去分析

科學與科技所追求的「理性」其實也是被建構出來的一種實際上隱含性別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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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概念。限制女性參與科學的現代體制與意識形態從「科學革命」的 17 世紀

起，科學的發展開始強調理性、客觀、獨立、抽象思考等特質，而這些特質，

同時也是社會上拿來定義「男性應有的」特質的元素，從而衍變成「男性較理

性」、「男性較適合科學（Harding，1986；1999 ；Schiebinger，1999）因此在

社會越追求科學的理性與客觀的同時，同時也是在強化不同性別間的刻板印

象，並使女性或不符合此性別想像的人更難以在該領域生存。而這樣的文化被

鞏固後，科學機構（如大學、學院與企業）的結構也被塑造成預期科學家是男

性，而且家裡有一位妻子負責照料他與他的家庭的模式，這使得生活模式不符

合此種型態的人，通常是從事相關工作的女性，在工作中面臨更多困難

（Schiebinger，1999；柯昀青譯，2016：33）。在亞洲的研究中也存在著類似

的傾向，李樂旋與溫珂（2008）針對中國女性科技人進行抽樣調查，分析中國

女性選擇科技的狀況和科技對女性接納的情況，發現由於社會中認為科學的文

化定性是冰冷、艱辛、理性的，但女性被認為是較具感性特質的，並不符合科

學領域的文化。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科學與科技領域被定義出的「理性文化」

加深了女性在其中生存的困境。 

而在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也在此脈絡中提出另一個面向的觀點，即這套

強調「理性」、「客觀」的文化，影響這個領域的教育、思考模式，讓這個領域

中的既得利益者更難去反思自己所生存的場域是否有不合理之處，也較難看見

不同個體或群體的差異，讓該領域呈現單一的文化，使不符合此單一想像的人

難以在這個領域中生存，也使得倡議者要在其中提出性別倡議更加困難。如受

訪者 B認為上述的這些特質讓理工界彷彿「象牙塔」，難以進行議題推動。 

 

我覺得科技界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從小訓練……處理的對象不包括人。

然後我們自以為很理性，然後耳朵很硬，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當年也很多

東西聽不懂啊。然後……所以……我覺得科技界是一個，像我處的環境包

括中研院包括台大，在這個圈子裡面，不小心都有很菁英的那種思維。那

個菁英的思維其實是很排除多樣的，你不怎麼樣就不夠好的那種想法，那

種想法是我很希望未來可以比較少。所以你說是不是要針對科學與科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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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制定政策，我覺得好像是需要的，而且好像是在一片沙漠裡面你要種出

樹林的感覺。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此段受訪者 B的說法，我們可嘗試與對科學「理性」、「客觀」特質討論的

文獻對應，如 Keller（1989）提到，「理性」、「客觀」根源於西方二元論思想

而產生，其強調分離（detachment）的客觀與不涉個人的理性，是科學訓練裡

備受推崇的方法。而這個強調分離、不涉個人的討論事情的方式，正可與受訪

者 B所說的，「訓練處理的對象不包括人」相呼應，正因為這種訓練所衍生出的

專業文化，導致與人連結的困境，都難以在這個領域被重視與討論。 

 而受訪者 F則則強調其「單一」特質，即具備符合社會大眾對於該領域的

期待的特質的人才較容易生存，我認為這個說法其實也可以與前面所談的，科

學與科技領域強調不涉及人的訓練方式有關： 

 

它其實是還蠻單一文化的職場，它沒有這麼多元。所以我繼續做這方面的

研究，其實是希望讓這個職場能夠不要這麼的單一，不要這麼的偏重某個

特性的人的特質才能在這個職場生存。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我們可以說，科學與科技領域被塑造出一種「不重視人」的文化，讓在該領域

中活動的人，他們的個人的差異與特質很難被看到，更遑論被重視。若有「非

與工作相關」的問題出現時，難以獲得廣泛的討論。這樣的情況將導致難以進

行任何議題的討論，而性別議題的討論在這樣的場域中也更加困難。可以說這

一套科學的符碼系統導致性別問題，但其影響更遠勝於性別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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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多元的領域，不同的問題面向 

（一）多元的專業生態 

本文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作為「研究的標的，不過實際上該

領域包含的學科甚廣，從基礎科學、資訊科技到工程學科都被包涵在這個領域

的範圍內。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也提起即便同屬於所謂的「理工科」或稱

科學與科技領域，但不同的科別間會面臨的問題可能會有所不同。如受訪者 F

就提到，在「科技業」這個標簽下，不同領域它有不同的特性，包含了許多不

同的面向，從軟體設計到零組件製造，雖然都是科技業，但工作性質有所不

同，也連帶影響在各自的教育、工作場域中會有的性別問題是不同的。 

 

其實這個職場很多特性都不太一樣。應該這樣講，每個職場都會有一些特

點，但以臺灣來講，因為臺灣的科技業……就其實我們雖然翻成科技業，

但它其實包含的層面很多，像我們現在很熟悉的半導體，然後像是電子的

零組件，然後像是電腦的製造業，還有我們通常想到資訊科技會想到的軟

體工程師，寫程式的人。其實這些職場的差異非常大，因為我不是學這些

科技的人，這不是我的專長，是開始研究之後才發現它們的差異這麼大。 

如果從數量的角度上來看的話，不同的產業，它的狀況不一樣。然後其實

就整體科技領域來看的話，你也會發現，其實有一些科技領域它在數量上

面做得很好，就是甚至有女生表現的可能比男生好，畢竟好很多了，有一

些科技領域是這樣。就是 STEM 包含了很多不同的不同的領域，然後有很

多領域其實是表現很好。但是 ICT 是表現比較不好的領域，長期還是這樣

啊。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而受訪者 A也談到了相同的概念，指出因為每個專業再自己的場域中都有

不同的文化與知識，因此各個領域所面臨的問題都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科技領域切出來談，因為在醫藥其實不一樣的；生科

也是不一樣的；工程也是不一樣的；科學也是不一樣的，每一個領域都是

不一樣的。因為以 STS 的角度這個東西本來就很 section specific，它跟知識

跟場域跟我們既有的文化跟各種知識的能量都有非常大的關係，怎麼可能

會是一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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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受訪者 A也提到，以工程界為例，就可以分成主要在實驗室中工作，和主

要在現場工作的工程師，而後者會需要更多的身體勞動，當和身體、生理構造

連結時，又會衍生出和實驗室工作不同的性別問題。 

 

因為當你講工程裡面，像化工、環工，或是資工，這些其實是很乾淨的，

它們就是在 lab 裡面，或是生科。但我們講的是很傳統的那種，需要身體

的勞動，需要身體進入到場域，女性的身體跟男性的身體又不一樣的這種

情境，所以那個時候是 focus 土木。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這一點也與我們在文獻回顧中提到的黃玟娟（2004）的研究互相應證，黃

玟娟針對臺灣技職學校政策與工業類科學校特殊的男性文化做探討，發現機械

工程類科的技職學校，由於機器本身的設計不適合女性操作，但專業又脫離不

了機器的操作、體力勞動，因此更容易形成不利於女性的工作氛圍，更形成男

性主導的文化。 

而受訪者 F則提到了另一個概念，即硬體製造業由於涉及機器的操作，使

得該場域性別與階級的連結更強。 

 

舉個例子像製造業偏硬體製造端的來講，其實通常在硬體這個階段會涉及

到比較多的機器，機器的操作啊然後他們在工廠的生產線上，那個性別的

差異，性別跟階級的連結其實是非常強的。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其所提到的工廠生產線上的性別與階級連結，與嚴祥鸞（1998）針對科技

業職場研究發現的現象相吻合，在這份研究中提到，生產線上的作業員多為女

性，而管理階層，如組長、處長及更高階的主管多為男性。這也顯示了，當我

們在理解科技領域的問題的時候，如果不看更細緻的脈絡，單純從人數、性別

比來檢視問題，可能會忽略背後的權力結構與階級問題，這或許也會連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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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設計的難度。 

 

（二）醫學院、醫療體系的發展 

雖然本研究並未討論醫學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但在訪談過程中，有數位

受訪者都提及醫學體系的相關政策發展。並都認為醫學體系在此方面的教育與

政策比起科學與科技領域都要來得更完善。針對此點，我整理出以下內容，並

與下一小節一起討論為何在政策發展上有所差距的理由。 

受訪者 A提到，醫學院的學生會被要求上倫理課程，其中便會講述到性別

相關的內容，比如對於病人性傾向、性別隱私的了解，但其他科學與科技領域

的學生則不會接觸到此類教育內容。 

 

在醫學院，你會對他有人文的教育，你會對他有一些倫理的教育跟期待。

可是一樣的的東西，你在工學院完全是沒有。我是覺得這怎麼回事？是覺

得唸工的人不夠格嗎？不夠格去接受一個完整的教育嗎？還是說我們就當

工具人就好了。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今天我們所有醫學院的，醫學系好了，各部門的都會上過倫理課，然後他

們也知道說，對於病人你有一些基本的性別隱私的譬如說對於不同社經地

位的人有一些行為準則。那其實相對的東西也對應到工學院，這些東西通

通沒有，通通不存在。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會有此差別，我們直觀所能想到的，是醫學生、醫療從業人員有更多直

接對人群的接觸，且會直接處理到「人的問題」，但通常對於其他科學與科技領

域的從業者，則較少將其專業與「人」做連結。不過有兩位受訪者都提到了政

策制定的歷程，醫學領域相較於科學與科技領域，較早有人推動性別與醫療連

結的議題，也連帶影響後續政策的發展。如受訪者 D提到醫學界的性別平等教

育發展已久，約 2000 年開始就有相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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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學的性別平等教育也是推動蠻久的哦，就那個這個主題來講，我們以

前就有一個性別與醫療的研討會，他雖然沒有成立一個正式的學會，但是

大概從 2000 年就開始有這樣的組織跟討論了，雖然大部分是跟研究有關，

可是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政策上的議題。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受訪者 E更直接提到，醫療界會有這樣的發展，是因為有較多學者在背

後倡議，使得整體政策的進程發展的更快。但科學與科技領域在此部分的發展

則相對較晚，投入的倡議者也相對較少。 

 

醫療會推得比較快一點，是因為婦運有一些社會學的老師，他們早就發現

了社會醫學，就是醫療方面就是很多的性別盲，所以他們很早就介入，

2000 年有一個研討會就一直在做這樣。所以像我剛剛講醫療它們的成就，

老師他們推的在 2007 年他們經由衛福部就通過了醫師執業登記教育辦法，

那時候登記辦法就要加入性別的課程了，然後等到 2009 年就所有的醫事人

員都要上性平課程，那這都是老師他們這幾個婦運的在醫學這方面的推

動。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另外亦有受訪者提到，近年來醫學界的工會團體也成為相關政策倡議與推

行的重要力量，在勞動權益呼籲的過程中，也時常會涉及到性別議題。而這些

工會團體則多由年輕的醫師所組成。 

 

這幾年我覺得比較令人眼睛一亮的是一些工會團體，包括護理的這種權益

的促進啊，還有包括那種現在工會已經改了嘛，產業的工會也可以，所以

會有什麼臺北市醫聯會的那個工會代表。我覺得這是一個，這是一個蠻有

趣的發展，然後他們在這個新生代以工會的方式來推動權益，然後常常有

時候會跟性別有關。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三）部分領域「圈內人」不足 

承接上一節所談的在醫療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發展，與有較多的學者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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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投入議題的倡議和工會力量有關。但科學與科技領域則相對缺乏此種力

量，願意投入相關議題的「圈內人」較少。 

 

是像在科技這方面，我們講得比較籠統就是理工科技這方面，老師他們婦

運的沒有人才像這樣子做這些，或是去規畫這些。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另外一個老師還發現，不管是醫療還是科技要改革沒有辦法奏效的原因，

就是國家領域跟學術領域或企業中的圈內人沒站出來，就我剛跟你講的圈

內人，就以科技為例的話，絕大部分的女性科技學者他沒有性別意識，譬

如說有一個在理工大學教學很多年的他說他們要在學校進行修正女性數量

或是修正機構或是修正知識的改革都非常困難，因為理工大學以男教授為

主，所以女教授就不是這麼重視性別。可是女性科技教授要做性別的研

究，因為他沒有認同嘛，所以他們願意來做的就比較少。他沒來做的時

候，沒有知識累積的時候，那政府機構就不會，或是你沒有來申請，它就

不會覺得這很重要，它就這樣解讀嘛。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如該位受訪者提到，即便是這個領域中的女性，也未必會對性別議題有所

感，或覺察到相關的問題必須要有所改變，而願意站出來做議題的倡議的人又

更少。當這個領域的女性基數已經相對較少時，從內部推動議題的力量又較

小，甚至會面臨性別倡議也未必能說服這個領域的女性的情況，形成科學與科

技領域在性別平等政策推行時所會面臨的障礙。 

 

第二節 是否需要專屬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 

 

上一節我們討論了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特性，接下來要進一步討論，政策制

定者需要設計專屬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嗎？在這個領域所發生的

問題或現象，是否需要透過與不同的規劃來解決？在受訪者之中，有兩位受訪

者認為需要專屬的性別平等政策。如受訪者 B 認為應該要從基礎資料的統計就

特別將科學與科技領域獨立，才能更好的呈現這個領域與其他領域的差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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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進一步提到，許多人對於該領域中存在的問題並不存在足夠的認知，因此去

蒐集與凸顯資料的差異是議題推廣的敲門磚。而受訪者 C則指出因為這個領域

面臨的問題樣態有屬於自己的特性，因此雖然整體性的政策不可少，但還是需

要有針對不同領域的不同生態來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政策。這一點也可以與我們

在上一節討論的領域特性結合思考。不過提出相關概念的受訪者，都未實際說

明什麼樣的領域應該實施什麼具體的政策手段才能解決問題。 

 

需要專屬的政策甚至需要專屬的資料，因為大家不知道有問題的情況下，

資料還是可以說明的。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我還是覺得，我們對這個環境的認識可能還停留在「要證明給大家看這件

事有討論的空間」，有可以不一樣的一面，好像還沒有到可以怎麼不一樣。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我覺得科技領域的問題會樣態會有點不太一樣，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會需要

被單獨處理，我比較是這種想法。然後是說國家整體政策當然都要定，可

是它會因為要考慮呃各個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東西，他到最後會訂的會

非常模糊，那它可能沒有辦法去顧及就是某一些領域它的這個生態。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在下一部分的說明中，我將是否要制定專屬政策的討論依照時序分為兩個

面向進行討論，以便呈現更清晰的分析框架。 

 

壹、短期的矯正必要性 

在上一節的討論中，有受訪者提到，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問題之一便是與其

他領域相比在性別指標上仍屬落後。事實上這一點在第二次 CEDAW 國家報告審

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1 點也有提到相關的概念： 

 

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措施之範圍，然仍關切高等教育中持續存在的性別隔

離，這反映了教育選擇上的刻板化，並會影響女性的工作機會。審查委員

會建議政府強化措施來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和使女孩和男孩無法進入非傳



doi:10.6342/NTU202301568

72 
 

統教育學科的結構性阻礙，包括選讀科系時加強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之意

識、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職業諮詢服務提供者、並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加速

婦女在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參與，設定明確的目標和時程表，毫不延遲地去

改善此一狀況。 

（CEDAW 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1 點） 

 

在這段建議的文字中，特別提到為加速減少科學與工程領域的性別隔閡，增加

女性參與，故可以「暫行特別措施」作為手段。而回顧我們在前文中討論

CEDAW 時所提到的，若在國家報告中特別被提出的狀況，實際上已涉及性別歧

視的問題，需要積極改善。從 CEDAW 的國際定位與其已被國內法化的高度， 

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隔離問題，需要被更積極的回應。 

當然，這件事也獲得性平委員的重視，在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

科技分工小組的會議中，吳嘉麗委員也提及應重視此問題，並提出科技部應增

加性別科技類計畫的總經費與增加其通過率，來回應此點建議。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二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第 21

點，國際審查專家關切高等教育持續存在的性別隔離，審查委員會建議政

府應強化措施來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並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加速婦女在

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參與，設定明確的目標和時程表等。因此殷切期盼科技

部增加性別科技類計畫總經費以提高其通過率，以為積極回應 CEDAW 第

二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的第 21 點建議。 

（吳嘉麗委員書面意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9 次會議紀錄，2015/3/30） 

 

第三次 CEDAW 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中，也再次出現相關概

念，分別為在第 27 點(a)部分的建議中提到，針對因為性別刻板印象而產生之

職業隔離，應透過暫行特別措施來消除問題。 

 

採取全面性策略並執行具協調性之政策，以修正或消除歧視女性的父權態

度和性別刻板印象，尤其是針對不利處境群體之女性。此策略應包括政策

措施，如媒體和其他領域之公眾教育活動，以促進尊重女性之平等和尊

嚴，鼓勵女孩和男孩於非傳統領域接受教育和求職之計畫，同時採取行動

確保暴力指控調查之公正客觀，以及暫行特別措施來協助消除因性別刻板



doi:10.6342/NTU202301568

73 
 

印象而導致之職業隔離。 

（CEDAW 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27 點(a)） 

 

在同份報告中，也於第 51 點直接點出針對資訊通訊科技、科學、數學、科技等

產業是應該努力促進女性參與和減少性別隔離的領域。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持續努力促進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和減少性別隔離 ， 

不僅提倡傳統男性為主之行業雇用女性，如資訊通訊科技、科學、數學、

科技等產業，亦提倡傳統女性為主之行業雇用男性，如照顧、教育領域。

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建議政府應釐清同工同酬之相關概念，並引進評估方案

比較可能同值之不同種類工作，開發工具以消弭現存薪資結構中之歧視因

素。 

（CEDAW 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51 點） 

 

而在第 51 點中除了參與問題，也提及了同工同酬的概念，亦即性別隔離可能不

只體現在人數的面向上，薪資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這一點可以與受訪者 B所

提到的內容相呼應，其在提及科學與科技領域需要專屬政策時，亦提到薪資結

構問題，表示以其自身在該領域的工作經驗，因為在基礎的底薪上，還有不同

的獎金，使得在實際結果上，薪資間也會有性別差異。 

 

每個人講到同工不同酬的問題的時候會說臺灣教授薪水都一樣，我說：沒

有，我們已經執行很多年有彈性的薪水了，每年我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加獎

金，那個學校一定有沒有教育部來的錢，一定有學校自籌的錢，科技部也

有同薪計畫，但我忘了叫什麼名字。那科技部那邊一定有辦法去統計這件

事情，那學校那邊就要看學校願不願意。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綜上，從受訪者和 CEDAW 報告的意見，我們可以歸納出在短期的進程，即

仍存在性別隔離問題的現在─不論是在參與、薪資或是其他面向上，使用暫時

性的，專屬於該領域的特別措施卻有其必要性。不過長期而言，若相關問題能

有效改善，則可以進到下一階段的討論，即整體性的改造問題，我們將在下一

部份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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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長期的整體改造 

在整體改造的面向，有兩位受訪者提出了相關的概念。如受訪者 D提出政

策應該要多管齊下，即我們在前一部分提到的短期的矯正措施，例如為改善性

別比例所做的努力。但若想解決整體性的問題，長期而言不應該將政策的角度

侷限在特定領域或特定族群。 

 

我覺得應該要多管齊下耶，因為在統計數字上面，比如說男女性的不均衡

這個這個很明顯啊，所以那種比較有歷史的傳統的可能會支持培力女性

啊。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而受訪者 D也進一步提到，整體的問題解決需要考慮的面向可能會超越性

別的層次，例如要改變現有的工作或家庭文化。由於工作與家庭文化牽涉的面

向甚廣，此部分我會在後續的章節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而另一個重要概念，則

是要創造「與現在不同的性別文化」，故兩種類型的政策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但

要達到真正的平等，必須要透過長期的、整體性的政策。 

 

我覺得是要打破一種比較是工作跟家庭……它的一個政策上面的合宜

性，這樣男男女都適用。但是它一定會設計要創造一種不同的性別的

文化。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而受訪者 E則從現行政策規劃的角度提出看法，其指出以行政院現在的架

構安排，是會定期依照國內的狀況來設計各部會都應重視的、中央層級的議

題，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即是此類型的規劃。 

 

因為不分領域的政策我們已經在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已經有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還有一個六大性別政策很重要。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此外，再根據分工議題，讓各個部會根據所涉及的業務範圍制定針對其業務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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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例如教育部依其業務範圍設計補助 STEM 女性研究人才培育

的政策。 

 

所以他們再從 108 年也就是 2019 年開始以後，有五個願景，後來再加上一

個環境、科學的議題這樣。就是有五大議題讓部會自己去挑跟它們比較相

關的，自己去推。再來是部會它們自己針對自己的性別議題，去做，譬如

說像教育部就會去做有關女性科技人的一些營隊，或著是它們最近，教育

部在 2021 年的時候它們定了一個補助大專院校 STEM 領域女性研究人才培

育計畫要點，這個已經出來了。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綜上，可以發現兩位受訪者其實各就不同的層次來說明此問題。分別是時

程的角度與政策分工的角度。但在時程的部分，其實並非是線性的發展，即並

非「先實施短期的改造政策，再實施長期的整體性政策」，而是此兩者可以同時

存在，若明顯的性別隔離問題能有所改變，則專屬性的政策在達成階段性任務

後即退場，長期而言則以達成改變整體的性別甚至是工作、家庭文化為目標。 

 

第三節 小結 

 

在前面的兩個小節中，我們先聚焦於為什麼要特別討論科學與科技領域的

理由，即該領域有什麼與其他領域不同的特性，接著我們談到從政策設計面來

考量，是否應該因為有這些特性的存在來設計專屬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

等政策。 

綜合訪談內容與文件資料，有較大共識的部分，應該是回扣到科學與科技

領域仍處在性別比例不均、在高等教育與職場都存在性別隔離面向的現況，針

對這些明顯有不足的部分，應該有能有效矯正的措施。因而考量針對特定領

域、特定對象的政策。而此部分的政策概念，也與我們在文獻回顧的章節所提

到的性別平等中「相異」（difference）概念較具概念上的相似性，後續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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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將就臺灣目前的此類政策進行盤點與分析。而在除了為了矯正問題所進行

的政策外，為了達成整體性的改變，針對整體社會環境進行改造的性別平等政

策亦有其必要性。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上，除了時序的安排，即矯正性的政策先

行。透過政府在不同層級的部會分工，達成兩個層次的政策都有所執行的狀

態，較貼近我國政府現在的做法。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即便有如此政策安排，

我們仍能在數據資料或質性資料中看到仍待被改善的問題，代表相關政策仍有

需要檢討之處。 

不過作者亦有覺察，上述內容中，所談論的「專屬」，較缺乏因為在個別的

專業領域中，存在著不同的狀況，而需要有「訂製性」的政策的論述。但由於

相關討論需要針對每個不同領域的特性與專業進行較全面的分析，如工程領域

中土木工程師的職場存在什麼樣的問題，用什麼樣的手段解決比較好？此部分

涉及更細緻的背景與問題研究，而本研究則希望較聚焦於討論更大框架的政

策，並不針對個別領域進行分析，故在此部分的討論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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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同」（sameness）的科學與科技領

域性別平等政策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按照三種性別平等模式將政策進行分類，並進行

政策盤點以及透過訪談與文件資料內容彙整出的政策意見進行分析。本章將先

就「相同」（sameness）的概念進行討論。「相同」（sameness）概念的平等可以

說是一般大眾對於性別平等的第一印象，也就是達到數量、形式上的平等。若

對平等的概念有更多的認識，可能會覺得這樣的作法是不夠的。「相同」

（sameness）類型的政策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但其存在仍有其重要性與價

值，將在以下章節進行討論。 

 

第一節 政策概念說明 

 

壹、「相同」（sameness）的概念如何體現在政策 

「相同」（sameness）（Walby ，2005a），同時也是 Rees 所稱的「修補」

（tinkering）（Rees，1998）；Squires（2005）所稱的「涵納」（inclusion），

其意涵為主張男女應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在涉及此概念的討論中，Rees

（1998；2001；2005）對其有較明確的脈絡描述。Rees 將這一類的政策定義為

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的政策。強調不同性別間應有同樣的權利與機

會，不應性別而有差別待遇，較具代表性的實施，是歐盟 1970 年代為了讓男性

與女性的「待遇一致」，而衍生出的相關法律與政策，在概念上偏向自由女性主

義。Squires（1999；2005）也指出追求此戰略的人通常追求客觀上的公平與認

為人是自主的，同樣認為是偏向自由女性主義的概念。而 Walby（2005a）則未

對此提出其他的定義方式，同樣認同前述的定義方式。而 Rees（2001）針對歐

盟 ETAN 小組在科學方面的性別政策進行研究，則讓「相同」（sameness）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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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政策的樣態有更明確的樣貌。ETAN 小組在此方面主要認

為良好的就業政策有利於女性在科學上的發展。包含工作公開廣告、公平有效

的招聘和晉升程序將更有可能確保女性得到平等對待。 

從上述概念來歸納，「相同」（sameness）類型的政策對應到臺灣科學與科

技領域的政策，我梳理政策後認為有兩個類別符合此類，其一是如《性別工作

平等法》這一類的法規，明確規定雇主在招募、員工待遇上應該給予平等對

待；其二則是在各政府機關會有性別比例的要求，如政府要求齊下各部會之委

員會組成單一性別比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在性別比要求的部分，這種透過強制

性的手段，來達成性別平衡的方式，似乎不在上述三位學者所描述的範圍內。

但根據彭渰雯等人於 2015 年所出版的《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成效探討委

託研究》，該份研究參考 De Waal（2006）定義性別主流化的 5個指標，De 

Waal 將「平等待遇」的概念，又分成「性別均等」（Gender parity）與「性別

平等」（Gender equality）兩個概念，前者是指女性和男性在參與或受益於某

項計畫的數量上相同，有均等的代表權和參與權；後者則是指女性在生活中跟

男性有同樣的機會，包括有能力可以參與公共領域。故彭渰雯（2015）根據此

文，將「相同」（sameness）的概念分為「均等比例」與「相同待遇」兩個操作

性定義，均等比例即指人數上相等比例的相關規定，如規定各部會之下的各委

員會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相同待遇即指去除對特定性別的障礙與

限制，如去除女性警察限制名額。我認為這兩個概念都是追求人數與機會上的

均等，故都屬於平等待遇，即「相同」（sameness）的一環，故以此作為政策歸

納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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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符合「相同」（sameness）概念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

平等政策 

依照上一小節所討論的概念定義，歸納了符合「相同」（sameness）概念的

性別平等政策，主要分為性別平等法規與性別比例要求兩部分的政策。 

 

（一） 性別平等法規
13
 

承接在上一節所梳理的脈絡，Rees（1998）提到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政策中，是以讓不同性別的人能夠得到相同待遇的法規為政策最早

的起始，尤其是在「工作平等」方面的保障。不過該類政策以不分領域、全體

適用的一致性法規為主，故在此方面的政策，雖無針對單一專業領域的設計，

但會廣泛的影響各領域，科學與科技領域也並不例外，因此也將其盤點進來。 

而臺灣涉及性別平等處理的法規，主要是在職場與學校兩大領域，分別以

《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別教育平等法》規範。先談前者，《性別工作平等

法》的制定與國際對不同性別人權的討論潮流有關，許多國家在 1970、1980 年

代制定相關法規，如英國在 1975 年制定《性別差異禁止法》、義大利在 1977 年

制定《男女勞動平等待遇法》，亞洲國家如日本則在 1985 年制定《男女僱用機

會均等法》。而我國則在 1990 年，國內興起相關討論，並將《男女工作平等

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審議（施銀河，2008），不過相關法案一直延宕到 11 年

後，才終於以《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形式通過立法院三讀，並於 2002 年公布並

實施。後於 2008 年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除形式的更名，更實際擴大該

法的保障範圍，將「性傾向」納入保障，例如將原本法條中的禁止職場性別歧

視之，從「兩性」擴大到涵蓋禁止歧視不同的性傾向。另也擴大育嬰留職停

                                                      
13 無論是《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別教育平等法》，其中所涵蓋的對性別平等的保障，都不只涉及一個

性別平等概念的面向，且有的規定可能具有複合的特質，即具有兩個以上性別平等概念的意涵，在本節

中，我主要盤點較能直接與相同（sameness）概念連結的做法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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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家庭照顧假的適用範圍，以保障更多元的社會性別。 

在《性別工作平等法》中，較能與相同（sameness）概念連結的，為第 7

到 11 條關於性別歧視之禁止的規定事項，其涵蓋範圍包括：雇主對求職者或受

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以及教育、訓練、福利

措施、薪資給付、退休、資遣等工作上的各面向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

待遇。顯示法律層面直接展現了不得因性別的不同而有不同待遇。而《性別平

等教育法》的部分，早在 1988 年，民間團體婦女新知即針對國中小教科書的性

別歧視問題提出討論，後經過數年學者的呼籲與社會各界的討論，1996 年的教

改總諮議報告書提及應該落實兩性平等教育，隔年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

委員會」。不過相關的概念落成實際的法規，便要到 2004 年公布並實施《性別

平等教育法》（蘇芊玲，2001）。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中，較能與相同（sameness）概念連結的，主要為

在第 12 到 16 條關於學習環境與資源的相關規定。學校從學習環境、招生及就

學許可、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等各面向，皆不得因學生之性

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上之差別待遇。另在第 17 到 19 條

中，也規範了在課程、教材與教學等層面，學校在課程設計、教材編寫與選

用、教師教學等面向，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應該呈現多元性別觀點。 

上述兩個法案，都體現了在法規層面要求不同性別應有相同待遇的精神，

不過光靠法律的規範當然並非萬靈丹，仍需要其他面向政策的配合，才能打造

更全面性別友善的環境。而在後續的章節中，我們也會討論到法律的不足之

處，以及科學與科技領域中所存在的性別問題如何與法律彼此互動。 

 

（二） 性別比例要求 

除了平等法規外，另一類型的政策為對性別比例的要求。此政策的脈絡與

我國自 2005 年後，政府各部會開始推行性別主流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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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各部會委員會委員的性別比例 

行政院於 2005 年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至少

三分之一原則」，並在 2010 年時進一步要求通過政府捐助超過 50%的財團法人

董監事之性別比例也應就「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進行改

善。此後相關的執行則落到各部會，配合性別主流化計畫或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進行管理，而科技部（現國科會）則進一步將性別比例的要求改為單一性別比

例不低於 40%。 

此外在 2012 年時，於性平會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的會議中由性別平

等處提到，應針對環境、能源、科技、工程、交通、防救災與重建等各層級合

議式決策機制（委員會）中也加入性別比例的規定： 

 

有關「女性在環境、能源、科技、工程、交通、防救災與重建等各層級合

議式決策機制（委員會）內，應不低於三分之一比例」之具體行動措施一

節，增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交通部、教育部、內政部、飛航安全調查會、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等為辦理單位。 

（性別平等處，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2012/11/15） 

 

而相關的實施成果，根據目前最新的公開資料，應為在《109 年科技部性

別平等成果報告》中所提，科技部（現國科會）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會共 39

個，有 34 個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其中 25 個已達成 40%。財團法

人的部分，兩個科技部（現國科會）捐助超過 50％的財團法人皆已達成三分之

一的目標，並進一步往達成 40%作為接下來的目標。 

 

表 8 政府各部會委員會委員的性別比例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05 年 

行政院各部會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組成任一性別不少於 1/3 者。                                                                                                                                        

實施時間點：2010 年 

政府捐助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董監事應依「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進行檢

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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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時間點：2012 年 

女性在環境、能源、科技、工程、交通、防救災與重建等各層級合議式決策機制（委員會）

內，應不低於三分之一比例 

實施時間點：2019 年 

(1) 科技部（現國科會）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會，已達 1/3 但未達 40％，將於委員改選時達

成目標。    

(2) 政府捐助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將於下屆董監事到期改聘時朝 40%目標努力並推

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行政院性平會網站（https://gec.ey.gov.tw/） 

 

2. 其他性別比例要求規定 

除了各部會委員會的性別比例要求外，於目前科技部（現國科會）最新的

性別平等計畫中，亦提及要求學門召集人與複審委員的性別衡平。而此政策概

念，其實在 2014 年的性平會分工小組會議中，就由吳嘉麗委員提出過： 

 

科技部之審議委員即為一合議制，應注意性別比例。各學門召集人整體亦

應考量性別的比例。 

（吳嘉麗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8 次會議紀錄，2014/11/28） 

 

不過一直到 2022 年至 2025 年的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中，才見到相關的政

策概念，但在這一版的規劃中，並未有強制規定，也未有確切的比例規定，且

實施時間於本論文完成時尚短，還不能確定是否實際影響學門召集人與複審委

員的組成。 

 

表 9 其他性別比例要求規定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22 年-2025 年 

(1)遴選學門召集人及複審委員時，持續考量學術專業及性別衡平性。 

(2)於學門召集人會議中，加強宣導性別意識培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 

 

除上述關於人員的比例要求，過去在國科會的性別主流化計畫中，亦曾有

針對「縮短補助案通過比例之差異」之規畫，不過相關規畫並未在公開資料中

https://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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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執行方式說明，也未有成果的比較，類似的政策也未於後續的性別主流

化計畫或性別平等計畫中再提及。 

 

第二節 政策意見 

 

在本節中，將透過訪談與文件資料所歸納的重點，針對在前一節中提及的

性別平等概念與政策進行討論。 

 

壹、應提升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比例 

達成「人數上的平等」，是社會普遍對於性別平等的第一想像。而當女性的

身影出現在越來越多專業領域的現在，對於性別平等的內涵也有更深入的討

論，顯然只追求人數，不足以達成理想的平等，甚至有許多人產生追求人數並

沒有意義的想法。不過也不能因此而忽略相關政策的重要性，若做最實際的討

論，一個場域的女性人數多寡，一定程度會影響其他女性選擇進入的門檻，與

實際在該領域中活動的狀態。我們在第二章文獻回顧時討論過科學與科技領域

女性在教育與產業的領域中所面臨的困境，其中在校園與工作中會產生不利於

女性的文化，便與女性身為少數，難以融入以男性為主的場域有關，在這個過

程中可能產生的尷尬、不自在與需求難以被看見，其實都與性別比失衡的問題

脫不了關係。如王雅玄（2012b）討論女性科技人在職場中因為身為性別少數，

無法融入男性的社交圈；吳嘉麗（2004）提出女老師在化學系所是少數，在研

究的合作與支援上最為不利，且難以獲得關係的支持。黃玟娟（2004）提出機

械工程類的科系由於學生與老師大多是男生，使用的設備也是以男性需求打

造，造成女性使用上的困難，卻難有改善管道。韓采燕（2009）提出電機科系

實驗室中由於女性為絕對少數，進而產生高度男性化的空間與文化。男性更容

易因為其生理性別而被視為實驗室中潛在主流行動者與圈內人，而女性研究生

則成為「處於圈內的圈外人」（outsider within），身在該場域中，卻難以真的



doi:10.6342/NTU202301568

84 
 

融入互動。而讓問題更複雜的是，在這樣的情境中，並不一定全然是針對女性

的敵意，甚至可能是出於「友善」的動機，但仍出現讓女性難以融入的狀況，

如蔡麗玲（2011）的研究提到，理工科系的實驗室師生為了營造「一家人」的

氣氛，常舉辦慶生活動，但由於女性太少，使得男性較為熟悉而女性較不歡迎

的喝酒文化容易形成，最終對女性而言仍身處在不自在的環境中。 

而在受訪者中，三位出身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受訪者，也都提出了類似的情

況。如受訪者 C提到，由於其所身處的工作場域女性太少，希望能有更多女性

同事出現，因為在缺乏女性同事的狀況下，若在工作上遇到問題時，未必有能

理解自己情況的人一起討論：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是很孤單的啦，就是說其實你很多事情啊，也不是說你

不可以去請教你的男性同事，而是每個人就說……有些……有些方式可能

適合他們，未必適合你。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而受訪者 A則提到，由於身為少數的女性職員，其需求難以被其他同事體諒： 

 

我們系上要上夜間部，晚上有時候上課會排到十點多。這對於我們就是其

實小孩子在外面找保母帶，這都是很不利的狀況。然後系上曾經有一個學

期說，那我晚上不排我的課，可是下一個學期就被同仁說大家都要一樣為

什麼她不排？那我就覺得，這讓我覺得有點傷心。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受訪者 B的這段話或許可以做為這個現象的註解，其提到過去曾在歐洲參與

刻意提高女性參與者比例，讓女性參與者多於男性參與者的國際會議，而在該

場會議中，也讓他體會到人數比例的影響： 

 

我突然知道身為 gender majority 是什麼感覺，很多事情不是我不夠努力，是

這個環境沒有順著我的需要打造，我就突然可以用一個很中性的角度看待

這一切。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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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的研究中，也提到在女性相對少數的科系中，

反而會因為「身為少數」而得到被特別關照的紅利，如王雅玄（2012b）針對理

工科系學生做的質性研究提到，在理工科系的班上，女生是備受照顧的，因為

她們是「女生」，又是「少數」，弱勢中的弱勢使得她們自然成為需要呵護的對

象。不過這樣的現象，也潛藏了「女性需要被特別關注」、「女學生的專業科目

沒這麼好」的性別危機。且這樣的待遇，有時候可能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如謝

小芩等人（2011）的研究發現，在理工科系的女性因其性別少數的身份而受到

較優惠的待遇時，反而反映了老師的低期望，及導致的男性同儕的排擠。顯示

無論處在哪樣的情境中，性別少數都會有其衍生的問題。從上述的論述中我們

可以發現，追求人數、性別比例的衡平，不只是為了達成形式上的意義，而是

會實際影響到各個場域中性別少數的生活。 

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層面是。任何涉及人員性別比例的要求，都是為了確

保在各階層、各場域能達到不同性別之間的意見與力量衡平。尤其是在涉及決

策的階級，更是重要。而在科學與科技領域，首要面對的問題，便是性別比例

失衡，女性的人數與參與都少，使得女性的意見與聲音難以在該場域形成足夠

大的力量的情況，這對於產生其他不同類型的女性困境有關鍵的影響。 

受訪者 C也提出了可以相呼應的說法，女性人數除了影響其在該場域中日

常工作與活動的社交，在一個群體中，若女性的比例過少，在議題的討論上難

以產生「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便難以讓女性的需求與困境被正視： 

 

我覺得你……當你在這個群體裡面放入足夠多的女性，比如說你在這個群

體裡面放入 10%、20%的女性，那這一群女性就會開始形成一種力量啊。

那可是你如果沒有開始。你永遠達不到這個，我們叫做 critical mass，就是

一個可以造成影響力的力量。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受訪者 A則認為，在體制內，尤其是決策的體系如專業委員會，應該要有

性別比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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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專業委員會應該也要有性別比例，如果不是三分之一，他們可以提

他們譬如說，全國的機械系的女學生，我們不要說只算現在的，加上畢業

10 年以上的平均說是 10%好了，那你應該機械相關的會議裡面，學門至少

要有 10%的女性，或者是說其他相關的專業的政府部門委員會，如果你不

滿三分之一的話至少要達到這個比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不過目前相關政策，僅在政府各部門有相關要求。在民間的單位，學校、

企業等地方，並無相關的強制規定。是否將相關的規定擴大，或許有可以討論

的空間。可以參考的是，歐盟在其科學研究計畫「Horizon 2020」的中，針對

參與計畫的研究項目，也有在性別比例方面的要求。其一為：「應促進 Horizon 

2020 研究團隊的性別平衡，以處理科學研究中女性參與落差的問題」；其二

為：「執委會的各小組或團隊需達 40%性別比例，若是諮詢委員會要 50%，以確

保在此決策過程中的性別平衡」（EC，2014）。 

綜上，在性別比失衡的領域，增加性別少數的數量，以達人數與議題意見

上的多元性有其必。這也與 Schiebinger 在 2008 年著作“Gendered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提到的，促進更多女性進入科學

與科技領域的三個階段中，也包含「導正數字」（Fix the number of women），

即必須增加女性人數的論述相吻合。Schiebinger 也提到，要達到後續在機構

或知識上的改變，先有足夠的女性基數是重要基礎。顯示即便提升人數是普遍

認為相對早期的性別平等概念，但對於現階段的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仍有其必

要性。 

 

貳、「相同」（sameness）概念的未竟之處 

（一）提升人數是進程，但並非終點 

「相同」（sameness）概念的政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當然也有其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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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其不足之處很明確，就是提升人數、衡平性別比例是重要的基礎，但並非

達成理想性別平等的最終樣態。若我們將追求平等看作一個過程，而各個領域

的性別問題都有不同的進展，則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由於仍存在明顯的性別比

不均問題，因此提升人數的政策是重要的存在，但也不能因此而將性別平等的

概念單一化成達成數量的追求即可，如同受訪者 D所談： 

 

性別平等政策的確是會隨著不同的議題而有不同的不同的做法吧。比如說

之前有一陣子有討論像那個很基礎的就是有關比例的問題，我們臺灣的那

個理工醫農的性別比還是一個議題啊，但有些國家已經比較不是一個議

題，但臺灣還是。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故在檢視性別平等政策時，除了討論政策本身的理論概念，觀察其與現實

場域的互動，並具備調整與修正的彈性，才能發揮政策存在的意義。 

 

（二）性別並非人員組成唯一的考量 

而任何追求人員數量、比例的政策，另一個存在的問便是此類的做法通常

僅能做到符合「生理性別」挑選的條件，即僅能做到生理女性或生理男性的篩

選。但這可能會存在兩方面的問題。其一為即便是該群體的少數性別，也不一

定具備足夠的性別意識，能夠看見該領域的性別問題。如受訪者 E指出，即便

是女性的科領域學者，具備性別意識的也是少數： 

 

就以科技為例的話，絕大部分的女性科技學者他沒有性別意識。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因此，增加不同性別的數量確實能做到代表性的提升，但若是期待增加更

多的少數性別就能改變更多性別問題，那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其二是在特定專業的組織中，性別比例可能並非最重要的考量。由於目前

的相關政策主要是規範政府各部門的委員會，而在科技部性平小組的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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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實性平委員就針對這項規定提出過意見，如吳嘉苓與薛承泰兩位委員，

都曾提出過專業性的考量： 

 

有關於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原意，應是保障多元性別可以參與許

多議題，但我認為有時候也必須保持彈性，目前科技部的性騷擾申訴評議

會雖未達成規定，但委員組成應是由具有相關研究專長之委員擔任，也許

男性委員人數會比較少，我認為這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我認為委員是否

具有相關的專業專長及具有性別意識會比委員性別來得重要。 

（吳嘉苓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8 年第 1 次會議，2019/3/26） 

 

委員會單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規範，其核心精神為使不同性別均

有一定之決策參與權；而各委員會之委員人選，仍以達成委員會功能任務

為優先考量，無須因性別比例之因素，而致委員人選不適任之情形。換言

之，在其他條件相當下，再行考量性別比例。 

（薛承泰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9 年第 1 次會議，2020/3/25） 

 

從兩位委員的發言中，都可以發現是否具有專業專長或性別意識，會比單

純考量委員性別來得重要。因此，不同性別之間的代表性需要被重視，但保留

視各組織與人員情況不同調整的彈性，或許也是重要的考量。 

 

參、政策理想與施行的差距 

（一）在審議與討論的場合 

在本章第一節的第貳部分梳理政策時，提到在國科會 2022 年至 2025 年的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中，加入了學門召集人與複審委員性別衡平的規劃。而在訪

談過程中，也得知了學門召集人與複審委員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受訪者 A與

受訪者 B都對其角色定位有所說明： 

 

科技部裡面誰有權力，其實不是司長喔，是學門召集人跟學門複審委員。

科技部裡面的公務員跟助理們，科技部可以要求他們去上課，科技部可以

跟他們布達他們的性平政策，那什麼人有權力科技部又對他們沒有控制

權？就是學門召集人，再下一層就是學門複審委員，那這些人有沒有性平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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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審議委員就是複審委員，這就是兩個名詞我們會交換使用。他就是在審計

畫的時候就是主審，或是說我有權力指派初審，然後如果我是這個案子的

主審，我權力給出最後的意見，當然這個還是要聯席會議通過，如果我做

的建議太誇張還是會被噹，我建議這個案子過或不過，然後是以哪個等級

過，哪一個等級就包含了經費的額度，那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是有沒有

博士後研究員的經費或名額這樣。學門召集人當然也是很重要，如果他們

沒有意見就是沒有意見，但他如果對我說的案子有意見，也可以

overthrow，他是一個對每個老師來講，有做研究的老師，大部分研究經費

都從科技部來這樣，那基本上他們就是掌握了那個很重要的決定。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從這兩段論述中可以發現，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中，尤其是從事學術工作的

群體，其研究經費的通過與否和金額大小與召集人與委員有密切關聯。而在這

個審議過程中，為何需要性別是重要議題？曾有擔任審議委員經驗的受訪者 B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觀察： 

 

我那個時候還是審議委員，然後我的客人走的時候告訴我一句話說，你審

議的時候不要做別的事，只要選一個人幫你計時，一個案子討論的時間，

然後是正的還是負的。那個時候我還蠻感謝的是科技部的承辦人真的有派

一個沒有很專心在幫忙的助理做這件事，他沒有很專心所以可能 data 有

錯。結果真的很恐怖，我們分五等嘛，中間那一等就是給不給在該砍的位

置，真的女老師就是被討論很久，很明顯，然後都是負的。在那裡面也有

很爭議的男老師，我就覺得為什麼不討論他？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從受訪者 B的經驗中我們可以得知，在審議過程中存在女性學者被討論特

別久的情況，當然由於並非正式實驗與測試，這也許不能代表所有審議場合的

情形。但也側面佐證了，在此類討論的場合，推行委員的性別衡平確實是一項

有意義且有必要性的舉措。不過由於目前的政策設計並非強制的要求，且誠如

我們在前述所提，即便增加了女性的委員，也不直接代表能增加審議場域的性

別意識，因此還無法確定這項新推行的規劃，是否能真正的改變審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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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訪者 B 也提出另一項重要的觀察，那便是在現行的制度中，雖然

在研究案經費未通過時有救濟管道，但在涉及性別議題的處理時，並沒有制定

標準流程，也並未有性別專業小組的審查，因此受訪者 B提及自己曾遇到一位

學者質疑審查過程有性別瑕疵，但並沒有被妥善處理： 

 

你知道我們案子經費沒過可以 rebuttal，他就在抱怨說，他覺得這裡有性別

歧視。那 rebuttal 的會議我有去，但我就是沒有 SOP，我就覺得這種事情，

當事人抱怨性別歧視的時候，其實相關單位要有一個 SOP。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雖然在 2022 到 2025 的計畫中已有對召集人與審議委員的性別考量，但仍

未提及在相關申訴、救濟或重審的過程中有在出現性別議題的爭議時，是否有

對應的處理機制。無論是召集人與審議委員的性別衡平、討論過程的性別意識

與後續的爭議處理，都值得後續的觀察與研究。 

 

（二）法規與現實的差距 

 

而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則是現在臺灣雖然有實施 10 多年以上的性別平

等法規，但這些法規是否真的都有在教育的場合與職場中被落實？受訪者 F指

出，他在自己進行科技領域職場的研究進入田野訪談時，仍發現有性別歧視的

情況： 

 

臺灣有很多法律很久之前都有，但是它在實行上有很大的落差，而且這個

落差是大家都知道的。譬如說舉個例子像育嬰假，就是這個東西可能存在

好久，可是有多少人真的在用育嬰假，然後有多少人在用的時候是遇到困

難的？ 

 

所以我覺得法律當然還是有缺點，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可是我覺得最大

的問題，其實是在於這個法律在這裡要怎麼樣讓職場端真的可以用到這中

間的距離，到底是存在……就是這中間有什麼方式可以把這兩個距離拉

近。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關鍵，如果實行可以拉近到今天的法律現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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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我覺得就已經成功了一大半我主要目前看到的是這樣子。那另外一

個真的就很明顯了，我們都知道就業反歧視相關法律很久之前就存在，但

是事實是一直到最近這幾年，因為訪談都是最近這幾年做的，研究也是最

近這幾年做的。我訪問人的時候，還有人跟我說，他其實在曾經，他的曾

經也不是 10 年前就是可能 2、3 年前，他找工作的時候就是有人跟他說我

不會雇用女生，就是很明白的跟他說。 

 

所以像這種就是你會覺得，明明就是跟法規有落差，為什麼會他還是存

在？對但他就是還是存在，然後像這個就是像這個就是不是法規沒有到

位，而是執行沒有辦法到位。然後我覺得這個可能跟大家整體對於……我

覺得這可能也跟一部分跟文化有關係啦。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也覺

得，畢竟規範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規範不是只靠法規，就是很

多時候，其實是靠我們的人情世故啊，我們對彼此之間的默契啊，所以法

規其實很多時候只是其中一個用來參考的東西。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從受訪者 F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發現，法規或政策的存在固然重要，但這些

法規和政策在推行後，是否有實際改變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文化，需要被持續關

注。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不同做法的性別平等政策彼此搭配，只靠單一概念的

政策推行無法達成最終目的的原因。 

 

第三節 小結 

 

從訪談與資料的爬梳中，我們可以歸納出結論─無論是法規或是比例的要

求，此類政策最大的目標同時也是最大的問題，那便是做到「最基本的人數平

等」。但正如許多學者點出，平等待遇並不一定導致平等結果，因為這個作法仍

是「以男性定義為標準」，只是再複製男性中心的秩序（Rees，2001；

Squires，2005），並無改變該領域的文化或對性別關係產生實際影響，故難以

只靠這種做法來達成理想中的性別平等。 

但若搭配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現況的理解，多數的人仍認同此類政策存

在的必要，提到相關論述的受訪者皆指出，因為臺灣目前仍處於在科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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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性別比失衡，女性明顯少於男性的狀態，因此確保該場域中有足夠的「女

性人數」仍是重要的關鍵。因為若是女性人數不足，也難以做到後續期待的對

更大環境性別關係改變的的推動。因此，雖然在理論的討論上，「相同」

（sameness）是最早期的性別平等概念，也早已被學者點出其不足之處，但若

考量現實環境的脈絡，「相同」（sameness）類型的政策仍有其重要性，只是需

要與其他類型的政策一起搭配推行。而政策實施後，能否做到持續的觀察與修

正，改進其不足之處，則是讓政策能否發揮實際效益的重點。 

 

 

 

 

 

 

 

 

 

 

 

 

 

 

 

 

 

 

 

 

 



doi:10.6342/NTU202301568

93 
 

第六章 「相異」（difference）的科學與科技領

域性別平等政策 

 

第一節 政策概念說明 

 

壹、「相異」（difference）的概念如何體現在政策 

「相異」（difference）的概念（Walby ，2005a），同時也是 Rees 所稱的

「剪裁」（tailoring）（Rees，1998）；Squires（2005）所稱的「翻轉」

（reversal）。聚焦於女性相對於男性的不利之處， 故在政策思考上偏向提供

女性的「特別待遇」，或稱為採用「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而在積極

行動的概念之下，Rees 又針對「積極行動」和「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概念進行區分，前者僅針對女性的特定需求提出支援，後

者則是透過直接干預性的手段來達到保障，例如「積極矯正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或配額制度，即直接規定特定性別的名額數量

（Rees，1998；彭渰雯、李秉叡，2007）。 

此類政策的發展，是在 1970 年代推行平等法規後，人們認識到其影響有

限。故歐盟委員會於 1980 年代開始展開更積極的行動措施，特別是針對女性的

培訓、就業政策（Rees，1998；2005）。Rees（2001）針對歐盟 ETAN 小組的研

究，在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中，符合相異定義的常見政策，如採取措

施來幫助有過職業中斷的女科學家，或提供專為女性科學家設計的獎學金，或

提供只有女性可以申請的研究預算。Squires（1999；2005）認為追求此類策略

的人支持差異政治，較重視「女性」的角色，通常被認為是偏向基進女性主義

的主張。而 Walby（2005a）也採取同此兩位學者的定義方式，並未提出其他定

義面向，故本文就以此定義方向，即以「女性」為中心的政策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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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符合「相異」（difference）概念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性

別政策 

依照上一小節所討論的概念定義，歸納了符合「相異」（difference）概念

的性別平等政策，主要可分為性別平等法規、性別與科技相關規畫推動計畫、

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培育政策與特殊待遇等四部分的政策。 

  

（一）性別平等法規
14
 

如同在第五章討論，在性別平等法規中，亦有能與相異（difference）概

念連結的部分。在《性別工作平等法》中，較能與相異（difference）概念連

結的，如第 6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婦女就業之需要應編列經

費，辦理各類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托

兒、托老及相關福利設施，以促進性別工作平等。」，該條是針對女性在就業訓

練方面的特殊待遇。而第 14 條與第 15 條，分別就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與分娩

前後致工作狀受到影響時，定有對應的措施，如就生理日的部分雇主應提供生

理假。而就分娩部分，則須提供產假、安胎假、產檢假等。15 

 

（二）性別與科技相關規劃推動計畫（GIST） 

我們已在第三章第二節第貳小節簡介過科技部（現國科會）在科技與性別

方面的相關計畫，其中我國目前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議題推動、政策建議

的主要角色，便是「性別與科技相關規畫推動計畫」（下稱 GIST 計畫）。該計畫

自 2011 年起開始推動至今，經過三期，第一期由淡江大學的吳嘉麗教授主持，

                                                      
14 無論是《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別教育平等法》，其中所涵蓋的對性別平等的保障，都不只涉及一個

性別平等概念的面向，且有的規定可能具有複合的特質，即具有兩個以上性別平等概念的意涵，在本節

中，我主要盤點較能直接與相異（difference）概念連結的做法進行討論。 
15 第 16 到第 25 條是關於育嬰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及其他與育兒相關，雇主應提供對應措施的規

定，不過目前在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就育兒相關的規定已不限性別，非屬於專屬女性的政策，故不特別放

到此處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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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到 2018 年與 2018 到 2021 年則由高雄師範大學的蔡麗玲教授主持。 

此計畫的角色類似於科技部（現國科會）的智庫／幕僚，蔡麗玲（2020：

119）指出，除給予科技部性別主流化政策與 CEDAW 法規的建議、提供諮詢外，

由於亦計畫執行團隊與行政機關亦較其他專題研究計畫有較多的行政支援、協

助與合作，亦具備「培力具性別知能的文官」的功能。16也由於其計畫定位與其

他政策較不同，故將其獨立為一類說明。 

除了部會智庫的角色外，GIST 計畫亦辦理多項議題推廣活動，也建置主題

網站，收錄國內外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要聞、歷年科技與性別相關計畫之成

果。另為加強推廣，也成立社群平台帳號，發布科技與性別之科普文章。 

 

表 10 性別與科技相關規畫推動計畫（GIST）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1 年 

(1)成立「促進科技領域中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辦公室 

-角色相當於科技與性別議題智庫，進行我國性別與科技研究主題與方向之規劃，亦協助科

技部（現國科會）進行性別主流化、檢視 CEDAW 法規等工作 

-舉辦科技與性別議題推廣活動、建置科技與性別統計資料庫、進行科技領域女性職場輔導

工作 

(2)建置 Taiwan-GIST 網站（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計畫網站，現已改名為「GiST 性

別．科技」） 

-內容包含：國際科技與性別新聞、其他國家政策參考、計畫出版文獻紀錄、 

歷年「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通過清單與成果報告、「女性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歷年通過清

單與成果報告、會議與活動紀錄 

-於 GIST 網站中增設歐盟「She Figures」專區 

實施時間點：2018 年-2022 年 

(1)延續前述 2012 年-2017 年政策 

(2)運用新媒體科技推廣性別化創新的相關研究新知與成果 

-經營臉書粉絲專頁「科科性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1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2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成果報告、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成果報告、105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

果報告、108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109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科技部性別平等計畫（108-

111 年） 

                                                      
16 由於該內容屬於被分析對象，為避免與參考文獻混淆，故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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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培育政策 

我國在「相異」（difference）部分的政策，有最多投入的部分為針對科學

與科技領域女性，尤其是女學生的培育性政策，常舉辦的活動類型包含專家講

座、科學營隊、研習工作坊等。如在 CEDAW 第四次國家報告專要文件中提到的

「高中女校科學巡迴講座」即是代表類型的活動。而 2014 年起，更增設「女性

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補助相關議題的電子報、專書、紀錄

片、圖文書等製作出版。據科技部（現國科會）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會議中的

陳述，該計畫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體制外具有更多創新、創造性及彈性的活動、

資源，讓學生產生在體制內教育不見得會產生的興趣，希望藉此吸引更多女性

進入相關領域。並設定了體制內固定目標係由教育部主導，科技部計畫係從體

制外協助的工作原則，計畫自 2021 年起，則改為「啟蒙未來女性科學家」計

畫，但同樣是透過補助出版品、舉辦科普活動等手段達成目的。 

在各項出版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為《臺灣女科技人電子報》，是臺灣科學與

科技界中以關心女性科技人的群體為讀者的重要的非官方媒體。不過該電子報

並非由科技部（現國科會）創辦，而是由淡江大學的吳嘉麗老師 2008 年創辦，

後續才由科技部（現國科會）計畫補助。該電子報前 9 年由女性科學家主持，

2017 年起則由以工程背景的新團隊執行（洪文玲，2017）。這份電子報在女科

技人社群中存在一定影響力，間接促使了 2011 年「臺灣女科技人學會」的成

立。蔡麗玲（2011）也曾針對這份電子報的影響進行調查，受訪者普遍給予正

面評價，認為電子報中的資訊與故事對於自己能提供支持與自信。 

 

表 11 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培育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06 年-2013 年 

推動「鼓勵並培育女性科技人才」計畫 

-A 類計畫：以舉辦給女學生的科學與科技活動為主 

-B 類計畫：以培育女性科技人才目的為主，如發掘與培育中小學科學資優女學生、設置「導

師提攜制度」、栽培女性科技主管人才、設置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獎學金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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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續上述做法 

(2)新增推動「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計畫 

-著重辦理各種性別與科技議題活動或出版 

(3) 新增補助「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 

-補助製作女性科學家/女科技人相關題材之平面或影音資料 

(4)開始每年辦理「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聯合成果討論會」 

實施時間點：2017 年 

(1)延續上述做法 

(2)補助「臺灣女科技人電子報」。 

實施時間點：2021 年 

(1 )延續上述做法 

(2)「啟蒙未來女性科學家」科普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作者整理自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95 至 98 年度）、科技部推動性別主

流化執行計畫（99 至 102 年度）、科技部 103-106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1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2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2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

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5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5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8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109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四）針對女性的特殊政策 

除培育性政策外，另一主要類型的政策為科技部（現國科會）針對女性的

特殊政策。不過該類型的政策並非僅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而是不分領

域學門的政策。且由於是以科技部（現國科會）針對女性學者為目標的推動，

故主要會被影響的皆是從事學術或研究相關工作的女性。而該類型的政策，最

早自 2010 年即開始推動，當時主要是以放寬部分計畫申請與獎項的遴選資格為

主，如放寬「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申請年齡、修正「吳大猷獎」資格年

齡、取消「補助博士後/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申請年齡限制等措施。不過前兩者

的資格放寬，都並非單純以生理性別為申請標準，而是必須以「生育事實」之

認定為申請標準，每生育一胎得延長兩歲計算。2012 年則同樣有依生育事實或

請育嬰假者，得放寬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檢附研究成果與執行期限的

規定。2014 年亦新增針對執行科技部（現國科會）專題計畫之女性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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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政策，包括於生產或請育嬰假期間，得由共同主持人暫代執行、得延後

退休與延長科技部計畫執行資格等規定。 

2018 年，科技部（現國科會）編列 9000 萬元新台幣的預算，推動「鼓勵

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該計畫是以鼓勵因生產或家庭照顧而暫離

科研工作之女性回歸科研行列，改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為目標，針對從未申請或近 3年未執行科技部（現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之女性研究人員提供專案研究補助，該計畫一直延續至今（2022 年）。

而國科會在 2021 年的《CEDAW 第四次國家報告專要文件》中也提出，該計畫推

出後每年申請案約 500 至 600 件，核定約 130 件。實際每年的補助計畫件數經

查詢，2018 年有 156 件；2019 年 124 件；2020 年 129 件；2021 年 131 件。 

 2021 年科技部（現國科會）公告一系列「生育支持措施」。凡懷孕起至養

育 3足歲以下子女之連續期間內，女性與男性計畫主持人皆可申請。已核有學

門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可提出所需研究人力申請，從優核給；無執行科技

部研究計畫者，得每年 1次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採擇優補

助。以及提供參與學術研討會期間之托兒服務經費、再放寬研究績效之認定期

間規定等措施。而除了上述與生產與育兒相關的政策，在科技部（現國科會）

最新的性別平等計畫中，提出要建立或擴大各領域女性工作小組，而相關規劃

曾於性平會分工小組的會議記錄中提及： 

 

本部已由次長層級責成各學術司就該領域成立女性（或性別）工作小

組，由各學術司司長擔任召集人，除司內指定專人推動外，同時邀請

1-2 位外部委員加入，並請所屬領域推動（展）中心共同推動，或與各

學術團體合作，透過舉辦性別議題相關之論壇、演講或研討會等活

動，建立各領域之社群組織，增進女性科研人員之良性互動。 

（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4 次會議紀錄，2021/7/30） 

 

相關的工作小組主要是以活動式的任務主，並希望透過活動連結科學與科

技活動女性。而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受訪者 B正好有參與女性工作小組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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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據其經驗，該工作小組確實並無常態執行的業務或會議： 

 

我們好像沒有很常態的業務耶……因為好像是因應立委的建議設立的

這樣子。沒有很常規的說什麼樣的案件必須要女性委員會來看啊或什

麼，沒有這些事情，沒有常態性的事情，也很久沒開會了。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可以發現雖然政府在「相異」（difference）政策陸續有投入，但大多屬若

具生育或育嬰假事實，則可放寬部分規定的形式。而其他針對女性的措施，則

以女性工作小組為最新提到的規劃。 

 

表 12 針對女性的特殊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0 年 

(1) 修正「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申請年齡：年齡需在 45 歲以下，惟 45 歲之前曾有生育

事實者，每生育一胎得延長 2 歲計算 

實施時間點：2011 年 

(1) 延續上述作法 

(2) 取消「補助博士後/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申請年齡限制 

(3) 修正「吳大猷獎」資格年齡：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35 歲以下）積極參與研究，增列

「女性候選人在此年齡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一胎得延長兩歲計算」條款，期能

提供年輕女性研究者更公平的獲獎機會。自該年起女性得獎人占比由 2010 年的 12.5%提

升到 2012 年的 30%。 

實施時間點：2012 年 

(1) 延續上述作法 

(2) 放寬申請計畫檢附研究成果 

-若計畫申請人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其於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在已出版最具

代表性或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研究成果評比部分，著作期限得由前五年內延至前七年

內。 

(3) 放寬專題研究計畫變更及執行期限 

-計畫主持人於尚未開始執行計畫時即已請育嬰假者，得申請註銷或將計畫執行期限變更自

育嬰假期間屆滿。計畫主持人於執行計畫後始請育嬰假者，得申請延長執行期限至其育嬰假

期屆滿後再繼續執行計畫。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1) 延續上述做法 

(2) 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之女性主持人，於生產或請育嬰假期間，得由共同主持人暫代執行 

(3) 曾請育嬰假的計畫主持人，得延後退休與延長科技部計畫執行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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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性博士後研究人員如有生育事實，薪水得以七年
17
表現而定 

實施時間點：2017 年 

(1) 延續上述做法 

(2) 推動「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編列新臺幣 9,000 萬元預算，針對近 3年未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國內女性研究人員

提供專案計畫補助 

實施時間點：2021 年 

(1) 延續上述做法 

(2) 協助有懷孕或育兒需求之學者 

-已核有學門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經醫師診斷確認懷孕事實起至養育 3足歲以下子

女之連續期間內，提出所需研究人力申請，將從優核給；無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者，得每年

1 次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擇優補助。 

 具備條件 檢附文件 

女性計畫主持人 懷孕及育兒 孕婦健康手冊 

醫師診斷證明 

戶口名簿/戶籍謄本 

新生兒出生證明書 

(擇一檢附) 

男性計畫主持人 留職停薪育兒 任職單位核准文件 

單獨親自育兒 自主聲明文件 

 (3) 提供參與學術研討會期間之托兒服務經費 

-科技部（現國科會）於所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規定中明定，得依實際需要提

供托兒服務經費。 

(4) 再放寬研究績效之認定期間規定 

-針對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放寬其研究績效之認定期間得依胎次再延長 

實施時間點：2022 年-2025 年 

(1) 延續上述做法 

(2) 推動各領域女性工作小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科會 99-102 性別主流化計畫、101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

告、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國科會網站（https://www.nstc.gov.tw/?l=ch）、科技

部性別平等計畫（108-111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 

 

 

                                                      
17 一般情況為五年。 

https://www.nstc.gov.tw/?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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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意見 

 

壹、矯正性別比的必要手段 

「相異」（difference）類型的政策是性別平等政策中最常有爭議的，因其

針對特定族群給予特殊待遇的特性，時常涉及公平性的討論。但為什麼此類政

策仍有存在的必要？綜合訪談與資料的結論，便是其作為積極矯正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的特質，在性別比例仍失衡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是矯正

性別比的必要手段。如受訪者 F認為支持女性的政策，是為了讓職場中的少數

群體能有更多的機會： 

 

因為我是從女生的角度出發，所以我在進行討論或分析的時候，其實

是比較從女性支持的角度出發的，就是誠實的說目前看來是這樣的。 

 

因為他的確是讓可能在這個職場裡面的少數族群，他也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機會可能可以跟其他人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站著，他只是給他一

個推他一把的助力這樣子。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本文在第四章第二節討論過臺灣是否需要專屬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

措施時，提及「短期的矯正必要性」，並引用在 CEDAW 第二次與第三次國家報告

總結意見與建議中提到，政府應該透過「強化措施」來解決科系間性別不平衡

的問題。如科技部（現國科會）曾針對 CEDAW 報告的建議諮詢 GIST 計畫主持人

蔡麗玲教授，而蔡麗玲教授建議科技部，可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來協助消除

因性別刻板印象而導致之職業隔離，持續辦理「女性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與參

照韓國訂定《女科技人育成支援法》以國家資源長期且具制度性方式挹注於女

科技人才之育成（蔡麗玲，2020：123）。18 

而在訪談與資料的爬梳中，亦可以發現有不少針對我國科學與科技領域性

                                                      
18 由於該內容屬於被分析對象，為避免與參考文獻混淆，故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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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失衡現象應提出特別或強化措施的建議，尤以優先改善相關科技的女性教職

員比例為最多。如受訪者 C便認為針對性別比失衡的科系，應該刻意的調整教

職員的性別比： 

 

其實我覺得對強烈性別比失衡的科系，科技部或者是教育部可以讓這些科

系有一些特殊名額去刻意調整教師的性別比。就是說我們會有，像日本他

們就有就是他們會有就是專門只徵女性的教員。就是說我這個缺我就說的

很清楚，我就只徵女性助理教授女性副教授，男生你不要來申請我只把我

只給女性啊。那透過這種作為，我們強迫性的調整就是說所謂失衡的科

系。我們不要求多嘛，好比如說好你調整到 10% o 不 ok？好那這個數字可

以談嘛...(省略)...因為教師如果開始有比較比較多的多元性別。你就比較有

可能會造成學生的多元性別，我覺得啦，因為有很多時候現在都是老師在

挑學生的。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而類似的構想，其實在性平會的分工小組會議中也被討論過多次，如在

CEDAW 第二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出版後，時任性平委員的吳嘉麗教授，

即在性平會的分工小組中提案「強化我國女性在理工科技領域的發展與培育之

具體行動措施」： 

 

本案強調依據 CEDAW 第二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審查委員會

建議政府強化措施來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強化措施』表示非依循

一般作法，以特殊手段來矯正扭曲的現象，教育部既然可以設立教學卓越

補助經費、頂尖大學補助經費，為何不可設立推動性別主流化增聘女性教

授補助計畫？建議教育部每年至少挑選幾所理工系所公告其教師性別統

計，並另立經費及辦法補助女性教師的增聘。 

（吳嘉麗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8 次會議紀錄，2014/11/25） 

 

可以從論述中看出，委員希望教育部使用特別手段，增加理工系所的女性

教師聘用。而在本次會議中，針對此項提案的決定為「請教育部高教司及技職

司鼓勵各大專院校理工科系於聘任師資時，在受聘者之專業專長等條件相同

下，考慮優先聘任女性教師」，政府對該案採「鼓勵」、「考慮優先聘任」等較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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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態度，實際影響的效果可能較有限，這點也可以從隔次的會議記錄中發

現： 

 

教育部已於 104 年 2 月 5 日發函提醒各校在各理工領域受聘者之專業等條

件相同下，優先聘任女性教師，雖函文影響力或影響有限，仍然感謝教育

部對此提案的回應。 

（吳嘉麗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9 次會議紀錄，2015/04/01） 

 

因此，在之後的會議中，也不乏有性平委員再提出類似的訴求，希望教育

部與科技部（現國科會）能有更積極的作法，如吳嘉麗委員在同年（2015 年）

的分工小組會議中再次提到： 

 

有關強化我國女性在理工科系領域發展與培育，希望教育部提出積極的暫

行措施，如對師資性別落差極大之系所、系所/研究所學生性別比例明顯有

落差者，提供額外師資名額和經費以為鼓勵，或於各項補助納入師資性別

比考量。 

（吳嘉麗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10 次會議紀錄，

2015/07/22） 

 

而同樣的議題在近三年的會議中也再次被討論，如在2019年的性平會教育、

媒體與文化的分工小組會議中，委員再次提案討論，建請教育部應提出具體計畫，

鼓勵及補助各大學進行積極校園性別平等機制改造，建立友善女性投入數理科工

（STEM）領域發展的研究與學習環境，並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 請高教司及技職司持續於大專校院主管會議時進行宣導，請各校聘任

師資時，在受聘者之專長等條件相同下，優先考量聘任單一性別過低之師

資，以達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並儘速將大專校院女性教師及女性一級主

管比率之提升，自 109 年起納入私校獎補助及國立大專校院校務基金補助

之性別平等教育指標。 

三、 請高教司及技職司參考美國、加拿大、歐盟等相關計畫，針對師資結

構之性別調整所採取之策略，是否具避免性別歧視之積極作法，可以委託

研究或或請駐外單位協助搜尋相關資料，以作為積極性策略之參考。 

（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1 次會議紀錄，201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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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有委員提出，在改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比問題，除了教育部

外，科技部（現國科會）亦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如善用委託與執行的計畫： 

 

有關未來的策動，在報告中看到提供策略的只有教育部，然而，以科技部

為例，該部目前有委託一項關於「大學理工科教師招聘建議原則」的計

畫，主要針對大學理工科系在招聘教師時歧視女性應徵者的問題，期能建

立一個友善的招聘環境與機制，而該計畫的成果也需要教育部發函給各大

學應用，故建議科技部應加強推動該計畫，也應將該計畫的規劃及辦理情

形納入報告中。 

（黃淑玲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從上述的會議紀錄中可以發現，雖然在性平會的會議中，委員有持續對科

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比例問題，尤其是在改善大專院校女性教職員方面提出討

論與建議。但自 2014 年起，政府部會雖有回應並實際建議大專院校，但缺乏強

制與具體的政策，整體問題仍未改善。若是較積極手段，除了在會議紀錄中委

員所提的意見之外，或許可參考歐盟在其研究計畫的申請規定中，就提出了此

類的補助原則：當兩個相互競爭的研究計畫程度與能力差不多時，將由男女人

員組成較為平衡的計畫優先獲得補助（彭渰雯、蔡麗玲、呂依婷，2017）。 

 

貳、女性的生產與育兒問題 

（一）生產和育兒而帶來的職業困境 

「相異」（difference）政策的出發點之一就是為解決女性在社會中與男性

不同的困境，為滿足這些屬於女性的需求而設計。（Rees，1998；2005）。綜合

訪談與資料，最常被提及的便是女性生產與育兒的問題。故然隨著時代變遷，

育兒責任並不單屬於女性的觀念越來越普及，但是實務上女性確實仍承擔著更

多的社會期待與成本，因此在政策討論中，如何解決女性因為生產與育兒問題

而面臨的職業困境，仍是時常提及的，如葉德蘭委員在性平會分工小組的建



doi:10.6342/NTU202301568

105 
 

議： 

 

針對報告中提到各種促進 STEM 領域師資性別結構衡平的解決方案，考量

女性可能受家庭因素或生兒育女等因素影響，建議宜再研議更積極的具體

作為，如：於評鑑中納入延長升等的內容，以及將「強化女性科研人才」

納入高教深耕計畫等，尤其後者牽涉到國家重要政策，是否能提高其可行

性。 

（葉德蘭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可以說現階段要衡平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比，如何解決生產與育兒所帶

來的職業困境，仍是政策設計時要考量的因素。 

而相關的討論可能更不僅止於政策上如何協助，從懷孕到生產期間，可能

中斷的職業生涯，更是專屬於女性的問題。在訪談中，受訪者 A與受訪者 B也

分別提出自己的生涯經驗，表示孕產的經驗對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是很容

易面臨挫折與困境的期間： 

 

當你關在家裡兩個月，你跟你的 baby，一個就好，關兩個月就好，你就會

體會到那個無助感，那個被世界丟掉的感覺，然後你再回到工作上，那你

來同理我們。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我會覺得我的覺醒，其實是從一個孕產育兒的經驗，而來的。就是不愉快

的，因為我其實在過去就是很像傳統的男性父權運作靠攏的女生......可是等

到我懷孕的時候就發現這個事情就不一樣，它很寫實的把我跟男生分開。

然後我的個人的理解就是說，我明明也是一個工科的博士。可是就因為我

是新手媽媽，我再帶一個小孩，然後就是跟不管新的朋友舊的朋友出去，

然後我們的工作就是帶小孩，就不會有人跟我們講一個就是有意義的事

情。這個交流就會排除我們這樣的身分。為什麼會講到這個……然後後來

我去接觸很多孕產的方面的知識，然後我自己也有拿到一些能力。我就開

始體會說，作為一個人，特別是做為一個女人，我如何在工程界裡面得到

尊重。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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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位受訪者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出，孕產對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

而言不僅是職業生涯實際可能受到影響的問題。孕產與女性的連結，會將懷孕 

育兒的女性與重視「專業」、「理性」的理工科職業領域割裂，一但成為一個

「母親」，專業性就會被從這些女性身上剝離。這或許與第四章討論科學與科技

領域的特性時，提到的該領域理性而單一的文化彼此呼應，因為這個領域的文

化看不見每個人的差異與需求。 

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也使得單點式的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更加有限，舉例而

言，生產或請育嬰假能放寬申請專題計畫的績效認定確實可能對部分研究者有

幫助，但對於解決上述提到因為孕產而與專業領域割裂的問題，可能就沒有這

麼大的助益，如黃淑玲委員在會議中提到的建議： 

 

有關女性教師升等方面，除了針對請育嬰假的女性教師放寬申請專題計畫

時的研究績效認定年限 2 年外，建議科技部宜再研議其他具體作為，提升

女性科研專案補助的效益。 

（黃淑玲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二）需要跳脫個人層次的家庭政策 

在資料與訪談內容中，有關生產與育兒方面的問題，另一個常問題便是現

行政策太聚焦於個人層面的，提供給個人的補助或支持固然仍然會有部分效

果，但大多意見都認為如此的政策是不足的，應該要有更整體性的改革。而在

這之中，最頻繁被提及的就是托育相關的家庭政策應該要投入更多資源做全面

的改革。如受訪者 D 便認為科學園區比起投入個人層次的政策，更應該完善托

育措施： 

 

就是它很多是科技部對個人，譬如說因為你個人是年輕學者啊，你個人是

女性和你個人生育然後有需要延長時間啊，可我覺得還是應該是一個組織

我比如說我剛講的我看到科學園區，最應該花力氣的，應該是它要很完善

這個托育措施，而且它受惠於男男女女，每個生養小孩的家庭都可以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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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的這個托育啊育兒啊這些安排。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而受訪者 F也認為，在科學與科技領域高強度的工作模式下，如何讓有家

庭照顧需求的人能夠得到有效的資源是政策應該努力的方向： 

 

你要怎麼樣讓這些有家庭照顧需求的人，它還是可以用到這些照顧資源？

是如果員工自己本身不能回家照顧小孩，有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提供給

他？就是如果你要發錢給他，那你也要讓他有錢可以用的地方啊，例如

說，就是我們都知道臺灣有很多應該說都會，一般非都會區應該也是，托

兒育兒資源常常不足，就是幼稚園啊，這類的是不足的。然後或許可以參

考一下其他的國家的做法，譬如說像法國，他可能會在小孩子忘記幾歲之

前就是他們會安排，就是國家會安排保母，就是公共支出申請的保母可以

到家幫忙照顧小孩的類似像這樣。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針對生育、托育政策的討論，也在科技部（現國科會）的性別平等推動小

組會議中出現。委員們較常聚焦於科學園區托育措施的討論。目前科學園區提

供的托育設施，受《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第 1項，規範受雇 100 人以上的

事業單位需提供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另《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 23 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

提供托兒措施，應給予經費補助，而在公開資料中可得 2014 到 2020 年各科學

園區在相關補助上的金額如下表： 

 

表 13 科學園區托兒措施補助 2014-2020 年執行狀況 

 2014 2015 2016 2017 2019 2020 

竹科 30 萬 27.4 萬 27.9 萬 29.8 萬  

無資料 

29.4 萬 

中科 1 萬 2 萬 2 萬 2 萬 10 萬 

南科 23.7 萬 22.5 萬 25.6 萬 25.1 萬 24.7 萬 

總計 54.7 萬 51.9 萬 55.5 萬 56.9 萬 58 萬 64.1 萬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科技部推 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

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5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科 108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109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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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規規定外，2021 年國科會及科學園區規劃籌設公共化教保服務 31 班，共

可收托 809 人，其中科學園區部分設置 29 班，收托 759 人。 

而委員針對目前的托育措施提出的問題面向如：可以更彈性的思考托育措

施的建置方式、托育措施設置補助不足、應思考如何提升男性照顧的投入。如

薛承泰委員曾提出，三個園區內提供的托育措施數量偏少，若受限於學生數量

有限，不一定要在園區內建置托兒所，可以建議廠商與員工住家附近的托兒所

合作，免除額外增加設置托兒所： 

 

本案統計資料顯示三園區管理局提供托兒措施之廠商家數計 223 家，惟僅

有 3 家設置托兒所，比例較少。從生育率來看，幼兒人數確實會很少，應

可考慮同時也提供鄰近社區托育。另建議調查廠商之員工擁有 6 歲以下小

孩(以不同年齡層 0-2 歲，2-6 歲為區隔)之托兒情況，如多數選擇住家附近

之托兒所，則可建議廠商與附近托兒園結合，免除額外增加設置托兒所。 

（薛承泰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6 年第 3 次會議，2017/12/4） 

 

吳嘉苓委員則針對科學園區編列的補助園區事業托兒設施及措施預算提出

建議，其認為該預算金額過低，對於實際改善托育環境效果有限： 

 

三園區管理局均有編列補助園區事業托兒設施及措施，補助金額約 30 萬 

元 ，這部分預算是否編列過低，且這項經費是否真的能促進各園區事業單

位的托育措施，或者可否由園區管理局從根做起直接興建友善托兒所，以

造福園區事業單位。 

（吳嘉苓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8 年第 2 次會議，2019/7/17） 

 

上文整理了科學園區的該項補助近年的支應金額，而從科學園區管理局的

回答也可以看出，該項補助的概念並非以打造完整的托育措施，而是由各事業

單位自由申請，但以其補助金額來看，其規模顯然是只針對短期、單項的項目

作補助： 

 

竹科管理局編列 30 萬 元 係針對 5-7 家 事業單位補助興建托兒設施及措

施補助，以間接鼓勵事業單位改善目前托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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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托兒措施編列 4 萬元係考量目前均只有 1 家事業單位提出申請

補助，現行補助經費已足以支應。 

（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8 年第 2 次會議，2019/7/17） 

 

除了對托育方面措施的建議外，陳昭如委員則提出，除建立友善的托育環

境外，另一個重要的軸線應該是提升男性使用育嬰假的服務： 

 

建立友善的托幼兒服務環境，主要目的因應「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法，降

低僱用受僱者提供托育門檻所做的配合措施。托育公共化是需要支持的，

其實「性別工作平等法」提供兩個併行的路徑，一個是提供托育服務，一

個是提供育嬰假，從 2002 年開始實施後，育嬰假之申請高達八成為女性員

工，建請納入如何提升男性照顧的投入。 

（陳昭如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7 年第 2 次會議，2018/7/30）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雖然專家學者普遍期待科技部（現國科會）及科學

園區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完善整個園區的托育措施，但現在的做法則是以個別

單位對個別項目的補助申請為主，雖然每年都會編列預算或提出工作規劃，但

涉及的範圍小，對改變整體的環境仍然效果有限。 

綜上，在生產與育兒產生的職業困境仍更多與女性連結時，透過「相異」

（difference）類型的政策，去協助女性的需求，仍有其存在的重要性，但具

體的政策設計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有實際的幫助，則需要更多的結合政策設

計、規模去討論。 

 

參、「特殊待遇」的兩難 

（一）專屬性政策的優點 

「相異」（difference）政策具有「專屬性」，作為「特殊待遇」、「積極行

動」的特質，使其常常面臨兩難的討論，可以說其優點與缺點是一體兩面的存

在，因為特殊所以能讓女性更能獲得幫助，但也因為特殊更容易導致負面的效

果，這兩者之間如何衡平？首先盤點專屬性政策的優點，其優點明確，那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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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獲得補助、政策協助無疑是能幫助到某些女性學者的，如針對近 3年未執

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國內女性研究人員提供補助的「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

技術研究專案計畫」，從 2018 年開始執行後，確實在當年度就開始陸續收到申

請，並提升專題研究計畫女性主持人之比例，如科技部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會

議中的說明： 

 

107 年核定件數 157 件，108 年核定件數 124 件，經分析本計畫推動後，已間

接提 108 年度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女性計畫主持人之比例，有達到我們原本預

期的成效，後續的成果還需再繼續追蹤。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的通過率約二成多相對於一般專

題計畫的通過率是少一半以上，且各司擇優審查通過案件也是具有一定的水

準之上。 

（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8 年第 2 次會議，2019/7/17） 

 

而受訪者也認同，對於部分收到補助的研究者，相關的政策確實有所助益。

如受訪者 A與受訪者 C都指出，對於已經一段時間沒有拿到計畫的學者而言，

提高他們拿到計畫的機會，對於協助他們回到工作的軌道有一定的幫助： 

 

實質上可能就是收到補助的老師確定是有影響的，是正面的。因為它那個

計畫剛剛特別提是育兒期間可以申請經費，或是 3 年沒有拿到計畫的人可

以申請經費，只有他們可以申請這件事出來。然後相關的老師都會覺得說

有一點希望，甚至有一些剛好錯過的老師都會說我們的以前生小孩的時候

可以有多好，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它對很多人是有影響的。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在以前他們可能就是五年拿不到科技部計畫，可能未來十年也拿不到了，

因為他會有一個就是說啊，你拿不到科技部計畫，那你可能養不起學生，

你沒有辦法做出好研究，你可沒有辦法有 paper，那你再即使你下次再去投

科技部計畫，他就看到說，哦，你之前沒有拿到科技部計畫，你也沒有什

麼 publication，他就評審會給你打比較低分，所以它那個循環就會開始，惡

性循環就會開始，他可能就進入那種永遠拿不到計畫的狀況那樣子。那它

那個計畫就是說你給這一群人透過某一種特殊方式他可以拿到計畫，你可

能會幫助他回到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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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尤其從受訪者 C 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沒有拿到計畫會對於學者而言，長期

而言可能會形成循環，陷入因為沒有拿到計畫而無法有研究產出，但沒有研究

成果又會進而導致其後續其他計畫的申請困難，而能夠打破這個循環，確實是

該類型專屬性政策的優點。 

 

（二）公平性的討論 

但在認可「相異」（difference）政策優點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爭議的

面向。首先便是關於公平性的討論。在本節的第壹小節，我整理了贊同透過積

極手段矯正性別比的意見，其中有數個意見都表示，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高等

教育女性教師的缺乏，應該透過強化措施、增聘的手段來達成。不過在性平會

分工小組的紀錄中，也可以發現有委員針對此項作法提出工作公平性的討論： 

 

有關鼓勵大學理工科系增聘女性教員一節，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在招募時

不得有性別之限制，勞動部曾有就使用「鼓勵」或「歡迎」特定性別應聘

職缺是否有違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討論，勞動部中高年婦女再度就業之政

策，在招聘上使用鼓勵聘用中高齡婦女，曾有人提出申訴或檢討是否有違

性別工作平等法，因此在我們追求的性別平等的過程中，追求的最終目標

是什麼？而如此做法是否符合 CEDAW 所稱暫時特別措施，亦應衡平考

量，建請教育部向大專院校宣導進用女性師資時應予注意，並加會勞動

部。 

 

本人贊成於學生職涯選擇上鼓勵其選擇科技類領域，打破性別隔離之現

象，但在教師工作職場上，牽涉工作權利部分，應細緻處理。決定：請教

育部在「不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下，仍持續進行大專校院所師資性別

之相關調查，並讓學生未來在選擇職涯，不因性別刻板印象而有受限。 

（楊芳婉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12 次會議紀錄，

2016/08/25） 

 

從楊芳婉委員提出的討論中，由於《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在招募時不得

有性別的限制，連以「鼓勵」或「歡迎」的方式增加該群體的就業機會都會有



doi:10.6342/NTU202301568

112 
 

爭議和違法的疑慮，若使用更強制或更積極增加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就業，

也許會有更強烈的違反公平性的可能。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教育部在面對委員的

相關提議時，僅採取較保守的發函鼓勵各大專院校的作法。 

此外，可以一併討論的問題是，此類違反公平性的特別措施，是因特殊情

況而存在，如因為性別比失衡的問題長期未解，我們才提出討論。但這一類的

政策應該如何停損？要怎麼決定政策該繼續實施或中止，應該要依據什麼樣的

標準？由於此類政策本質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其使用和中止的評估，也是

應該關注的，不過目前普遍對於此問題的討論較少，如受訪者 C所提： 

 

那我覺得要達到改變這個。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階段是要針對女性去做某一

些救濟措施。可是大家的認知會就是說不同，他會覺得說這個補救措

施……不一定不一定大家都會認同啦，或者說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時候應

該停，大家對這件事情其實都沒有共識啊。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如何細緻的處理在性別比例失衡時的強化措施與工作公平之間的衡平，從

臺灣的現況看來，似乎還沒找到合理的解答。 

 

（三）污名化與標籤化的問題 

除了公平性的爭議，「相異」（difference）政策另一個常被提到的問題，

便是造成「污名化」與「標籤化」即塑造特定性別形象的討論，受訪者也普遍

都提出相關的問題，如受訪者 A表示，特殊待遇的特性，會讓女性的能力受到

質疑，是不是因為女性「能力不足」才需要透過政策來補強？而讓政策反而陷

入污名化女性的窘境： 

 

實質上一定有會有幫助，但是它 in a way 會創造另外一種污名化，我覺得

是這樣。 

 

我們可以想像它對很多人是有影響的，但是同時它會造成另外一種汙名

化，所有的性別政策都一樣，保護女生的東西出來後他們就會說為什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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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沒有？還是因為女生比較無能？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當類似的質疑出現後，也會讓部分女性並不樂見有該類型政策，如受訪者

C表示，在其自身經驗中，也遇過女性認為有特殊待遇是對自己專業與能力的

不認同，因此並不支持相關政策： 

 

可是每次我講到這一點(特別補救措施)的時候，常常男老師也反對女老師

也反對呵呵。男老師反對是說他覺得已經很公平啦，我們已經對你們很好

了，為什麼你還要求特別處理？女老師覺得他不想要有救濟措施，是因為

他擔心他以後被貼標籤。好就是說，我是因為救濟措施才得到這個這個職

位的，我是次人一等的。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從上面這段論述，我們可以發現，當原意是為了協助女性的政策陷入「因

為次人一等才須要有特殊待遇」的情境，也會使得政策的推展變得困難，甚至

可能讓女性反而因此陷入對自我能力的質疑，如受訪者 B所提到的經驗： 

 

現在科技部有專門給女老師的一些經費，其實我都覺得有兩難的地方。因

為有一次我就恭喜一個比較年輕的老師，因為我在 panel 裡面，然後我知道

他得獎了，那個公開了。然後他……他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女老師，他的第

一個反應是會不會應該他是女生？你知道那句話有戳到我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而在這個案例中的當事人，甚至並非因為特殊待遇才得獎，但卻因為相關

政策的存在，而有了想像上的連結，讓他覺得「會得獎是不是因為自己是女

性」。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對政策的質疑，似乎來自於一但有特殊待遇與女性身

分連結，可能會減損外界看待該領域女性專業性。受訪者 F也表示，當特殊待

遇與女性身分連結時，部分女性可能覺得以自己的能力並不需要被貼上需要特

殊待遇的標籤： 

 

如果他自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的女性，他們就會覺得說，我們不需要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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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政策讓我們進入這個職場啊，這樣我們會覺得我們也是因為自己是女

性進入這個職場，這樣……會有一種不公平的感覺。就是會覺得好像我們

似乎是佔了便宜，或者是會讓人瞧不起我們覺得我們是比較弱是因為是女

生才進入這個職場，也是會有這樣的聲音的。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上述訪談中的內容也可以與國外研究發現的現象相呼應，Faulkner

（2009）針對科技公司的女性工程師進行田野研究，發現女性工程師認為即便

受到與男性不同的對待，也傾向將其與工作場域中的專業能力做連結，而非性

別問題，因此不希望有特別幫助女性的「性別政策」，而希望淡化自己作為女性

的能見度，以專業的身分被看見。而要注意的是，這個希望外界將目光著重在

專業，而非性別身分的觀點，可能也潛藏著性別結構的陷阱。可以進一步前文

已探討過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文化問題連結，即女性必須與主流的文化─即以

男性為中心的運作同化，成為跟「專業能力跟男性沒有不同」的一員，才能在

職場中生存。這樣的運作邏輯對於改變整體的性別關係並無幫助，而這也是學

者對相異（difference）觀點提出的質疑，如 Rees（1998）與 Squires

（2005）都指出，積極行動的措施反而加強工作文化中的男性氣質，因為政策

都只是讓女性能在男性主導的文化中運作，但並不會挑戰主流文化，因此並無

法改變性別關係。 

除了上述討論的問題，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政策與性別刻板印象的連結。

我們在本節的第貳小節討論過，相異（difference）政策處理的大部分問題是

女性的需求，其中又以生產與育兒問題的比例最大，即以臺灣目前的政策方向

來說，當相異（difference）類型的政策有大比例都是與生產及育兒的協助相

關時，可能會強化生育、家庭議題與女性的連結，反而強化這些事都是女性責

任的刻板印象，如受訪者 B便提出此觀點： 

 

還有現在是說女老師如果有生育事實的話，還可以多要一些經費。生育事

實可以延長可以多要一些經費當然聽起來都很不錯，所以我很兩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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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這是好事啊，為什麼不要？我也恨不得我能晚生幾年可以享受到

這樣子。可是話說回來這件事也在卡死性別刻板印象，因為它的出發點是

你當媽媽之後很辛苦，那我們不能出錢給你找保母，那就讓你在研究上可

以省力。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總結而言，無論是污名化或標籤化的問題，都提醒我們需要小心，政策推

行是否可能會造成原意之外的負面效果，反而對原本要幫助的群體更不利： 

 

我現在剛好在美國訪問，我訪問的學校他們就有點在抱怨說為了達到政治

的各種比例，事實上會有點收太多，比方說女老師或程度不夠好的學生或

少數族裔，那問題很大這樣子。我也同意，這種事情做太過頭會加深刻板

印象，就是負面的刻板印象。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本節所討論的擔憂也正是在女性主義的討論中常見的爭點，即「相同與相

異」之爭中，對相異觀點的質疑（Walby，2005a）。其兩難之處在於，女性在社

會中確實存在與男性差別，也因為這些差別而產生困境，但若過份強調女性的

身分，強調「獨特陰性特質」(unique femininity)，並以此做為與男性區隔之

主要差異，從而作為特殊待遇的理由，常會造成追求平等的反效果（黃競娟，

2005）這也是所謂「陰性特質之兩難」(The dilemma of femininity)，也類似

於女性主義經典的辯論“Wollstonecraft’s dilemma”（Squires，1999）。除

了是否強調女性身分或境遇的為難外，「特殊待遇」本身因為違反了平等對待原

則，反而落入會反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困境，因此從施行以來

一直飽受爭議（劉梅君，2007）。研究發現中對相關政策的質疑，正與這些討論

相符合。 

 

 

肆、培育性政策的問題 

而相異的政策其實可以做更細部的討論，如彭渰雯、李秉叡（2007）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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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屬於保障名額的「形式差異」以及考量女性生理特質或性別分工的「實質

差異」。而蔡麗玲（2020）也提到，其曾建議科技部可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來

消除因性別刻板印象而導致之職業隔離。在特別措施中，雖然「保障名額」常

是被採用的首要作法，但其僅對個人「扶弱」，並未針對體制或文化進行反思改

革。因此其更建議以長期培育的角度出發，如持續推行「女性科技人才培育計

畫」與參照韓國訂定《女科技人育成支援法》以國家資源長期且具制度性方式

挹注於女科技人才之育成。19可以發現，同樣是相異性質的政策，仍會因為其設

計方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評價。比起針對個人、單點式的保障名額或補

助，具有培育人才潛力的長期投資型政策才是學者更支持的政策方向。蔡麗玲

（2020：132）也進一步提到，在科技部 2017 年編列近 1億元的預算來鼓勵女

性研究員參與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補助計畫時，並未獲得學者與相關領域女性的

正面支持，反而受到的批評比較多的原因，正是因其僅是針對女性學者個人短

期補助，卻對於長期培育並無幫助。20 

就弭平實質差異的部分，針對臺灣的相關政策，尤其是在培育部分有許多

的討論，而從資料與受訪者的回應中，都指出臺灣在此部分的政策量能是不足

的，以下章節進行更細部的討論。 

 

（一）經費規模不足 

為了增加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人數，臺灣也設計了許多針對該領域女性

的培育性政策。然而在培育性政策的討論中，學者便認為臺灣此類政策的經費

是不足的，導致執行的規模有限，政策手段與目的間仍有一段差距。如吳嘉麗

委員在性平會分工小組的會議提出，科技部（現國科會）雖然每年都有投入經

費在女性的科學與科技領域培育政策，但大多侷限於在中小學階段的推廣活

動，對高等教育階段以上的投入有限： 

                                                      
19由於該內容屬於被分析對象，為避免與參考文獻混淆，故以斜體標示。 
20由於該內容屬於被分析對象，為避免與參考文獻混淆，故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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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多年來之性別與科技類計畫，多數計畫乃針對中小學部分鼓勵女學

生參與科技學習。參考科技部性別統計網頁之性別分析報告，顯見 101 年

工程司、自然司之女性計畫主持人只分別占 6.95%及 14.23%，呈現巨大落

差。科技部實應多分配更多經費更多規劃於研究所以上，尤其是研究師資

部分-提升女性教師在研究方面之參與。希望見到科技部一些主動的規劃。 

（吳嘉麗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8 次會議紀錄，2014/11/28） 

 

黃淑玲委員也曾提出，教育部對於改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比例、女性

培育與招募投入的經費是不足的： 

 

教育部始終沒有釋出經費來改變理工人文男女比率的問題，譬如高教深耕

計畫雖然經費很多，但並不會規範學校運用相關經費來改善 STEM 領域的

培育與招募。建議有專案會議來談論上述的具體策略。 

（黃淑玲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2 次會議紀錄，

2020/09/01） 

 

而在訪談內容中，受訪者 E也提出了現行政策經費的困境： 

 

你剛剛提到兩個面向，就是科技的性別知識公部門還知道的不多，這是一

個。那另外一個就是預算，老師他們這幾年在部門裡面推的，他覺得比較

容易成功的性平政策就是不用太多錢，然後社會爭議不大，因為譬如說像

墮胎，因為社會爭議很大，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成。那像人才、數量的提

升大家都沒爭議，大家都同意，但是因為它需要很多的經費，你看教育部

到 2021 才願意再 PUSH 一些經費。或著科技部會給，像老師他們去爭取的

時候，科技部可能會吐出來 800 萬，但比如說換了主委可能就沒了。就變

成說這個預算它沒這麼重視，所以不會放給你很大，不重視是因為公部門

當然是要人民覺得重要它才要給你更多的經費。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從這段訪談內容中可以發現，雖然就政策的目的性來看，不太會有反對人

才培育、提升女性人才數量政策的意見，但實際執行卻會受限於經費的規模，

缺乏長期且穩定的經費投入，使得政策也跟著波動，無法有系統性的規劃。而

其所提到的，在政策推行上，預算較低的政策往往較容易推行，這可能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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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在該議題的重視程度上可能沒這麼高，大家雖然「不反對」，但也不會積極

支持大量資源的投入，最後陷入雖然有政策但效果不足的困境。此處可呼應彭

渰雯等人（2015）的研究，我國女性科技人才培育計畫雖有部分實務元素，但

預算過少且期程短，執行效果有限。 

 

（二）缺乏系統規畫，單點式的投入效果不足 

在關於培育性政策的意見中，有許多人都指出目前的問題除了經費規模，

缺乏系統性的規劃，以短期、單點的活動與計畫為主，但卻缺乏對整體環境的

改造，雖然有持續投入資源，但難以回收的理想成果。如受訪者 B與受訪者 C

指出，現在針對學生，無論是中小學或大學生的培育，多以短期營隊、演講為

主，不但參加狀況不見得理想，對於改造現況效果也有限： 

 

然後我也很心疼女科技人學會有好多老師，他們一直在尤其高中端可能有

時候會更小一點去帶活動，想要吸引女學生對科技產生興趣。可是我心裡

面覺得，如果高中的老師、中學的老師、國小的老師對性別是有意識的，

我們不需要這麼多。因為他們辦這個活動很辛苦耶，但我覺得效果是有限

的。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不過這樣子的活動其實……哎……你知道大學生都很忙嘛，對不對？然後

就是常常會有那種說萬人響應一人到場的情況，就是說唉大家都說很好很

好對不對，然後我們活動都辦在傍晚，然後我們就會先吃披薩啊，就是先

吃完披薩然後再進去聽演講這樣子。那我們覺得這這個活動真是太好了，

對不對？又有吃又有拿對不對，可是呢，真的很吸引到的學生真的沒有很

多，這學生有太多外務了。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從受訪者 B的回答中，更可以看出，其認為應該要對學校的教育有根本性

的改造。此類針對結構必須改變意見，也是在性平會的會議記錄中，常見有委

員提出的，如吳嘉麗委員認為科技部（現國科會）雖有「鼓勵並培育女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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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計畫，但所舉辦的活動過於零碎，應該設計常態性、有期程規劃的計

畫： 

 

科技部為促進女性參與科學，推動「鼓勵並培育女性科技人才」計畫，括

舉辦科學營、科普活動、討論會、工作坊等等，我們都予以肯定。不過這

些活動不免零碎和零落，應該仍然屬於一般常態性的推動，對照 CEDAW

第二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的第 21 點關切高等教育中持續存在的科系領域性

別隔離，建議政府應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以加速婦女在科技領域的參與。

因此期待教育部和科技部設定短、中、長程明確的時程，推出特定鼓勵促

進方案以達成目標。 

（吳嘉麗委員，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第 10 次會議紀錄，2015/05/28） 

 

除了針對中小學和大學生的培育，其他委員也建議高等教育以上的階段，

若要增加更多的女性，必須投入整體環境的改造： 

 

我比較關注的是，如何讓已經在修讀 STEM 領域的女學生繼續進修碩士、

博士，最終進入教育現場成為女教師，有關這方面的努力及未來規劃究竟

為何？另外，有關提到用高教深耕計畫進行相關補助，針對碩士生、博士

生及博士後研究員，在這部分給大專校院的鼓勵又是什麼？我們希望這些

已經產生興趣、希望朝學術領域發展的 STEM 領域的女學生不會在過程中

遭受阻礙，如：性別友善的環境、面臨人生成家或是照顧工作的選擇等，

因此，如何創造一個讓這些女學生能夠繼續學習的友善環境，是本案應該

努力的方向，也是在報告中比較沒有看到的部分。 

（官曉薇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針對目前 STEM 領域的女性教師也希望能有更積極的作為。因此，建議教

育部除了務必研議將此議題納入高教深耕計畫關鍵績效指標的可行性外，

也要思考如何針對現行教育制度及整體運作機制在推動上進行相應的調

整，協助各校徵聘更多的女性師資，也鼓勵女性能夠進修博士，讓更多人

才投入高等教育。 

（姜貞吟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專家學者對於政府應投入的資源、政策設計都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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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期待，無論是就政策介入的範圍，如認為應從中小學階段開始做整體課程

的改要、改變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師資性別比、創造更友善的工作環境等。 

而需要特別談的是，無論是資料還是受訪者，都有特別針對科技部（現國

科會）自 2017 年開始推動「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即我們

在前文所提，針對一段時間未有研究計畫的女性學者提供專案補助的計畫提出

意見，該計畫在實施當年即引起部分關心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議題的學者反

彈，曾擔任科技部（現國科會）GIST 計畫主持人的蔡麗玲（2020：132-13）對

事件經過有較清楚的描述： 

 

本計畫團隊隨即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往科技部拜會部長，並指出在國際

上已有許多促進女性參與科技的做法，而現今趨勢為體制結構性的改革，

因個人補助的成效有限，而造成科技領域的性別不平等的成因也不僅只於

女性缺乏研究補助這一項，科技部作為主管機關應考量針對機構進行調

整，使科技領域的教育及工作環境是適合每一個性別個體發展其職涯。 

 

2017 年針對科技部的遊說並未成功，科技部仍以女性個別補助方式作為我

國推動女性參與科技的主要作法，其與國際間提倡「機構改革」之路大相

逕庭，而成效仍相當有限。該計畫在提出後亦受到不少批評，包含：每人

只能申請一次執行一年，計畫規模與金額不足研究人員規劃具發展性的研

究，亦不利職涯發展，此外，僅補助個別女性是否有貼標籤之缺失，引起

學界批評。 

 

本研究所接觸的受訪者，亦有針對該計畫提出意見，如受訪者 B提到，該

計畫主要是想幫助從職業生涯脫隊的老師，但卻沒有針對為何這些人會無法回

歸的原因進行探究與協助： 

 

我是真的覺得他搞不清楚狀況，他是專門給幾年內沒計畫的老師，就是已

經斷線的老師想要他回來，然後我覺得他搞不清楚狀況就是說，通常他會

掉隊會離開，就問題已經很大了，你們有去預防，你只是去有點像亡羊補

牢這樣子，你沒有去問更根本的原因，為什麼這些女老師會停止拿科技部

計畫？怎麼樣在制度面，在什麼情況下能夠盡量的改善這件事情？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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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也提出，該計畫並無法解決這個領域女性面臨的困境，且批評科技

部（現國科會）在制定政策時，並沒有參考轄下智庫計畫所提出的意見或臺灣科

技與性別研究的結果： 

 

那個東西我們覺得是毫無根據。然後這件事非常莫名其妙，就是臺灣有這

麼強的性別研究，那科技部本來就是管研究的，你科技部要做一個政策，

既然沒有以你轄下的這些性別研究的結果的學術觀點，也沒有以你支持過

的計畫的研究觀點去討論一個政策。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可以看出，關心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議題的學者，普遍對「鼓勵女性從事

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採較負面的評價，究其原因，主要仍是認為計畫僅

針對個人的補助對於改善整體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環境幫助並不大，若要投

入資源，應著重於機構的改造。 

 

（三） 塑造角色典範（role model）的權衡 

 

除規模的討論外，本文也想就政策設計的概念提出討論。在培育類型的政

策中，有許多政策都是以打造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角色典範（role model）

為出發點，如科技部（現國科會）製作《女科技人的一天》系列影片、舉行

「啟蒙未來女性科學家」活動、邀請女性科學家到校演講、安排參訪女性科學

家任職之科研機構等手段，都是透過塑造該領域女性角色典範的方式，藉以達

到吸引或引導的效果，而關於角色典範（role model）的塑造，可以分兩部分

來討論。 

 

1. 角色典範（role model）存在的重要性 

打造角色典範（role model）確實也是在討論如何增加科學與科技領域的

女性時，時常出現被提到的。我認為其出發點有二，其一是針對大眾，透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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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人物，讓大眾更容易將科學與科技領域與女性連結，藉以達到消除性別

刻板印象的效果。如在《CEDAW 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其中

第 27 項便指出：「應採取修正或消除歧視女性的父權態度和性別刻板印象，尤

其是針對不利處境群體之女性。此策略應包括政策措施，如媒體和其他領域之

公眾教育活動，以促進尊重女性之平等和尊嚴，鼓勵女孩和男孩於非傳統領域

接受教育和求職之計畫」，並提及應加強媒體及廣告中正面、非刻板印象之女性

描繪。 

而訪談與資料的意見，也可以呼應這個觀點，如謝文真委員在性平會的分

工小組中提出，應該將現代科技女性納入國中課綱，甚至是更具廣泛性的教材

中，讓學生能透過教材建立女性與科學與科技的連結： 

 

建議可於國中階段課綱列入現代科技女性，俾為榜樣示範，甚至可將知名

或是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女性作為英文教材，或擇優將一些議題納入英文課

程，增加學生學習的誘因。 

（謝文真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5 次會議紀錄，

2022/01/03） 

 

受訪者 A與受訪者 C也提出，應該要宣傳科學與科技領域中的女性形象，

且應該擴大執行此項作為，讓這種形象更加普及，才更有機會讓大眾產生印象

的連結，進而達到改變整體文化的可能： 

 

就是當我們說要 promote，性別平等政策一部分是要 promote 在科技領域的

女性圖像。那個時候科技部想到的方法，就是把所謂偉大的女科學家的形

象帶進來，所以它們放了一筆錢，讓大學去執行，希望藉由女性的諾貝爾

科學家的形象，就是這種高大上的形象去帶這件事情，那個時代是這樣。 

 

我上次看到工程的海報，所有的 speaker 全部都是男人，他們不會想說在裡

面放一個女生。或是他們覺得說有女生就好，女生不會去站在最重要的角

色上，就算有，這些人會不會是一個 icon 的角色？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刻意的，特意的就是宣傳啊，就是女性研究者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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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我們，我們不要就說我們譬如同樣都有獲獎者或者是說同樣都有一

些傑出的研究者啊，那我們在，我們在做一般性宣傳的時候，我們要刻意

的選擇女性出來，然後把他做，你說做樣板也好做怎麼樣，反正就是讓他

有機會露臉出頭啊。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從受訪者 A的第二段回答可以看出，現在仍存有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代表

性人物由男性壟斷的問題，這也更凸顯打造科學與科技代表女性形象的重要

性。 

打造角色典範（role model）的第二個目的，是希望能提供女性該領域引

航者的形象，透過此種形象的建立，讓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中有可以依循的

方向，科技部（國科會）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中就曾提到符合此概念

的政策目的： 

 

提升女性於科技領域之競爭實力與機會，積極鼓勵並培育女性科技人才，

著重辦理各種活動或出版，以構築性別意識；確立平等觀念；擺脫刻板印

象；提升科學學習興趣；鼓勵女性參與；強化女性自信；樹立學習楷模；

建構女科技人典範、圖像；增加女性從事科學工作之機會等。 

《103 年環境、能源、科技小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 

 

故其所規劃的「啟蒙未來女性科學家」計畫活動，常透過女性科學家演

講、安參訪女性科學家工作機構的方式，來增加女學生與女性專家的連結，其

背後應也隱含透過楷模來增加女性在該領域學習自信的目的。這點也可以與我

們在也缺乏同領域中的女性楷模，所以比男性同儕更容易對自己沒有信心。這

點也可以與前文討論過的文獻相呼應，如 楊凱評（2017）認為打造角色典範對

女性在科學方面的學習有所助益。劉淑雯等人（2017）認為讓女性接觸角色楷

模以對 STEM 領域產生興趣，是支持女性走入相關領域的方法，鄭英耀（2016；

2017）以實際的行動教學發現，透過典範學習模式的活動，可以增進了本就對

科學有興趣的女學生鑽研相關領域的動力。都顯示打造角色典範（role 

model）除了在消除大眾刻板印象外，亦有提升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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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信的功能。 

 

2. 塑造「優秀女性」形象的風險 

然而當我們透過塑造一個「優秀的女性科學家／科技人」的手段，來打造

角色典範（role model）的同時，其實也產生了另外一個層面的陷阱。當所塑

造的典範形象越優秀，越難以讓表現和成就不如這些典範的女性產生共鳴，如

受訪者 A、受訪者 D與受訪者 F所提： 

 

有很多女性你跟他講說，我是學工的，他們就說你好厲害喔，你的那個數

學一定很好，我的數學就不行所以就只好學什麼……其實不是這樣的。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你女性要數學非常好你才能去念這些理工科，但男性即使不好也可以念。

這明明就是一個不好的政策不是嗎？大家都就就不是起碼要一般的能力，

或者然後產生的一些興趣為主。那怎麼會變成女性一定要非常的符合能力

超標才能進來。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就是以美國作為例子好了，然後我在臺灣的數據也有看到類似的現象，就

是那些真的很厲害的，就是那些唸台成清交，那些唸資工系電機系的，那

些成績很好的人他們不需要鼓勵，他們會進入這個產業。然後基本上他們

就是會……他們就是在那個很高的位階，就是我們在女科技人大會看到那

些很厲害的人。可是真正會離開的，是那些可能是那些中下段的，可能他

們在這個產業裡面不是高階主管，不是最高階人力，但是他們也是這個產

業需要的人力，是這樣子的人會離開。所以我提出這點其實是覺得有一個

可能存在的盲點，就是到底大家覺得進入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人應該要

是什麼樣？就是一定要很優秀，像女科技人大會那些這麼厲害的人才適合

進去嗎？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上述兩段訪談內容都可以與在第二章討論過的文獻中所提到現象一起思考

─無論是本科系或非本科系的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學科的自信往往不如男

生（張憲庭，2006；王雅玄，2012b）。固然科學與科技領域中確實存在許多優

秀的女性，但當宣傳的形象太聚焦於這些形象時，而許多女性其實已經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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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領域的表現較無自信的情況下，反而會產生「要非常厲害的女性才能進

入這個領域」的連結，而無法讓他們產生「我也可以做到」的想法，這顯然會

與打造角色典範（role model）一開始的目的背道而馳。 

除了可能無法達到原本的目的外，我們也要小心在打造角色典範（role 

model）時，可能不知不覺固化「單一」的文化。許多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取得優

秀成就的女性，不見得具備看見這個領域對女性不利的結構問題的性別意識，

且如我們在前文所討論過的，許多女性透過成為「陽剛的」、「男性化的」的樣

子融入這個場域，或其本身就具備與主流文化相符合的特質。比如當我們宣傳

一個因為「非常努力」投入工作的女性形象，其實也在傳達只要女性「夠努

力」就能在這個領域成功的訊息，而忽略對女性不利的結構問題，如受訪者 E

所提： 

 

那女科技人本身參與他發現女性的科技人員，譬如說在中研院的那些科技

人員，他們能夠走到這裡，他過程裡可能受到的歧視比較少，他可能本來

在那個領域就比較優秀，因為他們本身受的歧視沒這麼大，所以也會認為

能走到這個地位都是因為努力，而不是性別的問題。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當我們放大這些形象，或當角色典範的宣傳只及於這些形象的同時，其實

也是在複製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某些刻板印象，當我們想要打破科學與科技領域

中只有男性的印象時，也要避免科學與科技領域中只有「優秀女性」的陷阱，

如受訪者 F所提出的觀察： 

 

在我們的想像中可以進來科學與科技領域的人是什麼樣？是一定要很優秀

才能進來嗎？還是不管他多優秀，不管他的性別是什麼，他想要進來就可

以進來，我覺得這兩個有差。因為我覺得我們目前的政策是感覺你好像勾

勒了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形象給這些女生參考，但是很多女生看到這個形象

搞不好更害怕，他就覺得我沒有這麼厲害啊。所以這可能是目前我看到，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盲點，但是值得討論的一點。 

 

科技領域裡面，我們似乎很強調某一種單一的文化，這種單一的文化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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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某一種單一的形象連結在一起，那以前可能就是白人男性，就是有這樣

一個典型模範的形象的存在。那今天可能鼓勵女生進來，就變成很優秀的

女這樣，但我覺得不管是以前這樣還是現在這樣，它似乎都太單一了。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那我們應該怎麼在消除大眾性別刻板印象的同時，又避免這樣情況發生？

或許我們應該思考如何讓這些角色典範（role model）更多元，且不以成就、

能力為選擇典範的唯一標準，讓科技與科學的教育能有更多元的想像，如受訪

者 A所提： 

 

這是在科學教育的一個議題，就是我們過去把數學的教育弄的只有男生很

容易學會這件事，所以我就是希望反過來說，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科技領

域中的一份子，不管是使用者、規劃者，實際上的創作者都可以，所以我

的範圍又包含了說讓臺灣女性能夠覺得自己是科技世代的角色的這件事。 

 

所以指標的來看，這些回到最原始還是一個人數的問題，就是這邊如果我

們的生活並不好，如何吸引更多的女生來？現在的很多性別的政策或者是

promotion 的活動。你還會看到他們講說要鼓勵女性選擇科學，其實這個都

是錯誤的，這個都是落伍的。是要說我們鼓勵科學吸引女性。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角色典範（role model）打造的工作，終究必須要跟整體環境改善的工

作並行，更友善的環境與更多元的科學教育兩者彼此支持，才能讓更多的女性

願意踏入這個領域。 

 

第三節 如何定義「性別平等政策」 

 

在討論「差異」（difference）的最後，想特別討論關於我們該如何定義「性

別平等政策」的問題。在本章第一節的第貳小節我們討論了對性別主流化的反思，

其中的一個面向是─當我們實施性別主流化政策時，所用的政策手段是否有對應

恰當的性別平等目標？社會的性別意識是隨著政策的實施改變，或是政策流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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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的工具？從這個討論的脈絡中可以發現，雖然有許多以「性別平等」作為命名

或包裝的政策，但這些政策是否真的是以達成性別平等為出發點？如果並非是以

達成性別平等為出發點，但其造成的效果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性別關係，那是否

要將其視作性別平等政策來討論？ 

本文想提出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可以被討論的兩個面向：其一

是經濟與勞動市場的考量。在歐盟的 EQAPOL 的報告中，針對英國 2003 年所推出

的「科學、工程和科技領域女性戰略」（The Strategy for Women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提出其雖然是協助科學與科技領域女性的政策，

但是因科學與科技領域的人才缺乏與女性未投入專業職場對經濟產生影響下才

構成的政策，以工具性的方式看待性別平等，故在此份報告中，並不評價其為真

正實踐性別平等的政策（Braithwaite，2005）。而對應回臺灣的政策與討論，當

我們討論如何增加科學與科技領域校園與職場中的女性時，是基於女性沒有進入

這個領域是一種「勞動力的損失」，還是確實是為了想要改變這個場域的性別關

係？這個問題值得被更深入的分析。其二是「生育支持」政策的目的。從本研究

的政策梳理中發現，政府多將「生育支持」的政策歸類為性別平等政策，如國科

會在 2021 年推出的一系列對計畫主持人的支持措施，實際上這些問題確實也是

普遍在討論女性困境、性別關係時會考量到的點。但也由於這些政策都是由「鼓

勵生育」作為出發點，不禁讓人聯想是否也有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的考量，

將其視為「友善家庭政策」（friendly family policy）或「家庭福利政策」也

符合定義。這些政策的出發點究竟是為了實現更好的性別平等，或是為了能讓更

多人願意生育？ 

不過提出這些問題討論的面向，並非想表示性別平等政策的性質一定跟經

濟或是生育政策互斥，事實上改變整體的性別關係，確實必須處理與其交織的

其他面向的問題，因此將這些問題的處裡面向包含進性別平等政策處理確實有

其道理。所謂的性別平等政策，是否一定要能連結回明確的性別目的才算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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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亦或我們不用追求這麼嚴謹的定義，只要在最終結果上能導向性別平

等，就算是符合定義？畢竟性別問題實際上確實與勞動、家庭、文化問題彼此

影響，難以切割出一類完全是為了性別平等目的而存在的政策，政策有沒有必

要完全為了性別平等目的而服務？是本文提出認為值得繼續討論的問題。 

 

第四節 小結 

 

經過政策的梳理，相異類型的政策是目前在臺灣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數常見

的性別政策，其類型多為針對女性的培育或補助政策。推估其原因有二，其一

與上章提到的研究發現呼應，是科學與科技領域確實仍存在女性人數較少的問

題，故在現階段仍希望能讓更多女性能進入或留下，因此有較多針對女性的政

策。其二則參酌彭渰雯（2015：112）對政府各部會進行的性別主流化評估報告

中的推論，各部會推動之性別政策多以「積極行動」為主要方式，可能是因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的前身為「婦女政策綱領」，因此仍是以女性為弱勢的想像設計

暫時性的特別政策。而彙整研究發現，有許多資料與受訪者提出，臺灣目前的

此類政策，存在規模與經費不足，且投入的層次較侷限於個人，因此對於整體

環境的改變成效有限的困境，因此即便可能增加表面女性人數，如研究計畫女

性計畫主持人的數量，但對於解決女性困境與改變整體環境並無太大的幫助。 

除了臺灣政策實際執行的樣態，另一個想提出的討論是就政策意涵本身。

此種「積極行動」、「特殊待遇」、「特別措施」類型的政策，我認為其實有兩個

層面的意涵，一個是將其視為改善特別或極端狀況的手段，如在本文的所討論

的，就是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仍存在的性別不平均的問題，為了弭平這個性別

上的差距，因此針對該領域的少數群體，即女性進行特別加強的手段，但就這

種類型的政策來看，是將其視為短期、暫時性的手段，這也與 CEDAW 國家報告

中提出的建議是「暫行特別措施」相呼應。 

但另一種政策意涵，則無關乎時間長短，而是為了解決女性與男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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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生產、育兒這些需求，而設計對應的政策，我認為即便手段上都會透

過類似的政策，但其政策意涵其實不同。當然，討論性別平等的最終目標，應

該是要讓女性與這些議題的連結弱化，這些生育的責任的承擔應該不分性別。

但當短期內，至少直到 21 世紀的臺灣，仍是由女性承擔大部分孕產與育兒的責

任，而這個問題又需要被政策來支持，使得支持性的政策仍圍繞著女性孕產與

育兒的議題設計時，是否在幫助女性的同時，也加固性別刻板印象，讓生育、

家庭的印象與女性產生更強的連結？這也是為何專家學者在提出生育相關方面

政策的意見時，多認為其範圍應更擴大討論，無論男女都應該有更多的政策近

用性，不應單純只以女性作為相關政策考量的對象，政策設計的概念上，應跳

脫「相異」走向整體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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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轉化」（transformation）的科學與科

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 

第一節 政策概念說明 

 

壹、轉化的性別平等概念如何體現在政策上 

Walby（2005a）所提的「轉化」（transformation），同時也是 Rees 所稱的

「轉型」（transforming）（Rees，1998）；Squires（2005）所稱的「置換」

（displacement）其觀點更傾向結構性的改變，認為必須改造男性中心的結

構、文化，進而達成整體性別關係及文化的「轉化」，故在政策思考上更著重於

如何改變整個系統。可以說此概念存在去除「性別二元化」的意涵，將焦點從

「男性」或「女性」身上移轉至整體的性別結構，此概念亦重視各群體身分如

種族、階級、城鄉等因素與性別的交織關係。女性主義學者多認為若要真正改

變性別關係，不能只停留在討論如何增加女性人數、如何給予優惠措施，而應

以改變結構、修正知識為目標，也就是如何將性別觀點融入科學知識，做到科

學技術與知識革新，改變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若設計相關政策的目的是希望

根本的扭轉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偏差，就不可缺乏此方向的討論。 

也由於「轉化」（transformation）所討論的是大框架的改變，涉及的概念

範圍龐大，因此在與政策概念的結合上，較難有明確、固定的作法。而現況最

能符合其概念的策略，便是「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Rees，

1998；2001；2005、Squires，1999；2005、Walby，2005a；2005b）故在相關

文獻中，政策的討論多聚焦於對性別主流化的討論。而性別主流化本身的意涵 

Walby 認為其特性是「實踐」（pratice），指出：「性別主流化是促進性別平等

的一種過程」（Walby，2005a：321），目的為對主流政策進行改善。故在實際執

行上，各國多從政府機關的改造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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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的概念，則是「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此概

念由 Londa Schiebinger 於 2008 年提出，其意涵為在科學與科技的知識中，

納入性別意涵進行知識的創新。Schiebinger 認為，性別化創新是為了移除科

技工程領域人員、文化、內容性別偏差而有的轉化作為（Schiebinger，2008：

4）。蔡麗玲（2020：53）認為「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有兩項

重要意涵：一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改變當前科學與科技領域以男性為中心的

知識建構模式；二是性別運動策略的發展，拓展女性主義的影響層面。21 

故在本文的分類上，主要參酌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化創新的概念進行政策的

分類，將涉及「整體性」改造的政策歸為此類。 

 

貳、符合轉化概念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政策 

 

依照上一小節所討論的概念定義，歸納了符合「轉化」（transformation）

概念的性別平等政策，主要分為性別平等法規與性別比例要求兩部分的政策。 

 

（一） 公務機關的性別主流化 

 

1.性別統計 

依照行政院對性別統計的說明，其意涵係指透過區分性別的統計資料呈

現，了解不同性別者的社會處境。而我國性別統計的相關規劃，其實早在 1999

年的婦權會第 5次會議即有討論，當時決議：「建立以性別為基礎之國家相關統

計分析資料」，並於同年完成 9 個領域 128 項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資料。22

性別平等處成立後，於 2013 年建立推動性別主流化之跨機關平臺、2014 年建

置「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性別影響評估案例資料庫」、「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及成果資料庫」，其後也完成基礎資料的建置與網路資源的公開，除了作為性

                                                      
21由於該內容屬於被分析對象，為避免與參考文獻混淆，故以斜體標示。 
22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統計建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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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主流化推動的工具，也希望能讓民眾更了解相關議題。2020 年內政部等 29

個部會研提「研議相關措施或修正相關規定，提升性別比例」之策略，各部會

分別蒐集並建置女性專家學者資料庫。 

而與科學與科技領域有關的性別統計，最早於 2006 年開始要求科學工業園

區進行從業員工的性別統計，2011 年起於國科會的網站建置性別與科技相關網

頁，後續則逐年都有陸續完善性別統計的架構與工作，現則可於國科會網站中

的「性別統計專區」查詢相關資料。 

 

表 14 性別統計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06 年 

(1)辦理科學工業園區從業員工性別統計及性別意識與需求之調查分析。 

實施時間點：2011 年 

(1)於國科會會網站「性別科技研究與統計」網頁建置「職員官等及性別統計季報表」及

「約聘僱人員性別統計表」。 

實施時間點：2012 年 

(1)設置國科會性別統計資料庫 

-包括各項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獎勵作業之性別分布等資料。 

(2)建置「性別與科技資料庫」 

-參考歐盟架構，調查執行科技研發工作之研究人員性別統計資料。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1)建立「性別統計專區」網站，分為「性別會議資料」、「性別科技研究統計」、「科技部推

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及「相關連結」計 4類 

-整併 2011 年與 2012 年之資料庫 

-「性別科技研究統計」類新增「我國研發人力性別統計」項，包含「全國研發人力-依性別

及人力別區分」及「全國女性研究人員-依科技領域區分」2 項統計指標。 

(2)新增「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之「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及其方法」 

(3)CEDAW 法規措施檢視之未來新增/修訂性別統計項目 

(4)定期公布「決策者」及「受益者」統計：本部性別統技專區皆定期公布「決策者」 

實施時間點：2015 年 

(1)延續上述政策 

-新增 3 項統計表，分別為：A.歷年企業部門女性研發人力-依學歷區分、B.歷年政府部門女

性研發人力-依學歷區分、C.歷年高等教育部門女性研發人力-依學歷區分 

(2)充實女性學者/女科技人之專家資料庫：研究人才查詢系統資料庫，提供各科學領域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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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學者基本資料與著作目錄。 

(3)完成「由我國高等教育部門之女性研究人員占比看科學研究場域之性別平等」之統計分

析報告。
23
 

實施時間點：2019 年 

(1)延續上述政策 

-參考性別統計指標數據運用於政策規畫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95 至 98 年度）、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

畫（99 至 102 年度）、科技部 103-106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

篇辦理情形、105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5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科技

篇辦理情形、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8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109 年

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國科會網站（https://www.nstc.gov.tw/?l=ch） 

 

2.性別分析 

依照行政院的說明，性別分析是指進行帶有性別區辨力的分析，針對性別

統計資料及相關資訊，從具有性別意識的觀點來分析性別現象。性別分析的作

法是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別主流化工具，歐盟於科學研究架

構計畫 Horizon2020 中，擴大對於科研領域性別平權的要求，包括指定超過

100 個研究領域「必須」進行性別分析，其餘領域則「鼓勵」進行性別分析。 

回到臺灣，國科會於 2014 年開始有涉及性別分析意涵的文字出現在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中，自 2017 年規定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進行性別分析應納入性

別分析，而根據公開的數據，此規定公布後，執行臨床試驗計畫涉性別分析之

件數，2018 年有 241 件、2019 年有 268 件、2020 年有 291 件。 

不過由於目前規定必須實施性別分析的範圍僅限實行臨床實驗之計畫，故

有性平委員提議應逐步擴大適用範圍，如黃淑玲委員於 2021 年 7 月 30 日之環

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4 次會議便提出，應將範圍擴大到生物醫學、公共

衛生及人體健康等領域均應實行性別分析。 

 

 

                                                      
23 統計分析項目包含：1.我國女性研究人員概況暨國際比較；2.我國女性研究人員於各學科領域之分布比

例及占比。 

https://www.nstc.gov.tw/?l=ch


doi:10.6342/NTU202301568

134 
 

表 15 性別分析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1)促進性別觀點融入政策實施 

-善用性別主流化工具，促使性別觀點融入 CEDAW 實施或其他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執行 

(2)訂定中長期個案計畫，加強性別觀點融入具體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 

實施時間點：2017 年 

(1)延續上述政策 

(2)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進行性別分析 

-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
24
者，應進行性別分析，並增填性別分析檢核表。 

-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且進行性別分析者，成果報告繳交時應一併繳交性別分析報告，說

明性別分析之結果。 

實施時間點：2019 年 

(1)延續上述政策 

(2)舉辦業務說明會宣導性別分析之必要性。                                                                                 

(3)發掘成果亮點，舉辦研究成果發表及交流。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5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成果報告、105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成果報告、108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109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國科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l=ch） 

 

3.性別預算 

依照行政院對性別統計的說明，其意涵為將性別觀點融入、整合到收支預

算程序中，並在此過程中藉由資源的配置來滿足不同性別的需求。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於 2013 年起推動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修正性別預算試辦作業，經 2014

年至 2018 年試辦後，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於 2019 年編撰 2020 年預算起，正式

實施性別預算作業。 

不過經查詢國科會過去相關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資料，提及性別預算相關作

業之內容，僅於 2014 至 2017 年度（103 至 106 年度）之「科技部25推動性別主

流化執行計畫」中，在計畫目標二「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

                                                      
24
 臨床試驗指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以發現或驗證各種預防、治療及診斷之藥品、設備、處方或

療程之效果及價值。 
25
 現國科會。 

https://www.nstc.gov.tw/?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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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品質及擴大成效」中的措施，包含：「擴大性別預算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說

明」，在此項工作下，涵蓋兩個項目，其一為參考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與「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等內容進行性別預算編列。其二為於中長程個案計畫或其他計

畫各階段，運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檢視性別預算編列是否合乎不同性別

需求。不過針對其他細部的預算檢視工作，並無在公開文件中說明。 

 

4.性別影響評估 

依照行政院對性別影響評估的說明，其意涵為在制定方案、計畫、政策與立

法前，能考量不同性別觀點，對於政策實施後可能造成不同性別者的影響進行評

估，藉以作為調整政策的依據，確保政策不會帶來因性別造成的差別影響。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以下稱 APEC）早在 2000 年初期便建立「性別評估指標」，並且建

議所有送到 APEC 秘書處的計畫書都必須檢附該評估表，以利 APEC 檢視該計畫中

的性別觀點。我國於 2006 年開始，婦權會會議中出現應建立性別影響評估機制

的討論，並於 2007 年試辦性別影響評估作業，然而在實施後發現直接全面性的

實施，由於整體人員的性別意識不足、無相關作法培訓、無部會範本及對於科技

類發展計畫不知如何評估等理由，於試辦一年後決定暫緩，待制度建立完善後再

上路（廖麗娟、吳秀貞，2008）。 

2014 年，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建議科技部（現國科會）應推動生醫領域進行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故於 2015 年選定「護理學科」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試辦，選

填「護理學科」之研究計畫申請人，於申請時應填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不

過由於辦理的範圍僅限護理學科，故有性別委員提出應擴大辦理範圍，如吳嘉

麗委員於 2015 年 7 月 27 日之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0 次會議便提出，

應擴大實施範圍，尤其必須將醫藥衛生領域學科納入。 

不過至今26國科會仍未將相關範圍納入。事實上，性別影響評估目前仍是部

                                                      
26 本文撰寫完成時間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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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目前著墨較少的部分，在科技部（現國科會）2020 年 11 月 12 日的性別平等

推動小組會議中，李安妮委員便指出性別影響評估的篇幅內容相當薄弱，應加

強性別主流化的內涵融入至業務，以達成各項業務中落實性別平等。彭渰雯

（2015：103）檢視各部會已執行的性別影響評估，發現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包

含性別目標不明確、證據基礎薄弱、僅有少數計畫強調早期諮詢性別專家、承

辦人回應偏向形式化，回應需要修改的比例不高、計畫書依照外部委員建議而

修改的比例不高、預算未因為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而修正等問題，顯見臺灣目前

所實施的性別影響評估離達成該政策工具的原先所設定的目標仍有差距。 

 

表 16 性別影響評估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0 年 

(1)配合行政院開始辦裡性別影響評估 

-訂定性別影響評估審議注意事項、評估表 

-舉辦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經驗交流座談會 

實施時間點：2013 年 

(1)國科會法律案、法規命令及中長程個案計畫報送審查時，應依相關規定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 

實施時間點：2015 年 

(1)試辦護理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提交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新興中長程個案計畫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需填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送請性別主流化專家學者審查，並參考審查意見做回復說明或

補充修改計畫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2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4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

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 

 

5.性別意識培力 

依照行政院對性別意識培力的說明，其意涵為透過性別意識與策略相關研

習訓練，讓受訓者更了解不同性別者的觀點與處境，並提升個人落實性別平等

的能力。性別意識培力為政府部會實施性別主流化時最常也最容易著手的項

目，大多會從對機關內部人員的性別培力講座開始上起。國科會自 2006 年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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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實施相關的教育訓練。除公務機關內部的性別意識培力，由國科會所管轄

的三個科學園區亦會園區辦理性別主流化課程及性別意識宣導活動，但由於科

學園區內的企業並不屬公務員性質，故並無強制員工參訓，而是以鼓勵的方式

希望讓企業及其員工能參與相關課程。 

彭渰雯（2015：85）曾分析各部會之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發現多數課程內

容集中於性別主流化、CEDAW、兩性關係/互動/情感/差異/平等及婚姻家庭，但

較無法看出演講主題與該部會業務直接相關的趨勢。觀察國科會歷年的課程主

題，多以性別主流化概念、CEDAW 法規解說為主，並穿插與部會業務相關之性

別內容或較生活化之性別課程內容，如：「性別意識培力電影欣賞觀摩會」、「女

科技人的一天數位課程」、「識讀媒體中的性別再現－從性別平等出發」等課

程，不過整體而言，就國科會實際涉及之科學與科技領域業務內容與性別議題

融合之課程主題仍相對偏少。 

 

表 17 性別意識培力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06 年-2013 年 

(1)國科會教育訓練工作計畫 

-成立教育訓練工作小組，國科會所屬機關公務員
27
皆需參與課程 

-課程內容包含：婦女政策綱領及政策白皮書、性別主流化的發展與運用、性別意識培力：

性別影響評估、其他與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如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等 

實施時間點：2011 年 

(1)遴派國科會業務相關人員參加其他機關辦理之性別相關會議、專題演講及研討（習）會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1)加強辦理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對一般公務人員、主管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等不同業務身分者，辦理合適之性別

主流化課 

-課程內容納入 CEDAW 及各項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95 至 98 年度）、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

畫（99 至 102 年度）、101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2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成果報告、102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成果報告 

                                                      
27 包含約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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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性別平等機制 

依照性別平等機制的意涵為在各機關內部建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機制，

如成立各部會的性別聯絡人、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或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等（曾

中明，2008），國科會在此方面的安排，除部會內設置性別聯絡人外，亦設有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後改名為性別平等推動小組），該小組中除部會成員外亦有一

至兩位定期更換的外聘專家，而該小組每年會召開約二到三次會議，討論部會

內性別相關業務的規劃。 

 

表 18 性別平等機制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3 年 

(1) 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強化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機制 

-提報性別相關議題於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討論，並追蹤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2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3 年國科會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二）具性別意識的知識─性別化創新 

 

1.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性別化創新」的意涵為在知識中融入性別意識，而我國自 2007 年起，由

國科會開始補助「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鼓勵學者進行科學與科技性別議題

的研究。而國科會在其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中指出，推動「性別

與科技研究」計畫，有提升國內科技研究人才之性別敏感度之意涵，著重「具

性別意識」之研究，改善各種性別不平等現象。自 2014 年開始，參照性別化創

新概念，調整計畫要求，讓各領域人員在研究主題中納入性別分析方法。除計

畫徵求外，自 2014 年起開始辦理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聯合成果討論會，邀請執

行「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的主持人發表其研究成果，藉以促進各個研究計畫

間的觀摩學習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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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計畫歷年執行的狀況，根據目前搜尋可得的公開資料，最早有紀錄的從

2011 年開始至 2021 年，故本研究整理相關資料如下表： 

 

表 19 科技與性別研究計畫 2011 年-2021 年執行狀況 

年度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 核定金額(百萬元) 

 合計 女 男 合計 女 男 合計 女 男 

2011 72 45 27 19 14 5 15.25 9.35 5.90 

2012 165 111 54 56 37 19 33.70 20.68 13.02 

2013 140 97 43 38 28 10 22.70 16.06 6.64 

2014 110 73 37 36 23 13 24.64 15.52 9.11 

2015 132 92 40 42 36 6 26.12 22.64 3.48 

2016 127 80 47 40 31 9 21.70 17.16 4.55 

2017 176 106 70 40 24 16 25.00 13.37 11.63 

2018 135 89 46 38 28 10 19.76 15.39 4.37 

2019 101 69 32 31 22 9 20.91 15.00 5.92 

2020 104 65 39 34 26 8 22.99 18.24 4.75 

2021 117 84 33 38 26 12 27.13 18.31 8.8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統計資料庫 

 

從表中可以看到，近十年間每年都穩定有一百多件申請案件，平均每年有

約三到四成會被核定。不過針對此項計畫的執行狀況，有性平委員曾在性平會

分工小組會議上提出，該計畫應更聚焦科技相關議題： 

 

有關科技部「性別與科技計畫」計畫徵求書建議須聚焦科技相關議題。 

（黃淑玲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6 次會議紀錄，2022/4/22） 

 

原因在於該項計畫係由各學術處共同徵件，領域涵蓋人文社會科學、生命

科學、工程技術、科學教育、自然科學，而在徵件主題中，由於人文社會科學

較易與性別主題做結合，發展性別研究也較成熟，故比例占最高。如根據有公

開各領域計畫比例的 2016 年的資料，在有最終成果的 52 個計劃中，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占 34.6%、生命科學領域占 25%、工程技術領域占 7.7%、科學教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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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占 28.8%、自然科學領域占 3.8%。故未來要如何加強目前申請比例較少的領

域，讓計畫更貼近科學與科技領域議題，是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2. 實體活動 

科技部（現國科會）在推廣性別化創新的過程，透過舉辦實體的活動如工作

坊、論壇、專家諮詢會等形式的活動，希望擴大學界對性別化創新的認識。而

根據歷年的性別主流化推動計畫與成果報告整理，較密集舉辦活動的時間為

2015 到 2017 年間。 

不過曾任科技部性平委員的何春蕤委員曾在科技性平小組會議上指出，雖

辦理一系列的活動，但相關活動的報告對於「性別創新」之面向及創新作為仍

無明確陳述，不確定為活動內容本身的問題，亦或活動報告的問題： 

 

104 年一系列辦理「科技創新與性別分析論壇」、「 性別創新研究工作坊」、

「性別創新融入科技研究的可行性」專家諮詢會，相關活動的報告對於「性

別創新」之面向及創新作為仍無明確陳述，而學界意見聚焦的五項核心議題

未有新意，使承辦司處極難規劃相關輔導措施，應請執行此案之計畫主持人

提出更為明確的內涵和創見，使得科技部相關單位有所依循。 

（何春蕤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5 年第 1 次會議，2016/02/26） 

 

表 20 性別化創新實體活動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5 年 

(1)辦理「性別創新與科技研究工作坊」 

-2015 年度辦理 2場 

-研究人員與在校學生皆可參加 

實施時間點：2016 年 

(1)辦理工作坊，並促進跨領域團隊形成 

-2016 年度共辦理 3 場 

實施時間點：2017 年 

(1)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 

-2017 年度共辦理 6 場 

-參與專家學者來自工業設計、機械工程、醫藥學、物理治療、生物醫學及交通運輸等領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4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5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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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合跨領域工作小組 

國科會也透過到各地辦理工作坊，逐步接觸對性別化創新有興趣的學者，

讓執行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的老師，在其學門領域內融入性別化創新概念，並在

2017 年度成功媒合兩組研究團隊。除了媒合研究團隊外，國科會於 2022 年至

2025 年的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中，規劃成立跨領域工作小組，鼓勵自然、工程、

生科及人社領域學者，跨領域合作性別科技研究計畫。 

 

表 21 媒合跨領域工作小組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7 年  

(1)媒合兩組「性別化創新」研究團隊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林聰益老師研究團隊。考量不同性別的需求進行創新「高齡輔

具」研發。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陳明石教授研究團隊。以性別化創新觀點進行公共廁為研究。 

實施時間點：2022 年-2025 年 

(1)成立跨領域工作小組 

-各學術司成立之相關工作小 組，鼓勵自然、工程、生科及人社領域學者，透過跨領域共同

合作研提性別科技研究相關計畫。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6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 

 

4.編撰操作指引 

為讓不熟悉性別化創新的學者能掌握操作方式，國科會於 2022 年至 2025

年的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中，規劃發展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操作手冊，藉以完

善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辦理性別分析之機制，不過就目前的規劃來看，目前仍

以投入醫學領域為優先。 

 

表 22 編撰操作指引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22 年-2025 年 

(1) 完成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手冊及機制建立。 

-2022 到 2023 年 1 至 6 月邀集專家學者研擬統整科研各學術領域操作指引，完成整體性操作

指引。 

-2022-2023 年 7 到 12 月辦理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說明 4 場次。 

-2024 年研議發展科技部補助計畫之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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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完成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各領域辦理性別分析之機制，以醫學領域優先辦理。 

資料來源：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 

 

5.性別化創新中文網 

該網站由提出性別化創新概念的學者 Londa Schiebinger 團隊所建立，主要

在網站中收錄性別化創新的概念介紹、操作方法與相關的案例介紹。2014 年，

我國學者取得授權，透過科技部(現國科會)「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推動計

畫」將該網站翻譯為中文網站加以推廣。該網站現在則由蔡麗玲教授主持之國

科會「性別化創新的應用與推廣」計畫維護，目前仍持續運作中。 

 

表 23 性別化創新中文網政策歷程 

實施時間點：2014 年 

(1)創建性別創新中文網 

-網站內容涵蓋：性別化創新概念介紹、性別化創新操作方法說明、國外性別化創新案例介

紹、臺灣性別化創新案例介紹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104 年科技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105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環

境、能源科技篇辦理情形 

 

第二節 政策意見 

 

壹、改變整體文化與環境才是真正實踐性別平等 

在追求性別平等的目標上，「轉化」（transformation）的概念之所以被推

崇，與其重視整體性別文化、環境轉型，以達系統性的改變有關。而分析受訪

者的意見，普遍對於性別平等的理想，也較貼近「轉化」（transformation）的

意涵。如受訪者 B與受訪者 F表示期待的倡議方向，是文化和整個環境的改

變： 

 

我覺得我心裡面的倡議可能比較包含文化或著是包含整個環境的改變的，

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那環境如果有改善的話，真正的平等應該比較容易

做的到。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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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是希望達到整體文化的改變。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而受訪者 C也認為，應該要改變社會的性別意識，消除性別與特定身分或形象

的連結： 

 

可是我要講就是其實我們就在一個社會的框架下。其實我們收到的很多訊

息其實是不知不覺就進入你的潛在意識，比如說你如果很常看到一個醫生

醫師形象是男生，或者是一個科學家形象是男生，那你給自己，就是說你

在形塑這個世界，你就是覺得這個……沒有不是特別有人告訴你，可是就

是你就你就認同這個。這個知識或者是這個職業是有性別性的，就像護理

師一定比較多是女性。那有的說沒有啊這個這跟他的這個性別特質有關

啊，女生就是比較……女生就是比較什麼？體貼啊細心啊溫柔啊男生就是

粗手粗腳啊怎麼樣啊，就是說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把我們自己從這個社會的

框架裡面移除。所以其實我們所做的，你所謂的自由意志的選擇，其實已

經都被包在這個社會框架下了。那我覺得我覺得我比較想要改變的是這整

體性別的，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是這個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受訪者 D則提到，應該關注各個領域發展的特性、工作的特質是不是跟某

些性別化的價值連結，而如何察覺這些現象中的性別化元素，並將其打破是其

關注的方向。其想法雖未直接提及特定的性別平等概念，但較貼近於對整體文

化的關注，也與科技與性別的研究關注「陽剛文化」的形成相符合： 

 

那他跟這行的工作是怎麼樣運作？像比如說有些知識技能啊還有你怎麼界

定到底這個工作有適合什麼樣的特質？那個特質會不會被性別化？ 

 

我會看到那個領域，它們發展的一些特性，是不是跟某些價值，那個價值

是性別化的。就像我剛才講到的，就是工作導向過長的工時導向，然後比

較是強調的什麼鐵打的身體啊，全心全部的投入，可能跟某一時期的重視

的理想的工作形象，霸權陽剛氣質有關。所以會分析這個，這個場域的特

性是怎樣被建立的，所以要打破的話，就是要打破這樣子的性別文化，它

才是一個它才是一個比較深的根源。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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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則認為，其對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倡議的理想，是希望能讓

更多女性的形象能與這個領域的工作連結，並希望能讓這些事情主流化： 

 

我現在的重點就是說像我剛講的，更強化女人來講工程這件事情被大家更

多看見。然後我希望說，更多的年輕的孩子、家長，國高中老師可以認

識，可以把女性跟我們從事的這個科技的職業連在一起。 

 

再一個更積極的就是，這幾年轉成更積極的，就是希望說我們的角度做的

事情是能夠被主流化能夠被看到能夠被認可。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綜合上述意見，雖然受訪者不見得直接提到轉化、轉型的關鍵字或直接將

其與特定的性別平等理論連結，但我認為在概念分類上，這些涉及對環境、文

化改變的說法也較貼近於「轉化」的核心，即整體系統的轉型。 

 

貳、對性別主流化的思考 

（一）  性別主流化推行的困境 

性別主流化作為實踐「轉化」（transformation）的重要策略，也是近年來

世界各國與臺灣在性別平等政策設計上參酌的方向。但經過資料梳理後，發現

在實際推行上，不少學者提出性別主流化所面臨的困境。本節將先討論性別主

流化在大概念與大方向實施上所面臨的問題，並於下一小節進一步討論科學與

科技領域在使用性別主流化工具後所產生的討論。 

性別主流化雖然確實為促進性別平等的一種過程（Walby，2005b），但概念

本身其實就具爭議性。Walby（2005a）提出，性別主流化本質上是有爭議的，

因為它是在「主流」與「性別平等」之間的緊張關係。產生為何要將「性別」

這個面向主流化，而非其他議題的討論。也衍生出「主流化競爭」

（mainstreaming competition）與「主流化超載」（mainstreaming 

overload）的討論，亦即勝出的議題被「主流化」，但其他議題則「落敗」（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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渰雯，2008）。Eveline 與 Bacchi（2005）則提出「性別」本身即是一個有爭議

的概念，因將其視為一個動態的變化，而非固定的框架來討論。 

在性別主流化的實施方面，由於性別主流化在實務層次的工作對象，並不

直接以個人為對象，而是以政府機構的公務員及國際組織人員為對象（林芳

玫，2009），但也由於性別主流化概念抽象，影響其在實踐上，可能流於形式化

或官僚化的危機。如 Daly（2005）以 EQUAPOL 研究為基礎進行分析，發現許多

國家都有流於技術官僚（technocratic）的問題，在技術官僚化的情況下，性

別主流化更像是一種執行手段，如各國實施對政策或預算的性別影響評估，但

並非制定完整的政策目標或方案，使相關政策的實施顯得空洞。而從臺灣的文

獻與研究發現中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問題，彭渰雯（2008）也提出類似的討論，

各國政府的「主流化」多半僅止於名稱或修辭上的政治正確，但卻鮮少改變實

質的內部結構，且會透過改變最小現況的方式，來避免製造爭議或增加新的成

本。而有受訪者也表示，以推動性別政策的經驗來說，最容易推動的就是省錢

且沒有爭議的政策。這也會使得政策與達成性別平等之間的差距更大，顯見臺

灣在推動轉化的政策時，確實也面臨文獻中所提的情況。此外，黃淑玲

（2008）認為行政院各部會將性別主流化策略分成零碎的工具又分配給各單位

自行負責，使得政策的實施常因缺乏系統而流於形式，難以有實質的成效，且

難以有系統地培育公務體系的性別專家人才。這也一部分解釋了受訪者對政府

實施性別主流化多年以來，卻對整體環境的改變感受度較低的原因。 

將上述的問題連結回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的實施來談，就我國目

前的政策走向，絕大部分的政策產出，都是來自於行政院自 2005 年開始推行性

別主流化後，相關部會必須提報性別主流化計畫或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而科學

與科技領域由於主要受國科會管轄，故以國科會為中心發展出涉及科學與科技

領域的性別平等推動政策。但也由於相關政策都在性別主流化的框架下，因此

也同樣面臨了上述在推行上的困境包括目標空洞、淪於形式、過於零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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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性別分析與性別影響評估的困境 

在性別主流化的工具中，性別分析與性別影響評估，都較偏向於對研究計

畫內容進行檢視，並結合性別意涵分析。2015 年，科技部（現國科會）選定護

理學科進行試辦性別影響評估，選填「護理學科」之研究計畫申請人，申請計

畫時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也是大概從 2015 年起，性平會分工小組會議開始較

頻繁的討論受科技部（現國科會）補助計畫需進行性別分析的構想。2017 年

起，則開始推行計畫涉及人體臨床試驗研究者，需進行性別分析。 

此作法理論上對於將性別意涵融入科學與科技領域有所幫助，除了更普及

性別主流化，亦有藉此促進性別化創新之功能。不過梳理各會議中專家學者的

意見，普遍對其抱持較謹慎的態度，如在此政策實施前，何春蕤委員在科技部

（現國科會）的性別平等推動小組會議上提出意見，認為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有

豐富的性別蘊含，因此在推行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時不應該短期內就讓所

有領域的學科都推行： 

 

不是所有的計畫和研究主題都有豐富的性別蘊涵，要所有的計畫都需通過

性別影響評估，意義不大。在推廣性平思考的過程中，可能還需要性平主

事者多多具體提點科技發展的可能性別蘊涵，而不是逼著計畫撰寫者在沒

有多少性平調教的條件下，自己想當然爾的按照某些公式寫性別影響評

估。 

（何春蕤委員，科技部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03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2014/10/2） 

 

而在性別分析的部分，在 2015 年第 11 次的性平會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

小組會議上，由於有委員提案，科技部應增訂相關補助規定，規範以人為對象

之研究應進行性別分析。28針對此提議，有多位委員提出意見，但多數委員對於

實施性別分析的看法相對謹慎，如顧燕翎委員、曾昭旭委員與薛承泰委員都提

出，「以人為對象」的範圍太廣，應劃定更明確的目標。此外，顧委員與曾委員

                                                      
28 林春鳳委員書面提案，行政院性平處代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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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研究內容應尊重研究者的自主，性別考量不應成為研究者的常態業務，涉

及性別議題研究再進行分析就好： 

 

研究各有其階段性重點，應尊重研究者自主性，減少全面性的強制要求。 

（薛承泰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錄，

2015/11/26） 

 

以人為對象太過粗泛，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可能不涉及性別，非以人為對象

亦可能涉及性別，若強制要求，可能導致研究者規避以人為對象之研究。 

（顧燕翎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錄，

2015/11/26） 

 

提案所言以人為對象之科技發展計畫應進行性別分析，含義模糊寬泛，若

成為通案，恐徒增作業之無謂負擔，建議提案人先對「以人為對象」及

「進行性別分析」之涵義範圍予以釐定，再循序漸進提出具體建議。 

 

性平觀念不宜無限上綱，仍應以各研究案之專業為主，性平觀念只作輔助

性之對性平有無忽略部分，做事先提醒及事後之檢查，而非成為研究之常

態性業務 。 

 

只須要求研究者對所從事之研究案明顯涉及性別差異者進行與研究主題相

關之性別分析即可。 

（曾昭旭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錄，

2015/11/26） 

 

由於有數位委員都提出意見，故在本次會議中，最後做成決議，針對性別

分析在科技部計畫的實施，要漸進辦理。性別影響評估的部分則視護理學門試

辦的情形進行評估與檢討： 

 

 (一)考量科技部之補助計畫，係尊重研究者自主性，各研究案有其階段性

重點，不宜全面性的強制要求進行性別分析，應釐定以人為對象之研究應

進行性別分析涵義範圍，再循序漸進推動辦理，短期內不宜對科技部相關

補助全面實施。 

(二)科技部於 105 年度護理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已試辦性別影響評估，本案建

議留供參考，於 106 年後，視護理學門專題研究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

試辦成效，再進行評估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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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錄，2015/11/26） 

 

在之後的會議中，其他委員也對此案再發表意見，如葉德蘭委員同樣也表

示，應考量納入性別分析的計畫範圍，並建議在生醫領域應參考國際期刊： 

 

不宜將以人為對象計畫全數納入性別分析，建議科技部徵求生醫領域計畫

時適度將國際期刊適用性納入性別分析策進參考。 

（葉德蘭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2 次會議紀錄，

2016/08/29） 

 

黃淑英委員則針對研究應納入性別分析的範圍進行討論，並提出許多研究

者其實並無性別概念，對性別分析的操作也不了解： 

 

科技部目前推動的研究計畫，性別分析僅納入臨床試驗，並不反對，惟與

人相關之研究皆應納入性別分析，例如國際期刊，涉及人的研究如無性別

分析幾乎是無法刊載，除非是針對某一特定性別議題做的研究。科技部目

前要求與人相關之性別分析是由研究者表示是否應該進行該分析，惟有些

研究者對於進行性別分析是不理解的。請問科技部對於提出的研究方案是

否有審查的機制?這邊有一份 103-105 年針對申請相關研究案之資料，表格

裡有研究者對於研究案是否應該作性別分析的說明理由。我們發現很多研

究者是無性別概念的，「理由」舉例如下：「頭頸癌研究及癒後一般是不受

性別影響」、「本臨床試驗未將性別因素做為考量」，「是屬隨機抽樣，無分

男女」、「基因是與生俱來，男女生發生率相同，治療方式亦同，故無法進

行差異分析」…等，問題是尚未做性別研究，如何得知不受性別影響？在

抽樣過程中應該留意性別比例，在收案時才能進行性別分析，研究是否有

差異。像這樣的理由是誰來檢視該計畫是否可以補助?如果是由 IRB 來檢

視，但 IRB 的研究計畫檢視表並沒有「性別分析」與否的項目。科技部推

動性別分析，但無檢視方式，任由研究者自行填寫是否做性別分析是需要

從新思考的。請科技部提出對應方法。美國 NIH 在 1993 年時已開始進行性

別分析，甚至於立法；美國 FDA 規定，藥品上市、醫療器材之研究，亦應

提出性別分析。人體臨床試驗研究之性別分析早在 20 年前為一顯學，不知

我國推動為何進度落後，如要跟上國際潮流，建議科技部加一把勁。IRB

審查亦缺少性別意識，建議可以參考美國作法，有詳列那些研究會排除性

別分析，餘皆應要納入，讓審議委員有所依據。 

（黃淑英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6 次會議紀錄，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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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內容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部會要求研究者進行性別分析，但研究

者並不具備進行性別分析的能力，因此最後多得到研究「不受性別影響」、「不

分性別」的結果，但正如委員所提，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很可能是研究者並未在

研究中設計性別的變項。而這也正與我們在討論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特性時提

到，由於該領域的許多知識原先並未有與性別的連結，因此在執行性別主流化

時會遇到更多困境，而這個困境若是沒有解決，那推行相關制度也僅是研究者

提供內含「性別」字眼卻不具實際性別意涵分析報告，不僅是多做無用功，也

可能讓人留下「性別分析沒有意義」的印象。但這或許也更突顯了投入性別化

創新創新，在知識中融入性別意涵的重要性。 

而在現階段的實施中，綜合各委員的意見，普遍希望部會能訂定更詳細的

標準與作法，讓研究者與審議者都有更明確的準則可以依循，如黃淑英委員所

提到的，參考美國作法詳列哪些研究會排除性別分析。 

 

參、實踐「轉化」（transformation）的難題 

 

（一） 缺乏具穩定支持力量的社群 

 

要達成科學與科技領域在性別上的「轉化」（transformation），雖然目標

上是達成整體的改變，但議題的推動不可能一蹴可幾，因此先有穩定的社群來

支持相關的研究與運動格外重要。然而，目前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倡議，就

面臨了缺乏穩定支持社群的問題，即在這個領域進行性別倡議，較難引起迴

響，不僅難以形成內部串聯的力量影響外界，對議題的推動者而言更增加繼續

做下去的難度，如我們在第四章時曾提到「圈內人」不足的問題。推動的困境

不單只是科學與科技領域缺乏女性的問題，更是這個領域的成員許多都缺乏性

別意識，而議題推動的困境，也會連帶導致政策推動的困難，難以引起社會與

政府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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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曾在第四章第一節的第肆小節提到，醫療體系的性別平等政策走得

比科學與科技領域還快，受訪者 E也提到，便是與其中是否有關鍵的政策推動

者有關，其認為科學與科技領域在這方面相對缺乏，因此推行上也較受阻： 

 

是像在科技這方面，我們講得比較籠統就是理工科技這方面，老師他們婦

運的沒有人才像這樣子做這些，或是去規畫這些。所以老師只能利用他是

性平委員，去推政府弄出一個政策白皮書。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受訪者 A也提到，有一些試圖做性別與科技議題推廣的學者，因為沒有得

到回應與支持，甚至可能得到負面反饋，因此也難以繼續將議題推行下去： 

 

有一些老師透過性別與科技這個東西來回應他自己的提問，結果他做過之

後得到什麼？他什麼都沒有得到，他得到的是他自己領域的污名化。就是

你跑去做科普或跑去做性別都是一種污名，然後甚至是說，他做一期計畫

之後就沒有後續，沒有人像 STS 一樣這樣跟他互動，跟他說其實性別研究

很多東西喔，大家一起再學習怎樣怎樣，沒有，他們就是鼻子摸一摸再回

到自己的領域這樣，那其實有很多這樣子的人，所以我覺得這是可惜的。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缺乏穩定的社群、組織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是對於議題的推動者而言沒有

支持的動力，更會影響到整體政策的推展情況。此外，受訪者 D也提到了另一

個面向，其認為科技與性別的知識，如性別化創新的推廣，比起部會從上而下

推動，透過學會的組織推廣效果會更好： 

 

譬如說有一個跟我的研究比較有關的都是有關知識生產，比如說像性別化

創新，那也會像我就覺得這個不應該由科技部來由上而下推動，我覺得應

該是要由學會來推動，就是有很多，很多比如培育人才呀，或是你要對你

的學會成員研發的知識有沒有涉及性別啊？那或是說他們填一些那個性別

影響評估有些人會，總會有抱怨覺得這個這個要怎麼填，我就隨便填，還

怎麼樣像這些。當然科技部可以有一些指引，但其實每一個學會它應該要

把變成一個專業自律或是專業倫理的一部分，我覺得應該要透過說服學會

請它們由下而上的，然後來了解這個事情，然後不要變成一個照章行事的

事。專業組織應該要發揮它的功能，所以科技部跟這些組織間的關係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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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可不可以利用這個環境？我想那時候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

塊，應該要就是拉攏他們一起來進行。而不是科技部跟個別來申請經費啊

參與這些研發的行動，而是要透過組織。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而若要以這種形式來推動專業知識融入性別意涵，有穩定的推廣科技與性

別議題的社群形成就很重要，有社群的支持，在水平的面向上進行推廣，也讓

願意投入相關研究與倡議的人能得到支持的力量，長久而言對於轉變科學與科

技領域的性別文化、關係會有幫助，不過目前以臺灣的現況而言，要走到這個

方向上，還缺乏許多願意投入議題的「圈內人」。 

 

（二）現行政策缺乏系統性規劃 

 

1. 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專責機構的必要 

臺灣缺乏處理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問題的獨立機構，也是在文件資料中對

相關政策的討論中常被提及的。如黃淑玲委員在性平會會議與性平會分工小組

會議中都提議科技部（現國科會）應該要成立專門的性別與科技研究中心，作

為相關研究與政策的專責機構，或以專責辦公室進行規劃，其認為成立專門處

理科技與性別問題的機構已是國際上在該議題推動的主要方向： 

 

這裡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有關性別化創新，科技部要當領頭羊，積極發展性

別化創新的科技研究。像韓國成立專門的性別與科技研究中心，但我們科

技部始終沒有成立我們認為應該要成立的專門單位。只有成立專門單位，

有人力支援與經費，才能開創臺灣性別化創新科技。建議科技部在 APEC

每年參與的過程中扮演角色，並建議科技部成立性別與科技專門中心，也

建議羅政委帶領我們性平委員去跟科技部部長討論，看看有沒有可能設置

這樣的中心或單位。 

（黃淑玲委員，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紀錄，2019/06/11） 

 

建議科技部參考歐美之現行做法，例如，歐盟科研框架計畫自第六期

（2002-2006）到「展望 2020」( Horizon 2022, 2014-2020)等綱要計畫，均有

性別平等相關規定與機制的設置，並且由歐盟執委會研發總署為主要的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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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推動單位。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Foundation）從針對

女性研究提供個別補助計畫，2001 年起調整為大規模補助各大學院校進行

制度面的調查與改革，以改善女性研究人員任職學術界的環境與發展機

會。 

（黃淑玲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4 次會議紀錄，2021/7/30） 

 

在其他討論中，如蔡麗玲（2020：121-122）認為應進行整體性的改革，成

立如「專責中心」的機構負責相關事務： 

 

現在政府的政策尚未針對體制或文化進行反思改革，應該進行包含「推動

機構改革」與「推動納入性別平等精神的科技研究」。且國際上推動這些事

務，多由「政府」出面成立專責中心，負責推動，故建議可由科技部（現

國科會）召集私部門，共同成立法人基金會，執行「專責中心」之職，並

統合當前相關計畫，進行整體性的改革。  

 

這個應從個人層次的政策轉變成成立專責機構或進行機構改革的歷程，也

可以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下稱 NSF）的政策演進的轉變中看出來，NSF 於

1997 年開始投入 POWRE（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Research & Education）計畫，該計畫是以協助個別女性研究人才為目的，以

每人最多兩年、上限 7萬 5千美元的補助方式進行，其形式就較類似我國國科

會目前提供的專案補助，然而由於實施數年後，經評估認為補助個別女性並未

改變整體結構，難以有明顯成效，因此在 2001 年起被 ADVANCE 計畫取代。

ADVANCE 計畫與 POWRE 計畫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其補助對象是大學或學院，而非

個人，由各機構自行撰寫計畫申請補助，著重在體制層面的改造（彭渰雯等，

2015） 

除了美國外，學者也建議可以參考南韓之作法，成立獨立的國家機構。南

韓於 2011 年正式成立「韓國科技女性中心」（WISET），每年由南韓科技部挹注

700 萬美元以上的預算以更大的量能與權限提供「女性科學技術人員工作支

援」、「女性科學技術人員教育、經歷職員」、「理工女性人才培育」等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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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武勳，2020），更於 2016 年率先成立「韓國性別化創新科技研究中心」

（GISTeR,Korea）。亦或參考歐盟各國的政策，以建立專責的性別主流化推動機

構為目標，如捷克的全國性別與科學聯絡中心、德國的卓越女性科學研究中

心、法國的促進科技與女性權益辦公室（彭渰雯等人，2017）。 

從上述討論中可以看出，學者意見普遍傾向臺灣的政策不應只侷限於計畫

式的個人補助、個人支持，應走向機構改造及成立專責機構的方向。而在專責

機構的部分，在近年專家學者的推動下，也獲得了政府較正面的回應，科技部

（現國科會）自 2019 年開始研議相關事項，並於近年的政府會議紀錄中都可以

看出該事的發展持續在追蹤中： 

 

另於大會中，部分性別平等委員建議成立性別科技研究中心一節，會議決

議請行政院羅政務委員帶領性平委員來拜會科技部的部分，請科技部研議

辦理。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1 次會議紀錄，

2019/06/26） 

 

有關設置性別與科技創新之專責辦公室，已向專家學者索取其他國家相關

資料，刻正評估最適模式中。 

（科技部，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1-1 次會議紀錄，2019/12/10） 

 

科技部回應： 

刻正研議成立專責辦公室，擬視評估研商情形較明確再評估期程。 

（科技部，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5 次會議紀錄，2022/1/7） 

 

在《109 年科技部性別平等成果計畫》中也提到，科技部（現國科會）正

研議設置性別與科技創新之專責辦公室，已規劃從友善環境、組織機制、科普

宣導、跨界合作 4個面向持續精進，並於次長主持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續整

體措施之推動做法。從上述內容來看，我們應該可以期待臺灣成立科學與科技

領域性別專責機構的未來，惟後續機構規劃、運作是否能確實對改善科學與科

技領域的性別議題有所助益，仍待未來持續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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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長期且穩定的性別與科技文官 

從前述兩點政策的問題可以看出，由於目前政府的政策規劃多以對個人，

而非對整體機構做的改造，因此在培育具有科技及性別認知的文官上的投入十

分不足，只能靠個別的承辦人員與幕僚型計畫的互動養成具性別意識的科技文

官，然而這並非正式且系統的培育，容易隨著人員的變動而付之一炬。從文獻

中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這個現象。 

GIST 計畫的主持人蔡麗玲（2020）指出，其對於 GIST 計畫影響的對象包

含負責擬定與承辦性平政策的科技文官，以及與科技政策相關的政府部門；而

影響的方式則是透過計畫執行業務往來的機會，以及組成遊說團體登門勸說等

方式，達到培力文官與政府部門的效果。並指出在與政府文官互動的過程中，

其角色一開始近似於學習者，但隨著業務的往來，其對於性別議題的了解也漸

深。29可以看出透過這種模式的互動確實能夠在政府部門中培養具性別意識的文

官，然而，亦有意見指此種培養性別文官的方式消極，僅以個別承辦人作為溝

通的橋樑，對於整個部會的改造影響不大： 

 

小玲30是那個時候科教的承辦人，然後他就是負責管理科技部的性別政策跟

蔡麗玲31主持那個 GIST 的計畫。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承辦人跟蔡麗玲他們本

來就認識，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的交流，所以主要是透過他們之間的橋樑，

其實我們不會去參與科技部直接的政策，而且那個時候科技部，而且那個

時候科技部對於這件事情他們就是很 passive，非常的 passive。他就說，我

有一個承辦人，那樣就好了。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受訪者 E則進一步提出此種培育方式的侷限性，如亦受人員與業務調度

影響，並無法建立穩定的具性別意識的文官體系。且是否有成效還必須取決於

負責相關業務的承辦人是否願意投入相關議題的學習，尤其以科學與科技領域

來來說，許多科技文官本身缺乏性別意識，對於相關的知識也較不了解，因此

                                                      
29由於該內容屬於被分析對象，為避免與參考文獻混淆，故以斜體標示。 
30此處匿名處理。 
31計畫主持人為公開資訊，故以本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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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透過與學者或計畫主持人互動或業務往來，也難以將其培育成性別文官： 

 

所以政府說實在話，不是它們不做，我們跟它們接觸比較久，知道是它們

還沒有這樣的理念跟知識，所以它們跟不上委員的要求。政府部門就是這

樣，因為有的承辦人他比較有性別的概念，而且他也願意接受，蔡老師是

有計畫在培養那個主辦人，那個主辦人也願意接受，所以他就比較著力。

可是生科司，就是跟我們比較刻板的理工科技有關的，是生科司另外一個

負責的，他個人我在訪談他的時候，他就是民生經濟勝於性別這個議題，

他覺得性別對我們的影響並不大。所以他就變成可能性別委員或蔡老師在

提的一些建議給他的時候，他的接受度沒這麼高。 

 

那臺灣有時候叫「女性主義文官」，就是說他們公部門有時候在做性別的業

務過程，他認同了性平的概念，認同了女性主義的概念，我們稱他叫女性

主義文官。那我們在跟他合作，他就真的比較會很認真很努力。可是有的

他跟你做了很長久，但還是沒這麼接受這些，那就在這個部分會比較難推

動。所以即使老師給一些意見，他們也不見得能繼續再那個，這是比較可

惜的啦。像那個人文司的承辦人他就退休了，所以又換另外一個人，我們

就又要重新再培養這樣。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從上述內容中我們可以發現問題所在，由於部會內沒有人長期負責性平業

務，多數承辦人也僅是接受任務式的工作，並未受過完善的性別相關教育，即

便有個別的承辦人能夠順利被培養成性別文官，也不見得能持續負責相關的業

務。不僅是個別的承辦人，部會整體性的問題還有許多負責相關業務的司長由

學術界借調，期滿後又會離開職務，對於部會長期的人員培育並未有幫助，如

黃淑玲委員所提： 

 

科技部沒有文官體系的人長期在部內專責性平業務，司長多由學界借調，

期滿又會回歸學界，又學術司有自己的專業，卻由綜規司擔任秘書單位去

要求學術司，似有不公，也較難推動。 

（黃淑玲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25 次會議紀錄，2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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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制定的侷限與困境 

 

觀察臺灣目前性別平等政策工作推動的模式，在少不了如性平會委員、諮

詢委員以及各部會工作小組的存在，包含行政院性平會歷屆的委員、國科會內

部自己設有性別平等推動小組的委員，而在國科會最新一期（2022-2025）的性

別平等推動計畫中，也規劃了「女性工作小組」。這些委員的存在，固然對於科

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議題的討論有重要幫助，但依據從受訪者處蒐集的經

驗，實際上這些角色能對政策的設計或制定發揮的影響力仍有限，如筆者詢問

有擔任如女性工作小組成員經驗的受訪者 B該工作小組運作的模式，其指出該

小組的運作以非定期的會議諮詢為主： 

 

好像沒有很常態的業務耶……因為好像是因應立委的建議設立的這樣子。

沒有很常規的說什麼樣的案件必須要女性委員會來看啊或什麼，沒有這些

事情，沒有常態性的事情，也很久沒開會了。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曾參與相關諮詢會議的受訪者 C與受訪者 D，也都表示雖然會在會議上提

出對政策的意見，但由於諮詢會議召開的次數有限，在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實際

能影響政策的程度較小，主要還是看政府單位是否採納： 

 

我們有時候被找去做諮詢我們常常就會就會……呃……就看到出來的東

西，就會覺得很驚訝你在幹嘛？就說怎麼出來這樣東西？怎麼看起來似乎

有我參與的影子，可是呢可是怎麼是長成這樣？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所以比較是我看到那個表然後再來給一些意見，而不是。就是我可以有一

個空間然後整體的然後來提出來，但我覺得意見一定要表達，然後我也要

表達。不過可能也沒有，就通常都沒有下文。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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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則提到，部會雖然會參酌智庫型計畫（此指 GIST 計畫）、委員提

出的意見，但並沒有很系統性的參考，導致雖然計畫產出了足夠的資料基礎與

意見給部會，但並沒有被有效的使用： 

 

可能要再平心而論一下，它不是不參考，它沒有很系統性的參考。譬如

說，那個性別與科技研究案的特殊徵求......那個從 2007 開始，其實某位老

師32一直有給他們意見，那他可能也有 committee，那你去看那個計畫書他

都一直在修改。 

 

有幾件事情是我非常不滿的喔，科技部為什麼會注意到性別化創新是因為

某位科技部長官33之前在自然司的時候，他去推一個永續的那個，應該是跨

領域的計畫徵求案。就是科技部有很多各種特殊的計畫徵求案。然後那個

他們的案子在報告的時候，有幾次他們有找我去，只是作為一個參與者、

旁觀者。然後呢？後來我就直接提意見，我說這個東西，性別化創新是我

參與的那一期蔡麗玲的計畫翻譯出來的，你們科技部自己不 promote 這個

東西，不去叫所有的人把這個當成一個基礎知識，去了解去閱讀。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針對專家或諮詢會議中的意見被採納的程度有限或無法如實反應到政策

中，受訪者 C則認為，對於公務部門的人而言，其難處在於專家諮詢會議中的

意見多元，雖然提出建議的專家本人會最重視自己的建議，但公務部門不可能

採納所有人的意見都納入政策，勢必得有所取捨，但在取捨的過程中缺乏系統

性的使用，就會導致最後政策與專家學者的預期不符合： 

 

諮詢就是我們提供建議嘛，那他們進去內部一定這還會有一些討論。就是

說我覺得啦，學者，十個學者有會有十一個意見，你知道嗎？因為因為他

可能聽聽別人之後，他又把自己意見要再修改一次，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學者當然都可以提供意見啊，然後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經驗，或者說他看

到他認為比較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們這建議要真正成為政策，我就是進入

公務體系，他其實是需要有很多的調整協調，或者說他有很多的能與不能

啊，就是公務部門，因為我現在自己就在公務部門裡面，我知道它會有很

多的無奈，嗯，好那所以它一定到最後修改下來就是會是一個，你要講四

                                                      
32 此處匿名處理。 
33 此處匿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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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的東西嗎？就是說，它可能什麼都好像沾到一點，可是呢就不會很漂

亮啊，那這樣子的東西到底到底會不會有成效？不知道。因為該怎麼講，

就是說他可能，比如說我們有十個教授來，那十個教授他提出這十個行動

方案他背後都有一套理論。可是呢這十個行動方案不會全部都要做。他到

最後被會被收納為就是科技部聽一聽之後啊，到最後就只會出來一個行動

方案。這行動方案可能是結合了這這十個行動方案的某一些部分。那這個

科技部出來的行動方案，它其實就會變成一個很畸形的東西，因為它背後

它所做的活動背後的理念其實可能是完全是不一樣的。可是對可是對科技

部承辦人員來講，他不一定可以理解。就說你也不能怪他哦，可是他想的

就是我就是從這十個行動方案裡面選我可以做的，我能做的，容易做的，

他們的想法常常是這樣。所以他就兜出了他那一套行動方案。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受訪者 E提到另一個面向的問題，雖然在會議上委員提出的意見都會被尊

重，但若委員有任何想推動的政策，都必須要持續積極的追蹤部會才有可能實

現： 

 

一般來講，他們都會很尊重委員提出來的。但老師在科技部的，他的經驗

就是說，它們（政府部會）可能會一直表達它沒辦法做，或是說它們現在

有做了。像你知道科技部不是每年都有專題研究計畫，他們都可以申請。

後來在 2016 年他們性平委員去 Push 出來，是只要做臨床的都要加上性別

分析，像這個也是推了很久，就是不斷的要跟部會溝通，部會就會一直說

很難做還是怎麼樣的，就是委員要一直追，他們會有列管，他們性平委員

會提出案子來，沒有達成的就是叫列管，所以老師就是特別要跟你講說，

就是要性平委員要不斷很積極，然後每次會議都有參與，每次會議都有提

出來你們做得怎麼樣，一直追政府才會做。 

（受訪者 E，訪談日期 2022/06/02） 

 

從受訪者 E的這段回答中可以看出，目前臺灣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政

策，仰賴於在可以接觸到部會的專家中，是否有持續願意進行政策倡議與推動

的人，否則就很難有下文。 

上述的這些問題，包括政府雖由投入資源給智庫或幕僚，但對其產出參考

程度有限；專家學者雖有加入政策的討論，但無法有效影響政策；必須要有積

極且持續的追蹤才可能影響政策的制度，都顯示了目前在政策推行上的困境。 



doi:10.6342/NTU202301568

159 
 

（四）必須從教育根本改變 

 

1.教師、教具仍缺乏性別平等意識 

要達成整體環境的「轉化」（transformation），只進行單一層面的改善顯

然不足，在各方面都必須有所改變。其中，教育階段是從文獻、資料到受訪者

都反應十分關鍵的一環。如受訪者 F指出，科學與科技領域職場的性別不平

衡，一定是在教育階段就有影響： 

 

今天這麼少女生走入這個職場，那一定是在教育階段就已經有影響了，所

以它涉及的層面其實很廣，你如果從教育這個階段開始思考的話，可能是

教育政策的問題呢？還是可能是跟它們上一輩的父母親的態度啊，觀念啊

等等的有關，那父母親的態度跟觀念是不是又跟整體文化有關？所以它其

實牽扯的層面還蠻廣的。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我們在前文中曾討論過教師性別比的問題，而教師的性別比例並非唯一需

要關注的問題，在大部分人的生命經驗中，接觸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啟蒙，通常

來自於學校老師的授課和課本，可以說這些教材的內容塑造了許多人對科學與

科技的想像。而受訪者 A便認為，現在高中階段的理化課本根本沒有性別觀

念。在中小學階段的許多老師對於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形象缺乏想像，也

不了解現階段科技教育的發展方向，而這些都會在無形中影響學生，進而形塑

出性別刻板印象： 

 

我自己要了一套高中的理化課本，我看過就是完全沒有性別觀念，那我們

在講 STS 應該是講說我的社會價值或我的性別價值它是 embedded 在這個裡

面嘛。再來是它能不能在內容裡面盡可能 promote，譬如說女性會被，女工

程師的形象會被放在裡面等等的，我覺得需要做一個性別的 review。那以

前有一些人做過，最近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做。我覺得這種 embedded 的價

值是可以一起 promote 出來的，那當然它可以寫更多的價值，譬如多元族

群啊多種語言等等，這是一個指標，就是說我們的內容。很多國中老師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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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國文英文的女老師，他們不知道女人可以做工程師，女人可以做很多

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國高中的老師應該對我們的科技教育政策有了

解，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是要被要求的，說實話很多國中老師並不了解我

們的科技教育是什麼......我們在學校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平等的學習環境，我

們的教材是不是來自男老師跟女老師，甚至說把科技領域的女性教員的比

例能夠作為追求的一個目標。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葉德蘭委員也曾在性平會分工小組的會議中提出，國教署需系統性的檢視

現行教科書、教材及模擬考內容是否符合性別平等或有無性別刻板印象： 

 

STEM 領域高中教師性別比例差距較大，建請提供上年度高中男女同校之文

理組學生之性別比例，以供對照，俾便推動高中 STEM 領域教師性別比例趨

於衡平相關事宜。如國教署需檢視現行教科書、教材及模擬考內容是否符合

性別平等或有無性別刻板印象，建請以委託專案方式積極處理，並經結構性

修訂規定及辦法來杜絕，而非僅由國教院或試題中心接獲民眾檢舉才處理。

另建請高教司及技職司就大學理工科系陽剛文化提出現有機制相關對策，以

利性別男性以外的學生就讀。 

（葉德蘭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6 次會議紀錄，2022/05/12） 

 

上述意見也可以與我們在第二章文獻回顧提到的導致教育現場管漏現象

（leaky pipeline）的原因，我國科技教學現場的老師缺乏「性別與科學」的

相關訓練，導致在科學與科技領域教學現場女性學生受到的關注較少相呼應。

不過另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34，以 110 學年度為例，小學階段教授自然科學

的教師，男性人數為 4,588 人、女性人數為 4,084 人。教授數學的教師男性人

數為 297 人、女性人數為 272 人；國中階段教授自然科學的教師，男性人數為

4,120 人、女性人數為 3,032 人。教授數學的教師男性人數為 3,025 人、女性

人數為 2,950 人。顯示其實在教師的性別比例上，雖然在小學與國中的 STEM 領

域教師都略呈現男多於女的現象，但實際上比例相近，並沒有很懸殊。而在高

中部分，由於教育部統計處並未公開教師性別與教授科別的統計，故在本文中

                                                      
34
 教育部統計處 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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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驗證在實際數量的比例上，是否如同性別委員所提，存在比例懸殊的狀

況。但從中值得討論的兩個問題面向是，若高中階段 STEM 領域教師確實有明顯

的男多於女的狀況，其實某種程度上可與「管漏現象」對應，即當層級越高，

性別比例的差異會越明顯。若實際上的比例並未有明顯差異，但教學現場卻仍

如文獻所提存在對不同性別學生的關注程度差異，則代表我們更需要加強對教

師的性別意識訓練。 

除小學、國中、高中階段，受訪者 A亦提出，應重視大學階段科技領域的

性別教育，目前在此方面的規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我們剛剛沒有提到教育部嘛，教育部其實它有很大的責任，但它一直覺得

他性平政策做很好。教育部性平政策就是到國中小而已好不好，假設說它

有到高中一點點好嘛，但是大學教育部根本撒手不管，那你說大學自主我

們都知道這是假議題。就是說，大學科技領域的性別教育，這個東西基本

上不存在。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從人才培育的長遠規劃來看，科技或科學教育的向下耕耘是我國人才培力

的關鍵，而綜合資料與意見，臺灣科學教育的現場，確實存在許多對於女性不

友善的因素，也凸顯若我們想要達成「轉化」（transformation），便不可忽視

在教育方面的改造。 

 

2.僵化的分組、分流制度 

除了教學現場的問題，另一個在教育面時常被提到的就是現行臺灣分組分

流制度過早的問題。由於臺灣普遍在高中二年級前便會要求學生必須「選組」，

選擇以社會領域或自然領域的學科，並銜接至之後的大學入學考試與最後考取

的校系。雖然在選組之後仍有轉變組別的機會，但大部分的人會以高二所選擇

的組別作為日後選擇大學科系的依據，而針對這個狀況，便有許多意見指出，

可能是阻礙女性進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重要關鍵。如受訪者 F就指出，應該讓

科系間的區隔不要這個清楚，增加在生涯選擇時彈性與可能性，也更能減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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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別刻板印象選擇既定道路的影響： 

 

我們目前教育分流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的路。就是可能一開始就不

要把 STEM 跟非 STEM 分得這麼清楚，像這樣。或著是說目前的人會選系

選得這麼性別不平衡，或是選不同的系會在他們分流出來的路徑差距這麼

大，可能是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一套性別期待，就是未來要成為什麼

樣子的人這樣。然後就是根據這個提出一些相關的建議，覺得應該要去思

考一下教育要怎麼去改革，不要讓某個性別的人覺得他只能走適合這條

路，讓另外一個性別的人就很害怕走這一條路。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對分組制度的意見也多次在性平會的分工小組會議中出現，如謝文貞委員

與姜貞吟委員都曾建議應檢視高中分組教育的必要性與時間點，過早的分流會

擴大未來科系與職業間的壁壘： 

 

建議回溯探討高級中等學校分組教育之必要性。有些高級中學於高一下學

期即開始分組，然當時學生對各領域未必有足夠的瞭解，故女性學生或其

家長容易根據性別刻板印象選擇社會組。況且分組後的社會組學生難以跨

越到自然組，導致 STEM 學術領域中的性別落差現象顯著，因此建議整個

計畫的推行宜提前到高中施行。 

（謝文貞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2 次會議紀錄，

2020/09/01） 

 

過往在討論委員會或是一些專門領域女性人才的比例，會遇到一個很大的

問題，就是找不到女性朋友人才，如運輸業、環保、營建工程等領域。這

個問題的來源可能是女性人才不夠多。而回到推動性平教育或是性別平

等，臺灣已經整整推了 20 年，這 20 年來各個領域都已經進步，沒有理由

在教育這部分的進步會是如此地小，所以在水平隔離上可能有一些制度性

的障礙。這個先前在教育部的會議也有其他委員提到，可能是來自於國家

在制度設計上理工跟人文的切割太早了，導致很可能在後來到大學唸書及

日後畢業從事的職業裡面，讓這個差距跨不過去。 

（姜貞吟委員，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紀錄，2022/03/16） 

 

尤其如女性所面臨的整個結構，可能是在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階段，就開

始受到「女生不適合讀理工科」、「女生比較適合唸社會組」等觀念的影響，因



doi:10.6342/NTU202301568

163 
 

此在高中分組的階段，若沒有明確志向的人，也會進入社會組，但在進入社會

組後，未來要轉組、跨考自然組的科系、從事科學與科技類行的工作，其難度

以現況制度而言都會增加。 

除了高中階段的分組制度，亦有許多針對大學科系間壁壘的討論。如彭莉

惠、熊瑞梅（2011）指出，學校科系的分化邏輯，亦會強化學生的性別差異，

理工科系的男性透過「我群」、「他群」的性別分類邏輯，強化男性在理工科系

專業領域的正統地位。而當科系間的分化越嚴重時，對於女性進入科學與科技

領域就會越不利。現在的大學科系間跨領域互動的程度並不高，亦是許多專家

學者關注的問題因此許多性平委員曾建議，若要增加女性對科學與科技領域的

接觸與興趣，也可以從鬆綁學院與學門間的界線、增加跨領域的學習開始。 

如姜貞吟委員曾建議應該要鬆綁大一大學院與學門間的界線，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跨域學習： 

 

有關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與 STEM 或是 AI 科技產業結合，建議教育部能有更

積極的策略推動，鼓勵各校研議跨領域的課程或學程，甚至未來可能鬆綁

大一大二學院與學門間的界線，讓學生在大學也能有機會去行跨領域的學

習。 

（姜貞吟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謝文真委員則曾提出，應該要加強人文社會領域的老師與科學科技領域的

老師合作，讓非屬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學生也有機會接觸相關知識，未來能因

此有更好的就業機會。黃淑玲委員亦在同一次的會議中建議，應該加強要求修

習跨領域通識課程的學分，可以現行醫學院要求修習醫學人文課程的規畫作為

範例： 

 

本案可著重於如何使人文社會領域的教師在其教授之人社（非 STEM）領

域的課程中與 STEM 領域的教師合作，讓非 STEM 領域的學生也能接觸並

了解 STEM 領域的知能，以提升其就業機會與薪資。建議可蒐集各學校過

去十幾年針對開設 STEM 跨領域課程所做的努力及創意作法，並彙整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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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更重要的是鼓勵現任教師開設 STEM 相關的跨領域課程，或是與

STEM 領域的教師合作，讓人社領域（尤其是其中佔多數的女性）學生，

也能夠有較好的未來就業及薪資成長空間。 

（謝文真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依大學自治原則，各校針對跨科技或跨領域的通識課程已有相關規定，建

議是否可能加強要求修習跨領域通識課程的學分？以醫學院為例，臺灣所

有學校的醫學系都需要接受 TMAC 評鑑，而 TMAC 評鑑非常強調醫學人

文，所以很多醫學系的學生除了主科外，也修習各類醫學人文的課程，醫

學系如果能做到這樣的要求，或許也值得其他學系參考學習。 

（黃淑玲委員，教育、媒體與文化分工小組第 23 次會議紀錄，

2021/02/04） 

 

這次會議最後也做成決議，將針對大專校院的部分，請高教司、技職司針

對大專校院持續宣導大一大二不分系及鼓勵開設跨領域相關課程，強化並鼓勵

學生選修。不過實際而言會對學生學習的狀況與非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學生接觸

相關知識有多少影響，還需要持續觀察。 

 

（五） 工作文化的連動影響 

 

1.過勞的工作文化 

在結構面問題的討論中，除了教育外，工作文化的連帶影響也是常被提及

的。科學與科技職場高壓、高工時的環境，使得女性在其中也面臨更大的挑

戰。在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職場中，許多女性多以男性的模式進入職場，但

男性模式卻是一種失衡的模式，如過長的工作時間，被極度擠壓的親情互動

（劉梅君，2007）而對於被社會期待更多家庭照護責任的女性，則更容易因為

工作與家庭無法取得平衡的關係離開職場。反之，若能改變此種工作文化，也

更可能連帶改變性別環境，不分性別都能取得利益，也更符合性別主流化想要

達成的改變整體結構的目標。Rees（2005）提出的性別主流化政策設計的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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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第一個即為「將個人視為一個完整的人」（Regarding the Individual 

as a Whole Person）是指不論何種性別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狀態，因此需要

特別注意個人的尊嚴，而對應的政策工具如工作／生活平衡政策、注重工作尊

嚴、平等的報酬、人力資源現代化等，顯示若想實現性別關係的改變，就不可

以忽略其在工作與生活方面的狀態。 

資料與受訪者多認為，若要改善整體的性別環境，也不可忽略家庭與工作

政策的改造，如受訪者 D便提及，討論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問題，涉及的不單是

性別層面，而是會與階級與工作問題彼此交織，因此也必須考量勞動處境的問

題，解決工作量過多、工時過長的問題時，也會回過頭影響性別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議題它不是只是性別而已，它跟那個階級或是跟那個勞動處境

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科技部的工作，像我們不管怎麼樣估算這個人力，

像我就覺得大學裡面也是，你說你的那個研發人員、教職，然後還有這個

辦公室的這些人員，約聘人員，或是一個醫療院所好了，它要聘用的這些

醫師，到底這些人員是怎麼樣估算合宜的比例呀？然後讓我們工作都這麼

疲累，那就常常是沒有把照顧把它納進去。 

 

所以我就覺得很多性別的改革應該要看其他，譬如說我們作為一個受雇

者，然後作為嗯，就是。就是在……我們的雇主我們的管理者，他怎麼樣

計算人力其實有很大的關係。嗯，我覺得我們是一個不太願意投資在人力

上面的國家耶，都常常東補一塊、西補一塊，但是並沒有一個整體規劃。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受訪者 F也提到勞動環境的討論，其進一步指出，科學與科技領域常有工

時過長的問題，社會大眾普遍對於這件事都有認知，但卻並不會認真將其視為

要檢討改善的的問題： 

 

雖然有時候可能聽到有人抱怨說可能台積電工作時間很長啊，可是我們不

太把這個當作一個需要檢討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就只覺得臺灣人就是耐操

啊，像這樣。就是我們似乎對這些事情的討論比較不會朝著政策具體的方

面檢討，只是一種我看到就只是說說而已。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大家都會認

為這不該有，照理來講應該是這樣，可是放在 ICT 這個產業，很多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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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是，不管是主動或被動，我們看到就是默默的就接受了這樣，我們不

太會想要去改變它，我覺得是這樣。 

 

照顧家庭這件事情在科技業，他們似乎大家都沒有家庭，我之前真的有聽

過，受訪者這樣子說。就是好像大家都就是加班，可以加班到半夜，第二

天再很早出門這樣好像大家都不用照顧家庭。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從這段訪談內容中也可以看出，由於該領域的工時特別長，員工在工作之

外的生活就會被嚴重壓縮，包括個人的需求與家庭照顧的問題。而我認為，這

樣的工作型態，也可以與我們在第四章所討論到的問題連結。由於科學與科技

領域的工作文化往往以「專業」、「理性」至上，只能看到員工的工作價值與產

出，但卻看不到其作為「人」的差異與需求，因此合理的勞動環境常被忽略。

而特別值得討論的是，科技業可以說是作為臺灣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當社會

看到它在經濟成長上帶來的幫助的同時，其缺點與問題卻常常被一笑置之，而

這樣的情況若持續下去，無論就性別問題的討論或其它議題的討論都十分不

利。 

政府在此方面的相關政策，多以柔性、鼓勵的性質為主，如勞動部辦理

「工作生活平衡獎」，每年會遴選「促進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優良企業進行

頒獎，「性別友善環境」也列入各獎項評選指標，但此作法仍是象徵性質大於實

際的政策意義，過勞的工作文化仍難以透過這種類型的手段被有效改善。 

 

2.缺乏有彈性的工作模式 

除了過勞的工作文化，臺灣目前缺乏有彈性的工作模式也是受訪者認為重

要的一環，如非全職、部分薪資、彈性工時等類型的工作模式。為什麼有彈性

的工作會影響性別問題？從文獻的討論來看，而在工作政策與性別連結的面向

上，Walby（1997）也提出，靈活、具彈性的工作性質會影響性別關係。若能提

供彈性的兼職工作更好的工作待遇，更能讓有家庭照護需求的人能不因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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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全離開職場。彈性的工作重要性在於每個人的生命經驗中都可能遇到需要

暫離工作或是無法在工作上投入這麼多心力的時候，是一種更能考慮到每個人

不同需求的模式，而臺灣目前面臨的問題便是看不見每個人生活中的需求，如

受訪者 D建議，理想的工作狀態，應該要將可能請假的時間考慮進去，而非一

味的以最大的量能做考量： 

 

如果你要設想，每個人都其實可能會要可以請半年的假。我是有很多需要

照顧的，這個時候的話，你的聘人就會比較寬鬆，所以我常常覺得是，是

一個非常斤斤計較產就是只講這個量能，可是這沒有把人的整體的計算

吧，納入是一個，一個有各方面的，有各方面在行動的人。我們同時也是

一個社區的成員，家庭的成員，然後把它納入然後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其他受訪者也建議臺灣應該參考國外政策，提供更有彈性的工作崗位，如

受訪者 A就指出，在英國有一些比較彈性的研究工作，一週可能只需工作 10 小

時，讓必須兼顧家庭照顧的人不用放棄職業生涯，能夠持續與專業產生連結： 

 

 

我會認為說，在英國還有在很多的地方，它會有一些 funding 是提供給因為

家庭或是其他因素暫時中止專業生涯的人，去支持他們，continue with 或給

他們 mentorship 讓他們可以回到，或是持續的跟專業領域產生連結。那這

個 funding 其實也不大，它不會是一個禮拜 40 個小時的工作，它可能一個

禮拜 10 小時，給你一些錢，讓你可以就近找一個學校用他們的實驗室，或

是找個 mentor 跟你對話等等的。但是這些得到獎助的人，就是一個沒有正

式工作的學者。那這個東西沒有，但這個東西不管男生女生都很需要啊，

因為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學者在找工作嘛。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此外，受訪者 A 也進一步提出，若以學術工作者職業生涯的進程來看，從

博士畢業離開學校到找到第一份工作之間通常會有一段空白期，而處於這個年

齡段的許多人可能要面臨生育的問題，因此往往難以找到合適的正職工作，若

在這個階段能夠提供彈性的工作，也會有助於這一段職涯的過渡期，但目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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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並沒有相關部會在研議此事： 

 

這個主要的問題，我在科技部提過，但他們覺得也許教育部要負責，因為

這個就是一個兩個部都沒有管到的事情，就是叫做……銜接。從離開學校

到銜接第一個工作，這個地方的人是沒有人管，沒有人 care 沒有人照顧。

即使你在學校裡面有規範老師不能有性別偏見或什麼？其實在學校裡面，

你覺得說他在學術場域，他去申請什麼東西都是適當的被 evaluate。但是等

到他畢業之後，女生的身體在 20 幾歲在 30 幾歲要生小孩要育兒，這個時

候女人的壓力會比男大很多，那如果說有人就選擇要育兒的時候，即使是

男生選擇要育兒的時候，大家都會面臨到一個時間被切割的問題。沒有辦

法 fully engage 在我們過去所訓練的專業上，那這件事臺灣並不願意去看。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受訪者 B也提到，他從與國外學者交流的經驗中得知提供彈性工作模式的

概念，並認為臺灣若能與國外一樣設計半薪但是工作量也較輕的工作，對於許

多有家庭需求的人將會有幫助，但目前我們是缺乏此方面規劃的： 

 

因為客人是英國某大學的系主任嘛，然後他們系就一直得獎。然後他自己

也說，他們系把很多政策弄得其實是家庭友善，不只是性別啦，所以其實

他們打破很多框架，到最後談的框架會很大，到最後包括你可不可以半薪

工作，就你領一半的薪水。這件事在臺灣一直做不到，比方說你聘一個助

理，要嘛就聘全職，不能說我付你一半薪水，然後你只要花一半的時間 20

個小時來工作，臺灣現在還做不到，至少在我們的中研院還做不到。 

（受訪者 B，訪談日期 2022/05/11） 

 

而在性平會分工小組的會議中，王秀芬委員也曾提出在家庭照顧方面的政

策思考，托育措施並非企業端的重點，企業端的重點應該是設計彈性工時的工

作，會更助於處理家庭照顧的問題： 

 

托育措施應回歸社區，非由企業辦理，應該由企業提出彈性工時、勞健保

負擔等措施。 

（王秀芬委員，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4 次會議紀錄，2017/4/17） 

3.學術界工作結構問題 

除了大環境上工作文化與工作模式的問題，受訪者 C也特別提出目前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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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科技領域的學術工作圈所面臨的問題─雖然目前國科會目前透過能夠申請

一年博士後研究員的方式來讓有生育需求的學者工作能被減輕。但由於臺灣缺

乏博士後研究員，使這個政策推行上會遇到問題，實際上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國

外找，都很難找到人選，國外的研究員更會面臨就職時序過短，無法真的為申

請者分攤工作的問題： 

 

因為就像你現在給我一個博後缺，然後我去刊登廣告，我可能，就我可能

找不到人呢，我感覺要花很長很長時間我才能找到人呢。那另外一種可能

性就是我往國外找，我找國外的研究員。那我找國外的博後，通常啦，我

們這個薪水對歐美國家沒有吸引力。因為太低了，雖然臺灣的生活，生活

水準也是相對低，在臺灣可以過蠻不錯的生活，可是他們也許不是很了

解，他們會覺得說哇這個薪水比他們可能博士的時候拿的薪水還低，他們

可能不願意。好，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找的就是可能是東南亞的，東南亞的

印度啊越南印尼泰國這些國家的人力......如果是海外的，你還要等他搬家過

來，等他搬來之後，不知道等他來的時候才開始給錢，或怎麼樣我不知

道。就是因為這牽涉到我們的體制你知道嗎？海外的博後可能到第四個月

他才來，他才能夠就職，啊那第四個月就職他其實真正他只能領，真正只

能領八個月，因為他之前沒有嘛。哦，然後你八個月的薪水，那你想想

看，然後這個博後他剛來，他能馬上進入情況嗎？不能嘛，你總你總不能

這麼殘忍，你總是要讓他一兩個月適應臺灣的生活嘛，所以半年就過去

了，他只剩下半年的時間。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從上述訪談內容我們可以得知，即便在政策上有此規定，卻可能礙於整個

學術圈目前的結構問題，讓政策實際上難以發揮效用。 

 

肆、實踐「轉化」（transformation）的有利因素 

（一）隨世代變遷的性別平等觀念 

雖然上一節討論了許多實踐「轉化」（transformation）的不利因素，不過

從受訪者意見中，亦可以歸納出一些可能的有利因素。首先是如受訪者 A提

及，雖然還沒進展到理想的程度，但若跟過去相比，臺灣社會的性別平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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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有所進步： 

 

但話說回來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有世代差異的......就是我在帶研究生，我就問

他們為什麼想來唸碩士班，20 幾歲的學生跟我說，因為我在公司看到學長

姐能夠跟老闆據理力爭我覺得很有學識，我想變得跟他們一樣。就是他的

語言裡面會出現學長「姐」，會出現女性的前輩，就是比他大一點的前輩。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從上述內容可以得知，在較年輕的世代中，對於出現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中

的人的印象是變得比過去更多元的，女性也開始出現在這些印象中，而這樣世

代的差異，或許可以歸功於性別平等教育、性別平等法規的實施是有一定程度

的成效的。 

受訪者 F也提到，因為性別平等政策與法規的推行，在職場端多少能看到

大家性別意識的提升，不過受訪者 F也同時補述雖然大家開始可以意識到怎麼

做才是符合性別平等的，但不見得主動願意做，這是必須持續努力改變的： 

 

畢竟相關的性別平等政策存在也滿久了，然後其實可以看的到就是有一些

檯面上的努力。但是我在講這個時候，我有點懷疑是因為我在做這個研

究，我有去留意這個，所以我會覺得我看到。還是大家都會看到？這個我

沒有那麼的確定，但是至少我知道其實還滿多不同的部會、不同的團體，

其實都有在我覺得多多少少，其實也是其實是有影響的。其實在職場端在

企業端，其實也是會看到有受到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有的時候不一定是這

一些努力一開始預期的影響。有一些影響只是……怎麼說就是大家會開始

意識到說，照理來講，那個叫做政治正確的這個版本的應該是 A 這樣，那

但是事實上，我們其實在職場裡面可能是 B。可是一般來說，我就是應該

要讓它盡量像 A，可是事實上可能還是有點不一樣，只是他會知道那個才

是政治正確的版本，但是不管怎樣，有啊，它其實是有影響的。 

（受訪者 F，訪談日期 2022/06/03） 

 

雖然本文主要聚焦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討論，但任何領域的討論都不可能

與整體社會的環境切割，當我們討論困境時是這樣，討論優勢時亦然。因此，

注重整體社會的性別平等教育固然不是本文著重討論的重點，但對於未來改善



doi:10.6342/NTU202301568

171 
 

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依然有重要的影響，如受訪者 C所提，去影響廣泛

社會的性別意識與最終達到我們希望改變的領域間有不可切割的連結： 

 

我要講就是說我覺得我們需要的會是更一般性，才會改變一般的人民，就

是我們要影響整體社會，那整體社會當你把女性跟科技成就或科技的發展

是可以畫上等號關係的時候你就比較容易，就是更多的女性會願意留在這

個領域裡面，那你自然就可以達到這個性別平等或是調整這個性別比了。 

（受訪者 C，訪談日期 2022/05/15） 

 

（二）永續發展目標可能帶動性別平等發展 

近年來，實現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稱

CSR）、實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稱 SDGs）

逐漸成為企業甚至大學的重要課題，從企業組織到校園都開始尋找公司業務與

行動與永續目標的連結。而 SDGs 的第 5項目標即為性別平等，故打造更性別平

等的職場或校園環境，可以說也成為了社會對當代企業與學校的期待之一。如

受訪者 A便提到，因為產業界開始試圖實踐 SDGs，因此也會投入更多資源在打

造更友善或更性別平等的環境上： 

 

就是像去年年底開的女科技人大會的主軸，也是會開始放在一個更友善的

工作環境，所以慢慢的反而是從產業界這邊開始找到一條路，就是透過中

工會開始在產業裡面去……因為你產業是有被規範的，產業它們會去遵照

譬如說 SDG 或那個什麼……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在國科會最新的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中（2022-2025），也提及園區廠商發行之

CSR 報告書，希望透過未來舉辦 CSR 推廣說明會，鼓勵廠商發行 CSR 報告書並

在其中揭露性別平等相關資訊，包含性別薪資揭露、決策層級性別比例、性別

平等措施等資訊，但現階段規畫並非強制要求。 

此部分的討論跟影響是過去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政策研究相對少觸及的

部分，這些永續與社會責任概念的推行是否會更有利於形成性別友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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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未來繼續觀察。 

 

（三）具決策影響力人物的支持 

除了大環境面的因素，有時候能否獲得具決策影響力的關鍵人物支持也是

政策能否順利推行的關鍵。如受訪者分別提到部會首長與立法委員對於推動相

關政策的影響。受訪者 A提到，由於科技部（現國科會）的長官開始重視科技

與性別方面政策的推動，也希望在部內業務中融入更多性別元素，因此開始有

更多的會議與政策推進，也有機會改變部會內對相關政策的態度： 

 

那一直到某位科技部長官35決定要做這件事的時候，他有找過一些女科技人

學會跟一些他認識的人來開一個諮詢會，我大概有去過一兩次吧。那就是

很晚近的事情喔，大概是 2020、2021 的事。 

 

不過科技部內部可能到最近會比較好，之前我去參加這位科技部長官36上任

之後召開了一個性別諮詢會，那次科技部裡面各司的承辦人敵意還是很

重，那現在應該比較好。 

（受訪者 A，訪談日期 2022/04/27） 

 

而受訪者 D則提到，科技部（現國科會）在 2021 與 2022 兩年有較多性別

平等政策的推動與立法委員曾質詢並追蹤政策有關： 

 

最近好像是范雲37嘛 ，他立法委員質詢了一個跟科技部的性別平等政策有

關，所以也有蠻多的新措施的。那時候我有被找去，不是以這個科技部內

部的性平委員被找去，而是以了解這個性別科技現象的這個研究者，就是

有去開會討論那個架構。整體的這個架構主要是以專家學者的身份然後去

討論，我覺得它已經做得蠻好，真的架構列出來已經蠻好了 

（受訪者 D，訪談日期 2022/05/23）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無論有較大機會影響部會內政策走向的長官，或是

                                                      
35 此處匿名處理。 
36 此處匿名處理。 
37 由於立法委員質詢內容為公開資訊，故此處以本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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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對部會造成壓力的民意代表對相關領域的政策有所關注，有機會強化

或加速政策的推行，而若這些關鍵人物持續存在並關注議題，對於整體環境的

改造也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 

 

第三節 小結 

 

「轉化」（transformation）類型的政策雖然是最符合學者與受訪者對性別

平等想像的理型，但由於涉及的改變範圍極大，理論概念又相對抽象，以我國

目前政策的設計與推行成效來看，仍有許多不足之處。綜合研究發現與文獻的

討論，這些不足之處可以分為政策本身的問題與結構性因素來討論。 

先從政策本身來談，由於轉化和性別主流化都有去除「性別二元性」，擴大

現有性別概念，改變性別關係的意涵存在。因此在策略操作上，應該會傾向去

除「男性」、「女性」的身分，而以較中性的方式進行討論。由於此特質，在務

實考量下，主流化的策略受到較少的反對，特別是傳統反對正向歧視的人也較

少反對，因此主流化普遍被視為較公平的方式（Squires & Wichham-Jones, 

2002，轉引自楊婉瑩，2004）。而一體兩面的是，由於「中性化」處理性別議題

的特質，使得政策在設計與實施上，有時候可能反而偏離我們一開始想處理的

性別問題，使手段跟想解決的問題之間的焦點模糊。 

問題的層面又可以被分為性別主流化實施本身的問題以及缺乏系統性政策

與專責機構的問題。雖然性別主流化被作為現今許多國家的性別政策框架，但

其並非萬靈丹，必須要透過持續檢視政府所設計的政策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性

別平等，注意性別主流化的工具是否或是政策的設計反而會造成其他問題，如

在文中提到性別分析的推行，若貿然在短期擴大實施範圍，除了無助於研究融

入性別意涵，反而還影響外界對性別分析功能性的評價。此外，雖然走向「轉

化」（transformation）是最終目標，但並不代表相同與相異政策就會被直接取

代，從資料與受訪者的意見看來，大多認為這些手段應該要搭配使用，而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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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文獻的內容。如 Rees（1998）指出，主流化需要伴隨著平等待遇和積極行

動，實際上在歐盟多國也是透過不同類型的政策並行的方法來追求性別平等。

Squires（2005）則認為主流化不應被理解為超越先前平等待遇和積極行動的獨

特戰略，而應被視為需要在適當時納入其他兩種戰略的廣泛戰略。Daly

（2005）也提到在各國間平等方法的組合越來越複雜。與其說性別主流化取代

了其他的性別平等方法，不如說各國多是混合三種模式的概念來設計性別平等

政策。不過雖然現階段的政策手段是搭配使用，但若最終仍是以走向整體的轉

化為目標，三個手段間要怎麼取捨，是否會有互相衝突的可能仍有討論必要。 

結構性因素則需要連結到我國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環境、教育政策與工作文

化所產生的交織性問題，想達成「轉化」（transformation），更需要關注在現

在科學教育的不足、家庭支持政策的缺失與勞動與工作文化的失衡，綜合而

言，我國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雖已初具規劃，但在個別政策上，仍

有許多規模與成效的問題，未來若希望能達成實質的性別平等，應推行針對改

變機構、工作型態、家庭照護政策等較大面向的政策，以補足現行政策的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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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檢證結果與本研究之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

之探討 

 

本文聚焦討論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的發展。並以「臺灣科學

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有沒有改變該領域性別關係的能力」為主要研究問

題，並進一步提出「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的各類政策反應了 Walby

（2005）所提出：「相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

（transformation）三種性別平等模式的哪一種」與「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到

目前為止的性別平等政策是否能回應相關領域女性的需求與學者提出的建

議？」兩個問題作為操作上的子研究問題。在這部分的梳理，我先回顧第一個

子研究問題，即政策類型的討論，接著回顧第二個子研究問題，即政策能否回

應需求與學者建議，再扣連回主要研究問題的討論，並提出我認為本文所採用

的性別平等理論在政策討論上可能的不足之處，最後盤點本研究的貢獻。 

就政策類型來說，目前三種性別平等類型的政策都有，但以「相異」

（difference）類型的政策為最多，政策形式多為針對女性學者個人的培育或

補助政策。我認為背後的原因，一是科學與科技領域確實仍存在女性人數較少

的問題，故在現階段仍希望能讓更多女性進入或留下，因此有較多針對女性的

政策，此部分也與受訪者與文件資料中專家學者的意見相符合。第二個原因，

我認為就如同彭渰雯（2015）在政府各部會性別主流化評估報告中的推論，各

部會推動之性別政策多以「相異」（difference）為主要方式，可能是因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的前身為「婦女政策綱領」，因此仍是以女性為弱勢的想像，設計暫

時性的特別政策。並且我認為，以女性為優先的政策，在政策思考上也較為直

觀，對各機關來說較易設計與執行，當然這也側面反映了本文在第七章討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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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時提到，性別主流化的概念雖受到認同，但在實際執行上卻較難實現的問

題。此外，這一類的政策也受到了較多的質疑與擔憂，因其「積極行動」，採取

「特殊待遇」的特性，受到污名化、標籤化與塑造特定性別形象的討論較多。 

「相同」（sameness）類型的政策則是性別平等政策的基礎，無論是性別平

等法規或是性別比例的規定，都是奠定性別平等政策發展的基石。但實際施行

上，仍要注意這些規定是否有在每個場域都被確實落實，法規的演進是否改變

文化結構需要被檢視，如同多數學者點出的，平等待遇並不一定導致平等結

果，因為這個作法仍有再複製男性中心秩序的問題（Rees，2001；Squires，

2005）。不過雖難以只靠這種做法來達成理想中的性別平等，但本研究中多數受

訪者與文件資料的結論多認同，追求在人數上的平衡與女性人數的增加，仍是

開始改變該領域性別文化的起點，這也與 Schiebinger（2008）所提到的，促

進更多女性進入科技領域手段的三個階段之一為「導正數字」（fix the 

numbers of women）亦即增加女性在相關領域的人數吻合，顯示「相同」

（sameness）政策仍是與其他手段搭配使用的重要元素。 

「轉化」（transformation）類型的政策在概念上仍是多數學者認同達成性

別平等的最終理想，不過由於其概念涵蓋的範圍較廣又抽象，連帶影響在實踐

上的產出不如目標的預期。如常作為實踐手段的「性別主流化」便有流於形式

化或官僚化的危機。而臺灣在此方面的推行，確實也有類似的問題，雖然行政

院設計的六大性別主流化工具都有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目前主要是國科會相關

業務中被使用，但許多政策工具操作與設計仍不成熟，規定需要適用的領域也

仍屬少數，如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都有此問題。此部分如學者 Daly

（2005）、彭渰雯（2008）提出類似的討論，許多「主流化手段」仍僅止於名稱

或修辭上的政治正確或流於執行手段，但卻鮮少真的改變實質的內部結構，且

多數政策推行上仍傾向以改變最少、爭議最小的方式進行，使相關政策的實施

略顯空洞。而在「性別化創新」的政策部分，由於此概念被引入臺灣，再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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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參考作為政策推行的時間較晚，除了推行較久的「性別與科技研究計

畫」多數政策都仍在規劃或試行階段，仍需要未來持續觀察。雖然「轉化」

（transformation）是現在普遍學者認同的性別平等概念，但也是實施與目標

間最容易有所落差的，需要認真檢視政策規劃與性別平等目標間的關聯。 

綜合來說，「相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

（transformation）三個類型的性別平等概念雖然各有概念上的不同，在不同

的發展進程也會有不同的使用，如臺灣現階段仍以「相異」（difference）為最

常見的政策。而就長遠來看，多數學者在討論如何達成性別平等時，多以「轉

化」（transformation）為最終目標。但我認為，三個手段彼此的互相搭配使用

仍有必要，而實際上目前在政策推行上也較偏向於各個手段都使用的方向。 

回顧完政策類型，再就本研究在子研究問題的設計上欲檢視的三個面向：

「是否提升女性進入與留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意願？」、「是否打造友善的家

庭、教育與職場環境？」、「是否改變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文化與達成性別化

創新？」來討論是否能回應需求與學者建議。三個面向在受訪者與資料的意見

中，都偏向可能有部分、些許的改變，但整體而言仍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如在打造友善的家庭、教育與職場環境上，多數建議仍認為臺灣目前在友善的

家庭、教育、職場上的政策都有所不足，無論是就沒有完善的托育政策或教育

現場仍有許多不具有性別平等概念的教材與教師，這些問題都還有許多需要努

力成長的空間。 

總結來說，談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有沒有改變該領域性別

關係的能力，我認為是有部分改善的能力，如透過法規與性別比例的約束，確

實可以一定程度改變檯面上的性別比，短期的生育支持或專案補助也確實可以

幫助到部分的人，但就整體結構來看，目前的政策強度仍無法改變整個結構，

對於女性來說不利的生存環境仍然存在，性別關係仍尚未翻轉。 

除了上述政策與理論的關係，我認為 Walby 等人提出的性別平等模式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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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較少討論或沒有涵蓋，但經過本文的研究，在政策討論上有意義的幾個面

向。第一，是政策的經費與規模，這部分的討論較少在學者對性別平等理論的

討論中出現，但若要讓政策「落地」，這些實際的問題仍是重要的考量。以「相

異」（difference）類型的培育性政策來說，專家學者多指出臺灣目前投入的範

圍太侷限於個人，應該做更系統性的改善，比起針對個人、單點式的保障名額

或補助，具有培育人才潛力的長期投資型政策才是學者更支持的政策方向，故

學者多建議以長期培育的角度出發。此外，在資料與受訪者意見中，台灣缺乏

處理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問題的獨立機構，也是較常被提及的。這部分也是台

灣文獻在討論相關政策時較常被提及的。如建議應該參考南韓、歐盟各國成立

獨立的國家機構。可以說性別平等理論是對目標與政策設計方向的討論，但即

便是一樣的目標或方向，也會因為手段差異而導出不同的結果。 

第二是三個類型的性別平等政策彼此間要如何搭配與衡平的問題，我認為

所謂的搭配，並不是各類政策都平均分配使用，在不同類型的政策間，可能會

有更複雜的互動。以本文的所得到的結論來說，最終若是是以走向「轉化」

（transformation）為目標，那我們的政策應該要走向逐步去除「男性」與

「女性」的身分，以更多元的方式來看待性別議題，三種類型的政策可能會有

衝突的問題。如若為解決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人數過少的問題，而「相異」

（difference）類型的政策數量偏多，存在更容易將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女性身

分標誌出來的問題，這些政策要怎麼在達成目的之後退場，會不會與想要推行

的「轉化」（transformation）衝突？如何在增加女性、讓更多女性能夠留在科

學與科技領域的同時，也改變整體的性別環境，兩者之間的衡平確實是難題，

這部分也是在 Walby 等人的討論中著墨較少的一部分。 

第三是性別平等的達成需要社會各層面的改變助力。雖然本文討論的是性

別關係的轉變，但其實要達到整體的改變，需要將社會各層次的問題考慮進

來，包含文化、教育、家庭、勞動的影響。而這點也與 Rees（1998）、Wa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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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在討論性別平等的實踐上，去討論如何在勞動層面改善政策相吻合。

本研究雖然是就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進行討論，但整個社會結構的

問題仍是不可被忽略的。以臺灣而言，在教育方面，無論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

育，仍有許多性別平等觀念需要加強的地方，此部分的情況已有隨著世代改變

的趨勢，但仍需持續成長。而在工作方面，科學與科技職場高壓、高工時的環

境，使得女性在其中也面臨更大的挑戰，此類勞動權益方面的問題在臺灣更需

要被重視。本研究從改變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出發，但認為要達成整體

性的轉變，需要超出性別層次的問題與考量。 

最後談本研究的研究貢獻，本研究從過去研究的缺口出發，進行了臺灣科

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系統性整理與評價的嘗試。主要的貢獻有兩個面

向，一是臺灣在科技與性別領域的研究，較多對現象的討論，但並未有對政策

的討論。由於我國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並非統一的被規範於特定法

律或計畫中，而是散落於各個不同的規定裡，本文將這些政策進行盤點，並系

統性的分類，也將相關的政府文件、會議記錄進行整理，勾勒出臺灣近二十年

較明確的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發展樣態，這是在此之前較無人投入的

方向，可以讓未來有意進行相關政策研究的人有參考的基礎，免去重新梳理政

策的工作。 

二是在文獻整理的部分，本文提供了一個較明確的架構，將過去探討相關

題目的文獻做了從教育面向到職場面向，以及從困境到可能的成因的整理，給

予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困境的文獻一個比較清晰的架構。 

三是就性別平等政策的層次，本文嘗試找出一個清楚、不複雜，但討論性

高的框架，以透過「相同」（sameness）、「相異」（difference）、「轉化」

（transformation）三個類型的性別平等理論進行政策概念的分類，過去臺灣

雖有學者以這三個類型的性別平等來討論現象，但較無人以此來進行政策的分

類與分析，故本文的嘗試，也可以給未來想進行性別平等研究參考，在政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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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方法上給予參考。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包含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研究方法所導致的限制。這

一點在第三章研究設計時已有說明，主要來自於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文件分析

與訪談所導致的侷限，研究者的位置性也於第三章第一節第參小節中說明，故

不於此處贅述。 

第二個研究上的限制，來自於本文較缺乏職場、產業界的視角。這與本文

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有較大的關聯，由於本研究奠基於政府文件以及與政府互動

較密切的學者與顧問所提供的內容，而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目前的性別平等政

策仍以針對學校、學術工作圈的政策較有被系統性的整理與呈現，故在最後的

研究成果反映上，也以學界的討論較多。不過其實在職場中亦有許多性別平等

相關的規定，除本文提及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所處理的範圍外，近來金管

會、勞動部、經濟部等部會亦有針對職場性別平等的相關政策，如金管會針對

企業董監事的性別比進行規定、經濟部與勞動部將也提供協助女性投身職場或

創業所需要服務與資源。但由於並非限縮於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政策，故本研究

並未將其納入討論，但由於這些政策的出現，確實有可能在改變整體職場環境

時，也改善了本文所提出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問題，但這是本文較無討論到的

部分，也是本文的不足之處。 

第三是本文在交織性方面的觀點較為缺乏。由於個人所面臨的困境，可能

不只來自於單一身分的影響，而可能是不同身分、群體交織的因素所導致，故

女性在科學與科技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導致現在這個不平等的性別秩序的原

因，也是複合性的組成，並非由性別的單一因素所導致，這一點我在第二章第

二節第壹小節討論性別平等定義，說明性別平等的典範經歷從 WID 到 GAD 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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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時也有提到，但正如在該小節所提到的結論，本文為聚焦討論科學與科技領

域男性跟女性之間資源、待遇、機會等各方面差異，而沒有討論到性別與階

級、種族、性傾向以及身分交織的部份，這是本文在研究上較缺乏的部分，也

是未來的研究者若想更精進討論時可以發展的層次。 

最後是從本文所用到的文獻的作者、訪問到的受訪者，甚至是在政府會議

文件中所記錄到的參與者，大多都是生理女性，這些反應了在臺灣科學與科技

領域的性別討論，多是女性作者與女性觀點，而缺乏男性的觀點，但若我們所

希望的性別平等，是走向整體性別關係的轉化，那麼讓男性也進入這個領域的

討論，將是重要的。而這一點不僅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也反應目前整個科學

與科技性別研究領域的不足。 

 

第三節 未來研究展望 

承接在前兩節談的研究結論與研究限制，文章最後想就本研究的未境之處

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希望可以給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發想靈感。 

首先是在本章第一節提到的，在性別平等政策的討論中，若想更清楚的檢

視政策的成效，預算的規模、政策實施的範圍、政策實現的手段等實際執行面

的因素也應被更細緻的討論，否則其實難以判定，政策的成效不彰是來自於性

別平等目標的設定錯誤，還是方向正確，只是執行的力道不夠或經費不足，甚

至可以就相同性別平等概念，但是預算規模不同的政策案例進行比較研究，此

一方向對於想更細緻做政策討論的研究者來說，應是可以發展的方向。 

第二是延續本研究結論，我認為若要改善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關係，需

要在勞動、教育、家庭等各面向都有足夠的支持措施，這些支持措施不見得都

能直接想像出與性別議題能的連結，但其所產生的環境、結構，經過與性別關

係的互動，最後會形成性別議題。如以勞動環境而言，在本文中有討論到高

壓、高工時、缺乏彈性工作機制的環境，確實不分性別都會受影響，但最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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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負擔、家庭照顧與社會期待的拉扯中，往往仍是女性會受到最多負面的影

響。又或是如高中的分組時間點與大學的選修課機制，導致了社會組與自然組

之間的知識壁壘，進而增加女性接觸科學與科技領域的門檻。不過本研究雖然

點出了這個點，但受限於研究是以性別平等政策作為討論的主軸，對於勞動、

教育、家庭等各面向政策的討論並不足。故未來的研究者可各別討論如勞動政

策對該領域性別關係的影響、教育制度對該領域性別關係的影響，應可在各別

領域中，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第二是由於科學與科技領域涵蓋的議題範圍甚廣，且各領域的教育、勞動

狀況與性別關係都不甚相同，如同樣是被歸類在工程領域，但工作場域是在現

場或在實驗室，不同的對身體勞動的要求，也會各別衍生出不同的性別關係，

在本文的第四章中我就點出了這個多元的特質。因此，若後續研究若想進行更

聚焦的討論，可更精準的鎖定特定領域，如物理界、機械工程界、資訊科技界

進行性別平等政策的討論，應可對政策有更細緻的建議。 

最後是本文在梳理性別平等政策發展的脈絡以及盤點各類型的性別政策

時，都提到了《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角色，但確實對這

兩部法的內容以及與其他性別政策的互動關係討論較少，僅盤點部分與本文所

採用的性別平等理論連結的政策。也如前一節研究限制中所提，本研究在資料

爬梳與訪談的環節較無著重對《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討

論，故未來的研究若想要加強在法律層次的討論，可以各別就兩部法的內容與

科學科技領域性別關係的互動進行探討。此外，我在進行爬梳政策時有意識

到，也有在前文中提及，有些法條規範與保障的內容蘊含了複合的性別平等概

念，以本文的分類框架來說，分別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性別平等政策，但面對這

種有複合性別平等概念的政策較少著墨，故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對這種具有複數

性別平等概念的政策進行更細緻的討論，如為何會產出這樣的政策，不同的性

別平等概念如何融合、互動，應可對性別平等理論與政策有更進一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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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對象列表 

 

編號 訪談日期 受訪原因 領域 備註 

A 2022/04/27 曾執行科技與性別相關計畫 工程  

B 2022/05/11 曾執行科技與性別相關計畫 

曾任科技部審議委員 

化學  

C 2022/05/15 曾執行科技與性別相關計畫 機械  

D 2022/05/23 曾任科技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委員 

社科  

E 2022/06/02 曾執行科技與性別相關計畫 

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社科 授權由助理代為

受訪 

F 2022/06/03 

 

曾執行科技與性別相關計畫 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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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研究：以 2000 到 2022 年的政策為例 

訪談大綱 

 個人與性別平等理念相關問題 

1. 請問您從何時開始投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倡議？為什麼會投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

別倡議？ 

2. 若您曾投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倡議，您倡議的理念是以什麼樣的性別平等為目標？ 

3. 您認為您所重視的目標，是更著重在不同性別間的一致待遇、專屬於女性的支持政策，

或改變整體的性別文化或關係？ 

4. 您認為應該制定針對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的政策嗎？還是應該制定整體性，不分領

域的性別平等政策？ 

 政府互動相關問題 

1. 基於上述理念，您是否曾經參與政府制定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的過程？或曾經

給予政策制定建議？ 

2. 承上題，若您曾有相關經驗，您是在什麼時期參與政策制定或建議？ 

3. 您認為在您曾提出的政策建議中，其中最重要的政策項目或概念為何？為什麼認為這方

面的政策或概念最重要？ 

4. 若您曾有政策制定的相關經驗，是否能請您分享當時主要協助政策設計或給予建議的團

隊組成為何？ 

5. 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您是否有經歷與政府機關／承辦人員的互動過程？ 

6. 承上題，您認為在與政府機關／承辦人員的互動過程中，他們對於政策建議的配合度為

何？ 

7. 您認為您所提的建議與實際制定的政策是否有所落差？若有所落差，具體體現在哪個方

面？ 

 政策相關的問題 

1. 您認為整體而言，現在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是否有不足之處？若有，具

體為何？是來自於政策設計本身的問題，亦或預算規模的不足？或其他方面的問題？ 

2. 您認為臺灣自實施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以來，對於該領域性別平等意識或整

體性別文化的改變是否有影響？ 

3. 您認為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或指標來評估臺灣科學與科技的性別平等較為恰當？ 

4. 您認為政府未來應該在科學與科技領域性別平等政策制定上多投入哪方面的努力？ 

5. 您認為以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而言，是否有特別值得借鏡的國家？值得借鏡

之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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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別訪談知情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的學生華怡茹。目前在劉秋

婉助理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本研究旨在瞭解臺灣科技領

域女性在求學或職場的處境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以給予臺灣科

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更好的建議。 

 這份表格提供您本研究之相關資訊，請您經過慎重考慮後方予簽名。

您須簽署同意書後才能參與本研究。 

論文中文名稱： 

臺灣科學與科技領域 2000 年至 2022 年性別平等政策之研究 

論文英文名稱： 

Research on Gender Equality Policy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from 2000 to 2022. 

研究生：國立臺灣大學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華怡茹 

指導老師：國立臺灣大學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秋婉助理教授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灣科技領域女性在求學或職場的處境與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以

給予臺灣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政策更好的建議。希望邀請目前或曾在科學與科技領域就職或

求學的生理女性分享在校園／職場中的相關經驗與對性別平等政策的看法以及邀請科技領域

性別平等政策推動相關人士分享政策推動與執行的經驗。 

二﹑研究方法、程序及受訪者應配合之事項： 

    本研究將一對一進行訪談。您可以選擇以線上視訊或實體會面的方式進行訪談，線上視

訊的軟體與訪談的地點皆優先以您的方便為主，時間約為一到二小時，為記錄正確的資料，

訪談過程會錄音。如果您不願某段發言被錄音，請隨時提出。請您遵照的指示，配合回答相

關問題。在進行調查時務必請您放輕鬆，不要有任何壓力。您的回答不會對您的權益產生任

何影響。 

三﹑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在研究期間，將會蒐集您訪談過程的錄音檔，並將錄音資料彙整為逐字稿，在研究呈現

中會以一個編號來代替您的名字及相關個人資料。前述資料將以電子方式儲存或建檔以供統

計與分析之用，資料將會存放於設有密碼與適當防毒軟體之電腦內。這些研究資料與資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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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存 5 年，期限到後會予以銷毀。 

四﹑可預見之風險及補救措施： 

   若因訪談時間冗長，讓您身心感到不適，請隨時與研究者提出，您也可隨時提出退出本

研究，我們將會尊重您意願。 

五﹑機密性： 

    研究機構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的身分之記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來處理，不

會公開。如果發表研究結果，您的身分仍將保密，亦會盡力避免他人從研究發表辨識出您。

但在非預期情況下您的身份或仍有可能受到揭露，請您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訪談。 

    您亦瞭解若簽署同意書即同意您的個人資料及研究資料可直接受研究者本人檢閱，以確

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述人員並承諾絕不違反您的身分之機密性。 

六﹑損害補償(造成損害時之救濟措施)： 

(一) 本研究不提供任何形式之補償。若您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風險，請勿參加本研

究。 

(二) 您不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律上應有的權利。 

七﹑研究之退出與中止：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也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研究，不需任何理

由，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 

當您退出本研究時，在退出前已得到的資料會依照您的意願被保留，不會移除；或被銷

毀，不納入分析。且您退出後即不再繼續收集您的資料。 

八、本研究預期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 

本研究預期不會衍生專利權或其他商業利益。 

九、簽名 

(一) 研究者已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的，及可能產生的危險

與利益。 

研究者：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二) 受訪者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有關本研究之疑

問，業經研究者予以解釋。本人同意接受成為自願受訪者。 

受訪者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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